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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城市规划标准与准则条文说明
1  总则
1.0.1  《深圳市城市规划条例》第三章第十二条明确指出：“市政府制定深圳市城市规划标准与准则，作为城市规划编制和规划管理的主要技术依据。”1997年，深圳市人民政府颁布了《深圳市城市规划标准与准则》（SZB01－97）（以下简称《标准与准则》（97版）），用以指导全市的城市规划和管理工作，对于城市合理有序地进行开发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而在城市的快速发展过程中，城市面临新形势、新问题和新的发展目标对城市规划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在此条件下，深圳市自2002年开始，对1997年以来执行的标准与准则开展了从结构体系到具体内容上的全面修订工作，修订工作主要针对以下形势的变化而进行：

（1）深圳市提出了建设国际化城市的发展目标，要求进一步完善城市功能、提高城市环境质量、改善城市的各类设施条件。
（2）中国加入WTO后，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和政府职能的转变对城市规划工作的标准化、规范化和法制化提出了更高要求。
（3）城市发展空间的战略性转移和特区外快速城市化，要求尽快消除目前存在的特区内、外“二元”结构现象。
（4）深圳市教育、文化、卫生及民政等职能部门推行的一系列行业改革，要求城市规划工作与之相协调。
（5）近年来国家对《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规范》、《城市绿地分类标准》等技术规范进行了修订，需要与之保持一致。

《深圳市城市规划条例》第一章第四条规定：“城市规划和建设应遵循可持续发展原则，促进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协调发展；城市规划和建设应当保障社会公众利益，体现社会公平原则；城市规划和建设应当遵循节约用地、合理用地的原则。”遵循《深圳市城市规划条例》所确定的上述原则，针对城市发展形势和目标的变化，完成本标准与准则的修订工作。
1.0.2  本标准与准则是依据国家、广东省相关规范及标准并结合深圳市的实际情况制定，既注意保持与国家强制性规范标准的协调一致，又充分考虑深圳市场经济相对超前发展等特点，强调现实可行性，并通过征求各有关部门的意见与其它行业规范和标准相协调；另外，在编制中还参考借鉴了美国、日本、香港及台湾等市场经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同类技术标准，以求尽可能与国际通行标准和准则接轨。本标准与准则所依据的国家和广东省技术规范主要有：

《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全国土地分类》（试行）、《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规范》、《广东省居住小区技术规范》、《城市绿地分类标准》、《建筑设计防火规范》、《高层民用建筑设计防火规范》、《民用建筑设计通则》、《商业建筑设计规范》、《石油库设计规范》、《公园设计规范》、《人防工程设计规范》、《人行地道设计规范》、《地下铁道设计规范》、《城市道路交通规划设计规范》、《城市道路绿化规划与设计规范》、《城市道路设计规范》、《公路设计规范》、《城市给水工程规划规范》、《城市排水工程规划规范》、《生活饮用水标准》、《城市污水处理工程项目建设标准》、《城市工程管线综合规划规范》、《城镇燃气设计规范》、《城市用地竖向规划规范》等。
1.0.3  本标准与准则是指导深圳市整个市域范围内城市规划编制和管理活动的技术依据。为了促进特区内、外整体协调发展，提高特区外的城市建设水平，只在少数条款内容中针对特区内外的差异性制定不同规划标准，大部分条款都体现了标准与准则的统一性。本标准与准则适用于深圳市的全部行政辖区，不仅是指导编制深圳市各层次规划的技术依据，而且其它与城市规划相关的设计和管理活动也必须遵照执行。
1.0.4  本标准与准则是在汇总和提炼国家和广东省有关城市规划的技术规范以及其它行业规范中与城市规划相关内容的基础上制定的，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内容：

（1）对上述规范和标准进行深化和具体化的内容。
（2）适应深圳城市发展阶段和水平、在上述规范基础上提高了规划标准的内容。
（3）上述规范中未做明确规定、根据深圳实际情况进行了补充完善的内容。
（4）与上述规范一致、在实际工作中需要经常应用以方便操作的内容。

由于本标准与准则并没有涵盖各类技术规范中与城市规划相关的所有内容，在实际工作中若无法从中找到明确的规定或依据，应按照国家、省和市现行的有关法律、法规和其它强制性标准的规定执行。
1.0.5  本标准与准则是由深圳市人民政府批准并颁布实施，按照审批权与解释权相统一的原则，本标准与准则的解释权归属深圳市人民政府。
第一部分  城市用地

2  城市用地分类与标准
2.1  城市用地分类
2.1.1  科学的用地分类是促进城市土地合理使用的重要基础工作。在《标准与准则》（90版）和（97版）中，针对深圳规划管理工作的特点和城市建设现状，先后两次制定了适用于深圳的“城市用地分类和代号表”。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标准与准则》（97版）的“城市用地分类和代号表”中的一些用地类型的划分和界定已经不适应当前社会经济发展和城市建设的需要。本用地分类是在《标准与准则》（97版）“城市用地分类和代号表”的基础上，遵循适应深圳特区内、外整体协调发展、市场经济深入发展以及生态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等要求的修订原则，参照相关国家标准，并结合深圳市近年来的规划实践而制定的。
2.1.2  城市用地分类以土地的使用功能作为分类的主导因素，兼顾用地的使用目的、出让方式及所有权属等相关因素。在编制本标准与准则时，充分考虑到深圳土地管理体制的要求，协调分别由国家建设部颁布的侧重于城市建设用地分类的《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GBJ137－90）与由国土资源部颁布的侧重于非建设用地分类和管理的《全国土地分类》（试行）两个标准，并结合深圳城市用地的实际利用情况，力求用地分类的科学性和针对性，在规划和土地管理的实际工作中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并能与两套各有侧重的国家用地分类标准基本衔接。
2.1.3  本标准与准则将城市用地分为大类、中类和小类三个层次，共11大类、53中类、80小类，以反映城市用地的实际情况，满足城市规划、地政管理及规划研究等工作使用的需要。在前期调研和《标准与准则》（97版）的检讨工作中，“城市用地分类和代号表”的11大类用地的基本框架得到了规划编制、规划管理及地政管理部门的充分肯定。为了保持城市用地分类标准在使用上的延续性，新的城市用地分类标准仍然保留了11大类用地的基本框架结构，仅对一些中类和小类用地类型根据实际需要进行了调整。与国家标准《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GBJ137－90）10大类用地的结构相比，本标准与准则中的“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C类）和“政府社团用地”（GIC类）之和相当于上述国标的“公共设施用地”（C类）。因此，新的用地分类标准也继承了《标准与准则》（97版）中“城市用地分类和代号表”与国标具有很强可比性的优点。
2.1.4  在编制不同层次的规划以及在规划管理、地政管理和规划研究的不同环节中，对城市用地的分类要求的深度不同，本标准与准则中确定的大类、中类和小类的三级用地分类体系，可适应城市规划管理工作中对用地类型不同深度的要求。因此，在实际工作中，应根据规划及管理工作的性质、内容及深度的具体要求，采用本“城市用地分类和代号表”中的全部或部分用地类别。在确定一个从土地使用权权属或功能地块角度不能再细分的地块的用地性质时，如果地块上包含有两种或两种以上独立占地的主要用地性质或使用功能时，在确定地块的用地性质时应按照本“城市用地分类和代号表”，通过并列列举各用地类别来描述该地块的用地性质。
2.1.5  为使各用地类型具有较好的识别性，便于用地类型在规划图纸及相关文件中的使用，本“城市用地分类和代号表”使用英文字母与阿拉伯数字混合型代号。大类用地的代号采用用地类型名称英文译名的第一个字母；中类用地和小类用地的代号分别在大类用地代号后增加1～2位阿拉伯数字，形成新的代号来表示。为了保证适用本标准与准则“城市用地分类和代号表”中各用地代号的系统性，本次修订工作对用地代号重新进行了连续的编排。应用《标准与准则》（97版）“城市用地分类和代号表”编制的所有规划成果（包括城市总体规划、次区域规划、分区规划、法定图则和详细蓝图等），在后续的规划实施过程中仍然沿用《标准与准则》（97版）的“城市用地分类和代号表”（参见附录一）。

本“城市用地分类和代号表”中同层级用地类别之间存在着并列关系，而在大类——中类——小类这个层级序列上，存在着一个大类包含若干并列的中类、一个中类包含着若干并列的小类（部分中类用地没有再细分小类用地的情况除外）的逻辑关系。

“城市用地分类和代号表”中各大类用地的中文名称、英文名称及代号汇总如下：
	用地类型中文名称
	代号
	用地类型英文名称

	居住用地
	R
	Residential Land

	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
	C
	Commercial and Service Facility Land

	政府社团用地
	GIC
	Government and Community Land

	工业用地
	M
	Industrial Land

	仓储用地
	W
	Warehouse Land

	对外交通用地
	T
	Intercity Transportation Land

	道路交通用地
	S
	Roads and Squares

	市政公用设施用地
	U
	Municipal Utilities

	绿地
	G
	Green Space

	特殊用地
	D
	Specially-designated Land

	水域和其它非城市建设用地
	E
	Water bodies and Other non-urban development Land


2.1.6  “城市用地分类和代号表”（表2.1）已就各类城市用地的代号、名称和范围作了规定，以下按顺序说明。
1、居住用地（R）
（1）“居住用地”（R）划分原则的说明

注重“居住用地”内涵的多功能性和概念的整体性。“居住用地”在用地分类中仅是一种用地类型，但是为了有利于完善居住配套设施以方便居民生活并提高居住区环境质量，从规划编制、实施到管理的一系列实践工作中都是将各类必须的居住配套设施、绿地在一定服务半径范围内与住宅用地有机结合起来整体考虑和布局，形成一个涵盖住宅建筑物、居住配套设施、住宅区绿地等不同功能建筑与设施的多功能居住区。多年有关居住区规划设计的经验形成了一定的理论，国家规划行政主管部门也出台了专门的《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规范》（GB50180－93），对居住区规划设计中的重要指标进行了细致的规定。因此，综合性的“居住区”概念已经很成熟。在用地分类中，将整个居住区都界定为“居住用地”，即“居住用地”中包含了实际用途是商业（如居住区配套的肉菜市场、商店、维修店等）、绿地（如居住区小游园、小区绿地等）的用地，不是一个纯粹的仅仅指住宅用地的概念。这个思路在国家标准《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GBJ137－90）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在国家标准中，“居住用地”大类下按照不同居住配套完善程度及环境质量划分了4个中类用地，每一中类下细分了“住宅用地”、“公共服务设施用地”、“道路用地”和“绿地”等四个小类。

《标准与准则》（97版）的“城市用地分类和代号表”中对居住用地的分类也考虑了居住用地中涵盖的多种不同实际用途的设施，但是在居住用地下的中类和小类的组织和架构上采用了不同方式，即将配套设施用地、住宅区道路用地和住宅区绿地作为独立的中类，与按照建筑类型、配套完善程度和环境质量标准所划分的3个住宅用地中类（即“一类居住用地”、“二类居住用地”和“三类居住用地”）并列。在适用该分类标准的过程中发现，上述分类方法存在一定的逻辑混乱的问题。这主要表现为在城市分区规划层次上，3个住宅用地中类所代表的用地实际上已经涵盖了居住区中附属的配套设施、绿地和住宅区道路用地等，即反映出3个住宅用地中类在实际适用过程中出现了对“配套设施用地”、“住宅区道路用地”和“住宅区绿地”等3个用地中类的包含关系，从而影响了规划的准确性。

“居住用地”中类的划分充分考虑了与国家标准《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GBJ137－90）的协调，注意与城市规划建设实践的紧密结合，并充分反映了居住区建设中住宅类型、居住配套方式、配套内容等方面的实际情况和发展趋势。承接《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GBJ137－90）中“居住用地”的分类思路，并结合深圳住宅建设的实际情况和特点，将“居住用地”按照住宅建筑类型的不同划分为“一类居住用地”（R1）、“二类居住用地”（R2）、“三类居住用地”（R3）和“四类居住用地”（R4）等四个中类，并取消了《标准与准则》（97版）“城市用地分类和代号表”中“居住用地”大类下划分的“配套设施用地”、“住宅区道路用地”和“住宅区绿地”等3个中类。

“居住用地（R）”下四个中类的划分充分考虑了深圳住宅建设的现状和住宅建筑形式、土地权属等特征。目前，深圳的住宅建设除了历史遗留的农村居民和已通过土地征用等途径转变为城市居民的原农村居民，按照有关政策在宅基地上建起的独栋多层楼房形式的住宅以外，还有城市居民住宅和单身宿舍，城市居民住宅按常见的建筑形式可分为单元式住宅和独立式住宅两种。上述四种住宅建筑在土地权属、开发方式及建设形态等方面存在着显著的差异，因此以上述原则为指导将“居住用地”划分了4个用地中类。
（2）关于“一类居住用地”（R1）和“二类居住用地”（R2）的说明

“一类居住用地”和“二类居住用地”主要是城市居民住宅用地，属于国有土地，由城市居民区的业主共有居住区的土地使用权。从住宅的建筑形式区分，深圳现状建设的城市居民住宅又包括独立式住宅和普通单元式住宅两种。独立式住宅的数量很少，主要是以低层别墅的形式出现；单元式住宅是城市中最普遍的住宅形式，一般为多层、中高层和高层的一梯多户式建筑物。由独立式住宅和单元式住宅形成的住宅区是经过规划由开发单位兴建的住房，建筑物分布疏密有致，并建有较完善的居住配套设施。以上述两类建筑形式为分类标准，分别确定了“一类居住用地”和“二类居住用地”两个中类。具体而言，“一类居住用地”是指独立式住宅集中、拥有齐全的配套设施、并且布局完整的用地，独立式住宅的层数基本是3层或3层以下。“二类居住用地”涵盖了分布广泛的以多层、中高层及高层单元式居住建筑为主、配套设施齐全、布局完整的用地，该类用地在全市分布广泛，在居住用地中占主导地位。根据用地供应日趋紧张的趋势和集约用地的原则，以后建设3层以下单元式住宅的可能性基本不存在。因此，在“二类居住用地”中不考虑纳入3层以下的单元式住宅用地。

为了更好地适应详细蓝图或居住区规划的编制工作的要求，在“一类居住用地”和“二类居住用地”两个中类下分别包含了6个用地小类。在住宅区建设中，“一类居住用地”和“二类居住用地”内除了分别建有独立式住宅和单元式住宅以外，还分别包含了幼托设施、社区体育设施、社区管理设施、文化活动设施、卫生医疗设施、商业服务业设施、会所、住宅区道路和住宅区绿地等。在本“城市用地分类和代号表”中，将“一类居住用地”中的独立式住宅的建设用地确定为“独立式住宅用地”（R11），“二类居住用地”中的住宅以单元式住宅为主，其用地为“单元式住宅用地”（R21）。上述居住配套设施（如幼托设施、社区体育设施、社区文化活动设施、商业服务业设施、社区医疗卫生设施、社区管理设施等）、住宅区道路和绿地等，按照设施的内容及是否独立占地等标准，划分为5个用地小类。以“一类居住用地”为例，其配套设施用地分为5个小类：幼儿园及托儿所因为需要独立占地而划分为“一类幼托用地”（R12）；需要独立占地的社区居民体育活动设施的用地纳入的“一类体育设施用地”（R13）；包含了社区居委会、文化活动室、社区健康服务中心、社区肉菜市场、商店、维修店、会所等各类不需独立占地的配套社区管理、文化活动、卫生医疗、商业等设施的“一类社区其它设施用地”（R14）；包含住宅区道路、小街、小胡同及停车场的“一类住宅区道路用地”（R15）；以及包含为居住用地配套建设的居住小区级及以下级别小游园的“一类住宅区绿地”（R16）。不需独立占地的居住配套设施可以组合设置在住宅楼裙房或低层住宅中，但是应设置独立出入口，以避免对住宅楼的居民造成干扰。目前，深圳的居住区在设置居住配套设施时，都基本遵照了上述原则。“二类居住用地”（R2）也划分了6个用地小类，除了“单元式住宅用地”（R21）以外，也相应包含上述5个用地小类。
（3）关于“三类居住用地”（R3）的说明

“三类居住用地”主要是针对在工业区、仓储区和学校（尤其是大学）等功能区中配套建设的居住建筑物用地，主要容纳企业单身职工或学校单身师生员工居住，这类居住建筑物往往作为工业区、仓储区和学校的附属配套设施出现。单身宿舍与普通单元式住宅在户型结构上的最大区别是没有设置独立厨房。目前，深圳单身宿舍的建设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为了方便职工上下班，在一、二类工业区内建设的单身宿舍楼，独立占地并不得与工业厂房混合建设，还采取了必要的卫生和环境防护措施，满足居住建筑的间距要求，这样单身职工宿舍占用的是工业用地的一部分；另一种是在工业用地之外成片建设的单身职工宿舍区，这种宿舍区往往具有相对独立的居住和生活功能，形成了一定的居住人口规模和建筑面积规模，自身有一定的生活配套设施，并按照居住用地的有关标准进行规划建设。从有利于土地管理和规划管理及顺应目前单身宿舍开发建设需要的角度出发，在进行建设用地统计时，对于第一种情况中单身宿舍所占用地纳入工业用地（M），而后一种情形中单身宿舍用地属于三类居住用地（R3）。

由于单身宿舍区的居民是以单身人士为主，因此不存在配套建设幼儿园、托儿所等设施的需求，其它社区体育设施、文化活动、医疗卫生、社区管理、商业服务业等设施是需要进行相应配套建设的。因此，与“一类居住用地”和“二类居住用地”相比，“三类居住用地”下划分的小类用地少一个幼托用地的小类，仅有“单身宿舍用地”（R31）、“三类社区体育设施用地”（R33）、“三类社区其它设施用地”（R34）、“三类住宅区道路用地”（R35）和“三类住宅区绿地”（R36）等5个用地小类。需要说明的是，由于4个居住用地中类下划分的小类用地基本相同，除“三类居住用地”中类下缺少“三类幼托用地”小类外，都分别包含有6个用地小类，且名称类似。为了便于使用和记忆，各用地中类下的用地小类的排列顺序和编号都一致，对于“三类居住用地”下空缺的“三类幼托用地”的编号保持空缺。
（4）关于“四类居住用地”（R4）的说明

由于历史原因，“原农村居民住宅用地”在土地权属、建筑形式、住宅产权所有人的身份等方面的情况极为复杂。原农村居民的住宅用地大多数为集体土地，基本是通过农民自建的方式进行，宅基地的划分基本是以村为单位相对集中，自建住宅的形式都是多层或中高层的独栋住宅，因此形成了以村为单位的一片分布极为密集的独栋住宅群，是城市空间形态中具有较特殊物质空间肌理的住宅建筑群。目前，深圳的原农村居民住宅已经形成了一定规模，容纳了大量农村居民、已经转为城市居民的原农村居民和暂住人口。着眼于未来的城市建设趋势，农村居民住宅将逐步得到改造，重点是完善居住配套设施及改善环境。因此，在本“城市用地分类和代号表”中将原农村居民住宅用地及其相应的配套设施作为单独的一个用地中类“四类居住用地”，包含“原农村居民住宅用地”（R41）、“四类幼托用地”（R42）、“四类社区体育设施用地”（R43）、“四类社区其它设施用地”（R44）、“四类住宅区道路用地”（R45）和“四类住宅区绿地”（R46）等6个用地小类。

与《标准与准则》（97版）“城市用地分类和代号表”中“五类居住用地”相比，本标准与准则对“四类居住用地”范围的界定更全面，“原农村居民住宅用地”比《标准与准则》（97版）中“乡村居住自留用地”的名称更准确。所以在新的用地分类和代号表中以新的用地类型名称和范围定义取代了《标准与准则》（97版）中的相关用地类型。
2、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C）
（1）关于“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C）名称的说明

《标准与准则》（97版）中将此类用地的名称定为“商业性公共设施用地”，而本次修订工作从严谨的角度出发，将名称改为“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主要原因是：1）充分体现商业服务业设施的社会经济功能和性质，并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由于商业经营活动、餐饮业、旅馆业、商业性办公设施、休闲娱乐业及游乐设施等各类商业服务业活动都是以赢利为目的，是第三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经营设施的设置和经营活动都受市场的调节。因此，这些商业服务业设施不是一种公共产品，没有体现公益性，更多地体现了经营性的本质，因此不宜称其为“公共设施”。2）有利于规范对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的规划控制和地政管理。将以经营性为特征的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与以公益性为特征的公共设施用地类型区分开来，对两种用地分别采取弹性引导和刚性控制的规划策略，体现了规划控制中弹性和刚性兼备的原则。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的地价为市场地价，通常采取招标和拍卖的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因此，“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的类型名称与其地政管理方式更相符。
（2）关于“商业用地”（C1）中类的说明

商业经营活动按照经营方式区分为批发和零售，经营的商品包括各类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从目前商业经营的业态来看，商业经营活动因为要适应顾客和市场的需求，经营方式十分灵活，其中批发和零售的经营方式往往难以截然分开。商业经营设施包括批发市场、综合性市场、专业市场、超市、百货公司及便利店等多种形式，经营方式及经营商品的类型更多是受市场和顾客的需求来引导的。这些不同形式的商业经营设施在选址、建设规模及停车位配套等方面要求各不相同，但是基本功能是相同的，即容纳商业经营活动。依据用地分类反映土地本质用途的原则，将上述各类商业设施的用地都界定为“商业用地”，并不再细分小类。修订后的“城市用的和代号表”取消了《标准与准则》（97版）中将“商业用地”下细分的“生活用品批发零售业用地”、“生产资料批发零售业用地”和“市场用地”等3个小类，体现了对经营性用地的分类保留一定弹性的原则。
（3）关于“商业性办公用地”（C2）的说明

“商业性办公用地”主要包括除政府机关办公建筑以外的进入房地产市场的办公建筑，这些办公建筑主要租售给各种商业性经营的公司、企业和团体，作为办公和经营场所。商业办公楼的建筑形式也呈现多样化的发展趋势，除了有大空间的标准写字楼以外，在深圳还新近出现了“商务公寓”的形式。商务公寓是为满足短期在深圳进行商务、工作的居住行为而配备的一种办公建筑形式，空间尺度较为灵活，宜商宜住，一般位于城市主要商业区的核心地段。商务公寓的用地在使用功能和区位上更接近商业用地，在地政管理中也将其作为商业用地对待。因此，从适应规划和地政管理要求的角度出发，将其纳入“商业性办公用地”（C2）类，而不属于居住用地（R）。

金融、保险、证券等行业管理部门的办公建筑用地纳入“商业性办公用地”（C2）。由于国内金融、保险、证券等行业的经营和管理已趋向市场化，各经营单位已经成为商业性经营企业。随着中国加入WTO，大量的国外金融、保险和证券经营企业会进驻深圳。这些经营性企业的管理部门一般自建办公楼或租赁商业性办公楼作为办公场所，在使用上与普通商业性办公楼完全一致。因此，本次修订工作取消了《标准与准则》（97版）“城市用地分类和代号表”中的“金融业用地”中类，将其纳入“商业性办公用地”中类。此外，金融、保险、证券等行业营业网点的设置往往是考虑一定的服务半径均衡分布，一个营业网点的营业面积一般有几百平方米，与其它服务业的分布具有类似的特点。在深圳，这些金融、保险及证券行业的营业网点基本是通过租赁商业建筑或商业性办公建筑的裙房及办公空间来获得营业场所，因此将上述营业网点用地纳入“其它服务业用地”（C33）中，也体现了用地分类中土地使用相容性的原则。
（4）关于“服务业用地”（C3）的说明

服务业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包含的业态十分丰富，如餐饮业、娱乐休闲、游乐、维修等设施以及金融、保险和证券业的营业网点。服务业设施的选址具有靠近服务人群、趋向商业服务业设施集中的地段等特点，往往占据临街的低层建筑空间。除了一些在选址上有特殊要求的服务业类型（如餐饮业）以外，其它各类服务业在建筑空间上具有很强的功能相容性。

由于餐饮业选址完全受市场经营和需求的引导，通常在空间分布上具有较强的聚集性，对周围的交通和环境有较大的影响。为了加强对餐饮业用地的规划管理，将“餐饮业用地”（C31）单独列为一个小类。

室内休闲、娱乐、运动、保健等活动成为城市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相关产业也成为服务业的重要业态形式。这些服务业的经营场所往往与其他商业服务业设施集聚分布，在噪音和空气等方面都会对周围环境有一定影响，并对停车位等配套设施有一定的要求。因此，将“休闲娱乐用地”（C32）单独列为一个小类，以便于规划管理。

除了餐饮业用地和休闲娱乐设施用地因为对周边环境和交通存在较大影响以外，其它各类服务业在建筑空间的选择和占用上存在很强的共性和功能相容性，因此以加强规划管理中刚性与弹性的原则为指导，对其它各类服务业用地不再细分，将其集合纳入“其它服务业用地”（C33）中。

取消了《标准与准则》（97版）“城市用地分类和代号表”中“临时性饮食业用地”小类。该类用地中所包含的临时性食街和排挡往往是临时占用街道或其它已经明确了用地性质的地段来摆设，若以临时性的餐饮用途作为用地性质，则与所占用地的本质用途不符，因此取消了该用地小类。
（5）关于“旅馆业用地”（C4）的说明

各种形式的旅馆建筑及其附设的广场、停车场、绿地、商场和机房等附属设施的用地都属于旅馆业用地的范围内。在深圳，常见的旅馆建筑形式有酒店、宾馆、招待所、度假村、风景区或旅游区的培训中心等。
（6）关于“游乐设施用地”（C5）的说明

随着深圳市现代文化名城建设的不断深入，大型游乐设施的需求更加旺盛，为了加强对游乐设施用地的规划控制，将“游乐设施用地”列为一个用地中类。户外大型游乐设施往往结合绿地布置，但对于侧重于游乐功能且绿化用地比例不超过65%的游乐场所而言，并不具备相当的绿地功能；为了更突显其作为游乐场所的商业性和赢利性，在用地分类中将其纳入“游乐设施用地”。而绿化比例超过65%的、设置有少量游憩设施的用地，虽然兼备有绿化和游乐两项主要功能，但是作为公共绿地的功能更突出，应纳入“公园”（G11）。
（7）取消了《标准与准则》（97版）“城市用地分类和代号表”中的“体育产业用地”、“医疗卫生产业用地”和“教育产业用地”等3个中类。在《标准与准则》（97版）用地分类表中，这3个用地中类在“政府/团体/社区用地（G/IC）”大类下都分别有用途与其完全相同但投资方式与之相异的用地类别（分别是“体育用地”、“医疗卫生用地”和“教育科研设计用地”等），这种分类思路是在考虑用地功能的基础上又加上了投资渠道和所有权等因素，前三个用地中类是指由企业投资及运作的设施，而后三种用地中类是指由政府投资及管理的设施。实际应用表明，这种用地分类方式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由于规划编制过程中无法预知规划的体育、医疗卫生及教育等设施用地在实施中究竟是由政府投资还是由企业投资，也就无法确定用地类别，在规划中不具有实用性。而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深入发展，越来越多的公共设施有多种投资渠道，这些在该用地分类和代号表中又没有得到区分。从保持用地分类标准稳定性的角度出发，本次修订工作中在用地类型的设置，不再考虑投资渠道和运作方式等因素的差异。
3、政府社团用地（GIC）
（1）关于“政府社团用地”（GIC）的说明

基于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公共设施的开发方式、使用权转让方式逐渐分化为市场经营性和公益性两大类的现实，为保证政府对公益性设施用地的合理占有和使用，并促进商业性设施用地进入房地产市场商业开发和经营机制的不断完善，在《标准与准则》（90版）“城市用地分类和代号表”中，将公益性公共设施用地归入“政府/团体/社区用地”（G/IC）大类中，并在《标准与准则》（97版）中保留了G/IC用地大类。通过《标准与准则》（97版）近几年的广泛适用，反映出将G/IC大类用地单独列出是十分必要的，并且赢得了规划编制和管理部门的认可。因此，本次修订工作仍将延续将G/IC用地单独列为一个用地大类的思路。

本类用地的中文名称由《标准与准则》（97版）中的“政府/团体/社区用地”改为本《标准与准则》中的“政府社团用地”，英文字母的代号也由G/IC改为GIC，主要是考虑到在保持用地类型的内涵不变的前提下，缩短名称的文字表达形式，以利于在规划编制工作中的应用。
（2）关于“行政办公用地”（GIC1）的说明

行政办公机构是保证城市管理工作正常进行的重要机构。行政办公用地包括了行政机关、党派、社会团体、法院、检察院、司法、公安、消防、交警、海关等部门的办公建筑的用地，在土地使用性质上不存在明显差别，因此，对其不再细分用地小类。其中，外地省、市政府驻深圳代表机构的办公场所主要是通过自建办公楼或租赁办公楼来解决的，这些办公建筑都属于商业性办公建筑。因此，本次修订工作取消了《标准与准则》（97版）“城市用地分类和代号表”中的“非市属办公用地”小类，将属于原“非市属办公用地”中的所有用地都归入本标准与准则“城市用地分类和代号表”中的“商业性办公用地”（C2）。
（3）关于“文化设施用地”（GIC2）的说明

“文化设施用地”是政府面向社会提供的大型文化活动设施和一些重点文化事业单位的办公用地。这些文化活动设施主要包括两大类，一类是政府配建的居住小区级以上的设施，如市级、区级、居住地区级、居住区级配建的群艺馆、文化馆、文化站、居住区文化中心、青少年活动中心、老年活动中心、图书馆、音乐厅、剧院、会展中心、博物馆、科技馆、美术馆、纪念馆、展览馆等设施，它们是反映一个城市文化生活质量的重要公共建筑；另一类是一些政府所属的从事文化宣传活动的单位（如电台、电视台等）的办公建筑用地，它们也是一个城市文化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将其纳入“文化设施用地”。这些文化设施一般需要独立占地，将“文化设施用地”作为一个用地中类，有利于从规划上对文化设施用地的落实和保障。

取消《标准与准则》（97版）“城市用地分类和代号表”中的“新闻出版用地”所涵盖的用地纳入“商业性办公用地”（C2）。“新闻出版用地”的范围定义为“独立地段的各种通讯社、报社和出版社的办公建筑及其附属设施的用地（不包括印刷厂）”。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各类新闻出版单位逐渐从由政府财政投资转变为自主经营的企业，新闻出版单位的投资渠道不再仅仅局限于政府，企业甚至外资都会成为新闻出版单位新的投资方，商业化运作方式使新闻出版单位完全融入市场经济体制中，新闻出版单位的办公用地已不再适合归类到以公益性为特征的文化设施用地中。因此，在本标准与准则中，取消了《标准与准则》（97版）中“新闻出版用地”小类，取而代之的是将该小类用地中所涵盖的各类新闻单位的办公用地纳入新的“城市用地分类和代号表”中的“商业性办公用地”（C2）中类。另外，新闻出版单位的附属印刷厂也不能纳入“商业性办公用地”中。

取消《标准与准则》（97版）“城市用地分类和代号表”中的“文艺团体用地”所涵盖的用地纳入“商业性办公用地”（C2）。“文艺团体用地”小类的范围定义为“独立占地的电影制片厂及发行公司、文艺团体的办公、排练设施及其附属设施的用地”。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各类文艺团体也逐步与市场接轨，走向商业化经营运作的道路，各类文艺团体的办公用地及其附属设施的用地已不再适合归类到以公益性为特征的文化设施用地中。因此，在本标准与准则中，取消“文艺团体用地”小类，取而代之的是将该小类用地中所涵盖的各类文艺团体的办公和附属设施用地纳入新的“城市用地分类和代号表”中的“商业性办公用地”（C2）中类。
（4）关于“体育用地”（GIC3）的说明

体育设施是按照市、区、居住地区、居住区和居住小区五级配建的，其中居住区及以上级别的体育设施，如体育场、体育馆、各类专业运动馆和居住区综合体育活动中心等用地，均属于“体育用地”。该类用地主要用于举办大、中型体育比赛和开展群众性体育活动，不包括以盈利为目的的高尔夫球场、保龄球馆和健身中心等体育产业项目的用地，其中高尔夫球场归入“高尔夫球场绿地”（G3）中类；室内体育活动场所，（保龄球馆、健身中心等）归入“休闲娱乐用地”（C32）。
（5）关于“医疗卫生用地”（GIC4）的说明

政府按照人口规模对市、区、居住地区、居住区和居住小区等五级分别配建不同规模和功能的医疗卫生设施，其中居住区及以上级别的医疗卫生设施，如综合医院、专科医院、防疫设施、休疗养设施等的用地都纳入“医疗卫生用地”。对医疗卫生用地按照设施的不同规模和功能划分小类用地，是着眼于这些设施的选址、配建交通设施及用地条件不同，细分用地类别有利于科学合理的规划和布局医疗卫生用地。
（6）关于“教育科研用地”（GIC5）的说明

“教育科研用地”中主要包括国民教育系列和各类非国民教育系列的学校以及政府所属的科研机构的用地。政府所属的设计机构已基本市场化经营，其办公建筑是通过自建或租赁商业性办公建筑的渠道来获得，设计机构的办公建筑用地已不再适合作为一种以公益性为特征的“政府社团用地”。因此，将《标准与准则》（97版）中“教育科研设计用地”的名称改为“教育科研用地”（GIC5），“科研设计用地”小类的名称也改为“科研用地”（GIC58）。相应地，设计机构的办公用地纳入“商业性办公用地”（C2）中。

将“小学用地”由《标准与准则》（97版）“城市用地分类和代号表”中纳入“居住配套设施用地”，调整为本标准与准则中“教育科研用地”下一个独立的小类“小学用地”（GIC54）。调整的主要原因是有利于小学的规划用地得到充分保障，并适应住宅建设市场化条件下小学用地与住宅用地在地政管理模式上存在的特点。

按照教育改革提出的为保障义务教育质量而提倡建设九年一贯制学校的政策，在“教育科研用地”中类增加了“九年一贯制学校用地”（GIC55）小类。“九年一贯制学校用地”是指涵盖初中和小学阶段的义务教育的学校的用地。

为顺应初、高中分设及建设寄宿制高中的改革趋势，对其中的“中学用地”（GIC53）小类涵盖的内容调整为初中、高中和寄宿制高中。

按照《关于广东教育结构调整优化的实施意见》（粤教规〔2002〕52号）的规定，将职业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统称为中等职业学校，将《标准与准则》（97版）“城市用地分类和代号表”中上述两个小类用地合并为“中等职业学校用地”（GIC52）小类。
（7）关于“宗教设施用地”（GIC6）的说明

依据国家支持开展合法宗教活动的政策精神，各类合法宗教活动的场所和用地应该得到规划上的保障。考虑到“宗教设施用地”政策性较强，选址要求较为独特，因此将其单独列为一个中类，便于规划和地政管理。
（8）关于“社会福利用地”（GIC7）的说明

为了体现政府及社会各界对儿童、老人和残疾人等社会弱势群体的关心和爱护，政府按照市、区、居住地区和居住区等级别分别配建了不同类型的社会福利与保障设施，主要包括敬老院（或颐养院）、流浪儿童收容所等。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福利设施体系将不断完善。为突出其重要性，将其单独列为一个中类。
（9）关于“口岸设施用地”（GIC8）的说明

作为重要的口岸城市，深圳拥有一线和二线口岸，即深港之间的陆路、水路口岸和特区边境检查站。因此，“口岸设施用地”是深圳市特有的一类用地，包括了一、二线口岸内联检设施及附属交通设施的用地。因其占地规模较大及其在深圳市的重要性，将其单独列为一个中类。
4、工业用地（M）
（1）关于工业用地分类原则的说明

参照有关国家和地区的经验，本标准与准则按工业对城市居住、公共设施及环境的干扰和污染程度，把工业用地分成一类工业用地、二类工业用地和三类工业用地，以便对工业用地的规划进行分类指导，提出不同的规划设计和管理要求。其中，一类工业用地指对居住、公共设施和环境基本无干扰和污染的工业用地，如电子工业、缝纫工业及工艺品制造工业等用地；二类工业用地指对居住公共设施和环境有一定干扰和污染的工业类型的用地，如食品工业、医药制造工业和纺织工业等用地；三类工业用地指对居住、公共设施和环境有严重干扰和污染的工业类型的用地，如采掘工业、冶金工业、大中型机械制造工业、化学工业、造纸工业、制革工业及建材工业等用地。
（2）关于取消“高新技术产业园用地”的说明

高新技术产业园是容纳了工业、科研、办公及相应附属设施的综合功能园区的概念，不是一种纯粹的用地类型。一个高新技术产业园区中根据产业发展的需要，可能设置研发、管理等办公建筑、厂房及一些生活配套设施，上述建筑和设施分属于工业用地、办公用地及居住用地等多种用地类型。因此，在本次修订中取消了《标准与准则》（97版）“城市用地分类和代号表”中的“高新技术园区用地”中类，建议在描述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的用地类型时，采取列举各功能分区的实际用地性质来表述。
（3）关于取消“乡村自留工商业用地”的说明

“乡村自留工商业用地”是在《标准与准则》（97版）“城市用地分类和代号表”中划分的一种村庄建设用地，反映了深圳城乡土地二元化结构的特点。但是，着眼于深圳未来社会经济和城市建设的发展目标，仍然维持特区内、外在用地分类标准以及其它规划技术标准上的二元性特征是不符合加快特区外城市化和建设国际化城市的目标和要求的，因此不宜再保留“乡村自留工商业用地”类型。在本次修订工作中，将村镇建设用地纳入城市建设用地统一分类，原“乡村自留工商业用地”根据其主要功能分别归入工业用地（M）或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C），在本标准与准则“城市用地分类和代号表”中取消了“乡村自留工商业用地”中类。
5、仓储用地（W）
（1）关于“仓储用地”的说明

“仓储用地”（W）的分类主要依据储存货物的性质及是否建有仓库建筑来划分。能归入“仓储用地”的应该是有独立用地的仓库或堆场用地，但不包括工厂、单位内附设的仓库建筑或堆场的用地，这类附设的仓库或堆场是为工厂内部生产活动提供原材料或货物储存的，属于工厂的一部分附属设施，应纳入工业用地一并考虑。

（2）关于“特殊仓储用地”的说明

由于特种仓库容纳的物品属易燃、易爆和剧毒等危险品，对城市安全具有很大的影响，因此，该类用地的选址有特殊要求。本标准与准则将“特种仓库用地”（W2）单独列为一个中类。

取消《标准与准则》（97版）“城市用地分类和代号表”中“保税仓库用地”小类。保税仓库是一种在管理上采取特殊管理方式的仓库，所占用地的本质用途仍然是储存货物。按照土地类型的划分反映土地用途的主导原则，取消该用地小类。

（3）关于“堆场用地”的说明

露天堆场由于对周围环境影响较大，部分堆场占地较大，本标准与准则亦将“堆场用地”（W3）单独列为一个中类。
6、对外交通用地（T）
（1）关于“对外交通用地”（T）的说明

“对外交通用地”分为5个中类、3个小类用地，基本延用了国家标准《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GBJ137－90）中“对外交通用地”的分类。
（2）关于“公路用地”（T2）的说明

“公路用地”中类主要包括了不同级别的公路和长途客运站。目前深圳的公路建设主要以高速公路为主，《深圳市城市总体规划（1996－2010）》将全市都纳入了规划区范围，在此思想的指导下，特区内外形成了以快速路、城市主干路、次干路和支路为主的城市道路网体系。为了提高城市建设标准和道路的通达性，未来的深圳道路系统建设强调将特区外现有的等级较低的公路逐步改造建设成为城市道路，并且在需要的前提下建设高等级的公路干线网。基于深圳目前的建设现状，面向未来公路建设的目标和主要思路，本标准与准则中将“公路用地”划分为“高速公路用地”（T21）、“其它公路用地”（T22）和“长途客运站用地”（T23）三个小类，其中“其它公路用地”主要是指特区外现状仍然存在的部分村镇公路。
7、道路广场用地（S）
（1）关于“道路广场用地”的说明

“道路广场用地”分为3个中类、7个小类，基本延用了国家标准《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GBJ137－90）中“道路广场用地”的分类。

（2）关于“快速路用地”的说明

深圳市的城市形态为带状组团式布局结构，组团之间的快速联系非常重要。在城市总体规划中，城市快速路是联系城市各组团间的交通性干道，为机动车专用道路，交通组织采用全部或部分封闭式。因此，根据深圳道路系统建设的实际情况，在国标“道路用地”（S1）中新增了“快速路用地”（S11）小类。
8、市政公用设施用地（U）
（1）关于“市政公用设施用地”（U）的说明

“市政公用设施用地”分为8个中类、13个小类，基本延用了国家标准《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GBJ137－90）中“市政公用设施用地”的分类。
（2）关于“交通设施用地”（U2）的说明

将《标准与准则》（97版）“城市用地分类和代号表”中“轻轨交通用地”和“地下铁道用地”两个用地小类的内容合并，并在新的用地分类和代号表中将合并后的用地小类的名称确定为“轨道交通用地”。这种修订是为了加强对各种不同形式的轨道交通用地的规划控制和管理。

在推广使用机动车清洁能源的影响下，部分机动车开始使用天然气作为能源，部分加油站中已出现了液化石油气的加气设施，从未来发展趋势判断，天然气将成为一种基本能源形式，也需配套建设一定的加气设施。因此，本次修订将《标准与准则》（97版）“城市用地分类和代号表”中“加油站用地”改为“加油加气站用地”，主要是包括了独立占地的加油站、加油加气站及其附属设施的用地。

随着深圳机动车拥有量的快速增加，汽车维修站、教练场及洗车场等交通设施的数量将会相应增加，但是这些设施对周围环境都会产生噪音、空气污染等负面影响。为了有利于在规划管理中加强对上述设施用地的控制，在“交通设施用地”（U2）中类新增“汽车维修站用地”（U25）、“教练场用地”（U26）和“洗车场用地”（U27）三个小类。
（3）关于“邮政设施用地”（U3）和“电信设施用地”（U4）的说明

国家标准《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GBJ137－90）和《标准与准则》（97版）中都将邮政设施用地和电信设施用地统称为“邮电设施用地”，但是随着邮政和电信行业市场化经营的不断深入，国家将邮政和电信行业进行了拆分，成为两个独立的行业，并且经营方式也存在显著的不同。为了在规划上对邮政和电信设施用地给予更有力的保障，本标准与准则顺应这种改革形势和规划要求，用“邮政设施用地”（U3）和“电信设施用地”（U4）两个中类用地类型取代《标准与准则》（97版）中“邮电设施用地”中类下设置的“邮政设施用地”和“电信用地”两个小类。
9、绿地（G）
（1）关于绿地分类原则的说明

绿地的分类以国家标准《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GBJ137—90）为主要依据，基本保留了《标准与准则》（97版）中的分类结构。
（2）关于“防护绿地”（G22）的说明

“防护绿地”是指城市中用于隔离、卫生和安全防护目的的林带和绿地。按照防护绿地在城市中的分布，具体包括道路防护绿地、城市高压走廊绿带、防护林和城市组团隔离带等。《标准与准则》（97版）“城市用地分类和代号表”中“防护绿地、组团隔离绿带”小类的定义范围是涵盖了上述各类防护性绿地，但是在名称上将属于其中一种的“组团隔离绿带”与总的名称“防护绿地”进行并列，存在逻辑错误。因此，在本次修订工作中将上述用地类型的名称修改为“防护绿地”。
（3）关于“高尔夫球场绿地”（G3）的说明

高尔夫球场的球道主要建在大片的绿地上，因此，高尔夫球场内的绿地不仅承担了运动场所的功能，而且因为拥有大片集中绿地而具备了城市绿化的功能。但是，由于高尔夫仍然是昂贵的运动，高尔夫球场是完全的以赢利为目的的商业经营设施。因此，着眼于高尔夫球场的绿化功能及其有别于其他类型绿地的商业性特征，将“高尔夫球场绿地”（G3）单独列为一个中类，其它设施按实际的使用功能分类。
10、特殊用地（D）
（1）关于“特殊用地”（D）的说明

本次修订后的“特殊用地”界定为属于城市建设用地的一个用地大类。

“特殊用地”下设的用地中类，与其他城市建设用地类型相比，其本身的性质和功能对城市建设和发展而言具有特殊意义，在规划管理方式上也具有很强的特殊性。以此为原则，在“特殊用地”大类下包含了城市中性质和管理方式极为特殊的两个用地中类，即“军事用地”（D1）和“保安用地”（D2）。
（2）关于“军事用地”（D1）的说明

军事用地因为其用地性质和管理方式上的特殊性，及其在国家安全和建设上的重要性，将“军事用地”作为“特殊用地”一个中类。需要说明的是，纳入“军事用地”的只是直接用于军事目的的各类军事设施的用地，不包括部队家属生活区的用地，这些生活区用地应按照其基本的使用性质定性为“居住用地”（R）。
（3）关于“保安用地”（D2）的说明

保安用地是城市公共安全管理中必须设施（包括监狱、拘留所、劳改场等）的用地。这些设施是城市公安系统的一部分，但是因为其性质的特殊，以及对城市建设和公共安全具有特殊意义，这些设施在用地上往往位于远离市区的较为偏僻的郊区。因此，在用地分类上将这些公共安全设施区别于按照一定行政区划均衡设置的公安局、公安分局及派出所等设施，将其用地纳入“特殊用地”大类下的“保安用地”（D2）中，而公安局、公安分局及派出所等设施用地因其除了有公共安全职能以外，更是承担了户籍管理、出入境管理等若干与居民生活密切相关的公共服务职能，往往位于市区内，因此纳入“政府社团用地”（GIC）中。
（4）关于取消“保税区用地”、“农田保护区用地”、“风景区用地”和“自然保护区用地”的说明

《标准与准则》（97版）“城市用地分类和代号表”中“特殊用地”大类下划分了6个用地中类，除了“军事用地”和“保安用地”以外，还包括“保税区用地”、“农田保护区用地”、“风景区用地”和“自然保护区用地”等4个中类。分析后4类的概念发现，它们具有一定的共性，即四种用地类型都是着眼于加强管理而确定的一个特殊管理区的范围，用地类型名称没有反映范围内用地的本质用途。保税区是针对保税品需要进行特殊管理的地区，保税区实际上是一个集合了仓储、加工、办公管理等功能的综合性功能区，准确说是一个基于特殊税收政策的管理范畴的概念；农田保护区等其它三类用地也是分别为了保护基本农田、风景名胜和珍贵的自然生态环境而特别设立的管理线范围，不是反映了其内包含土地的本质用途。为了从用地类型的结构上对城市建设用地和非建设用地进行严格的区分，避免用地类型的设置上出现交叉的情况，贯彻用地分类以土地性质为主要划分标准的原则，并有利于规划用地的控制和统计平衡，在本次修订工作中取消上述4个用地中类。
11、水域和其它非城市建设用地（E）
（1）关于“水域和其它非城市建设用地”分类原则的说明

将该大类用地范围界定为纯粹的城市非建设用地。清楚界定并区分城市建设用地和城市非建设用地，有利于对城市用地的规划管理和控制，以及规划用地的统计和分析。

反映土地的本质用途。《标准与准则》（97版）“城市用地分类和代号表”中的“水源保护区”（E2）是从保护水源的角度出发划定的一个管理范围，其中主要涵盖了大片的非城市建设用地，这些非建设用地有其本来的土地用途，如耕地、林地等。若将“水源保护区用地”作为一个用地类型确定下来以后，就会造成实际适用分类标准时的混乱。本次修订取消了该类用地。

与《全国土地分类》（试行）充分协调和衔接。国土资源部于2001年8月颁布的《全国土地分类》（试行）对农用地和未利用地进行了科学而明确的分类。为了有机协调土地管理和规划管理工作，依据《全国土地分类》（试行）中对“农用地”和“未利用地”的分类方法，将《标准与准则》（97版）“城市用地分类和代号表”中的“水域”和“耕地”两个用地中类细分了若干小类，并新增了“其他农用地”中类，从而进一步完善了城市用地分类体系中非建设用地的分类标准，使其更具科学性和针对性，并能与国家土地管理行政部门颁布和执行的土地分类方式基本衔接。

将村庄建设用地纳入城市用地统一分类。《标准与准则》（97版）“城市用地分类和代号表”的“村庄建设用地”（E7）从土地的本质用途上而言是建设用地，但是位于村镇地区。从有利于加快特区外城市化进程和促进特区内外城市整体协调发展的目的出发，应将村庄建设用地包含的用地类型纳入城市建设用地，统一分类。因此，本次修订取消了“村庄建设用地”中类。
（2）关于将“弃置地”中类的名称改为“未利用地”的说明

按照国土资源部颁布的《全国土地分类》（试行），本标准与准则的“城市用地分类和代号表”中增加了“未利用地”中类，并将其定义为“由于各种原因未使用或尚不能使用的土地，如裸岩、石砾地、陡坡地、塌陷地、盐碱地、沙荒地、沼泽地、废窑等闲置用地。”这与《标准与准则》（97版）“城市用地分类和代号表”中的“弃置地”的内涵基本一致，但是为了在名称上取得与国家标准的一致，所以将其名称按照国家标准改为“未利用地”。
（3）关于“露天采矿用地”（E8）的说明

“露天采矿用地”主要包括采矿、采石、砖瓦窑和盐田等用地。这些用地一般远离城市建成区，其开采和加工活动对周边环境存在一定影响。为了便于用地的规划管理，参照国家标准《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GBJ137－90），特增加该用地中类。
（4）关于“发展备用地”（E9）的说明

发展备用地是城市规划为城市远期发展安排的用地，对城市未来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从有利于城市建设和发展的目的出发，将“发展备用地”单独列为一个中类。
2.2  城市建设用地标准
2.2.1  《标准与准则》（97版）的城市建设用地标准是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GBJ137－90）和《深圳市城市总体规划（1996－2010）》确定的，当时考虑特区内外城市建设水平和用地潜力的差异，经济特区人均用地指标定为90～105平方米/人，特区外为120～130平方米/人。深圳在最近数年的经济增长和城市发展过程中，全市人口规模和建设用地规模迅速扩大。据2000年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公布的数据，2000年底深圳总人口为700.8万人（以下简称“总人口”）；按照《深圳市2001年统计年鉴》的数据，2000年全市常住人口为432.9万人（以下简称“常住人口”）；根据2001年完成的《深圳市城市总体规划检讨与对策（2001－2005）》的现状统计数据资料，2000年全市城市建设用地为467.3平方公里，已经接近总体规划确定的480平方公里的2010年远期控制规模。这样，2000年按“总人口”计算，全市人均用地仅为66.7平方米/人，大大低于国标规定的经济特区城市90～105平方米/人的低限标准；按“常住人口”计算，全市人均用地为108平方米/人，达到国家标准规定的经济特区城市105～120平方米/人的标准。根据2003年完成的《深圳市近期建设规划（2003－2005）》所进行的分析预测，2005年全市“总人口”规模可能达到810万，“常住人口”规模可能为560万；因此确定2005年全市城市建设用地规模控制在570平方公里以内；按“总人口”计算，人均用地为70平方米/人；按“常住人口”计算，人均用地为101.8平方米/人，基本采用的是偏紧的建设用地标准。但着眼于建设国际化城市的发展目标，要进一步提高城市建设水平，改善城市环境质量和公共设施条件，针对当前经济特区开发强度过大、建设密度过高、城市发展空间过于狭窄局促的问题，适当提高人均城市建设用地标准是必要的。同时，针对特区外土地利用粗放、可建设用地存量并不充裕的状况，应进一步加强用地的规划控制管理，应对特区内外实行统一的规划标准，防止有限土地资源的浪费。因此，本标准与准则将全市城市建设用地人均指标统一确定为105～120平方米/人，既符合国家关于经济特区城市的规定标准，也适应深圳城市发展目标的需要。编制规划时，人口统计数据以《深圳市统计年鉴》公布的常住人口数据为准。
2.2.2  国家标准《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GBJ137－90）4.2.1和4.3.1条对编制和修订城市总体规划时主要建设用地比例和人均单项指标都给予了明确规定，并作为强制性标准执行。但在编制和修订总体规划以下层次的规划时，由于全市各区、各组团的用地现状和潜力、城市功能定位、经济水平、产业和人口构成以及发展目标有很大的差异，确定各项主要城市建设用地的比例和人均单项指标时不宜采用同一标准，应对上述多种因素进行综合分析后，根据实际情况确定。
2.2.3  编制分区规划及以上层次规划所采用的规划用地汇总表是参照国家标准《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GBJ137－90）制订，但其中的用地类别按照本章的《深圳市城市用地分类和代号表》进行了相应调整。
2.2.4  分区规划及以上层次规划的城市建设用地平衡表根据国家标准《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GBJ137－90）制订，但其中的用地名称按照本标准与准则的“深圳市城市用地分类和代号表”进行了相应调整。
3  居住用地

3.1  布局准则
3.1.1  居住用地只有集中布局，达到一定的人口或户数规模，才可能进行较为完善的设施配套。居住用地根据居住人口规模进行分级配套是住宅区规划的基本原则，其目的是配置满足不同层次居民基本的物质和文化生活需要的相关设施，适应统一开发、配套建设的需要，同时又符合配套设施经营和管理的经济合理性。表3.1.1是根据国标《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规范》（GB50180－93）表1.0.3制定的。需要明确的是，居住用地的分级规模与实际的规划布局形式是既相联系又有区别的两个不同概念；居住用地的配套设施类型和标准必须与居住人口规模相对应，这也是国标《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规范》（GB50180－93）第1.0.4条对居住区规划设计提出的要求。因此，居住用地的分级目的很大程度上是为了配建与居住人口规模相对应的设施，是综合配套意义上的居住区、小区和组团的概念，与实际开发中的地域概念（如小区、花园、街坊等）是有所区别的。经过对深圳市目前已建住宅区的调查分析，达到国家规范所规定的（30000～50000人、10000～16000户）规模的居住区并不多，因此本章关于居住用地的相关规划标准与准则基本都只对小区和组团两级进行规定。界定居住小区和居住组团除了依据人口规模以外，还要考虑用地规模，宜按照条文的表3.2.4所执行。
3.1.2  这是居住用地的建筑布置所必须遵循的最基本要求。除此以外，对于居住用地的规划布局还应遵循如下准则：应根据不同的用地规模、居民生活习惯和生活组织方式，确定不同的规划结构形式；应综合考虑路网结构、公共设施布局、建筑群体布置、绿化系统、空间环境等因素及其内在联系，使住宅区构成一个完善的、相对独立的有机整体；在满足居住配套的前提下，应鼓励因地制宜、采用灵活多样的规划布局形式，使居住用地规划设计更加丰富多彩、特色鲜明。这些内容未纳入正式条文中，但也是居住用地布局时所必须考虑的因素。
3.2  规划标准
3.2.1  居住用地占城市建设用地的比例与城市用地的现状、功能定位和发展目标有密切的关系。国家标准《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GBJ137－90）规定居住用地占城市建设用地比例为20%～30%。根据《深圳市城市总体规划检讨与对策（2001－2005）》的现状调研资料，2000年底深圳市居住用地状况如下表：
2000年底深圳市居住用地状况一览表

	
	城市建设总用地（km2）
	居住用地（km2）
	占建设用地比例（%）

	特区
	133.4
	37.2
	27.9

	特区外
	333.9
	99.7
	29.7

	全市
	467.3
	136.9
	29.3


根据居住用地建设现状，适应将深圳市建设成为国际化城市和“最适宜居住的城市”的目标和要求，取国标规定（20%～30%）的上限是合适的。同时要改变特区内外采用不同标准的“二元”做法，将全市居住用地占建设用地比例控制为25%～30%，主要指导城市总体规划的编制和修订。但在编制总体规划以下层次规划时，由于不同的分区、功能组团的用地现状及潜力、功能定位和发展目标不同，不宜简单采用一个统一的用地比例和人均指标，应在总体规划及其它上层次规划所确定的指导原则下根据本地区的发展要求因地制宜确定相关控制指标。
3.2.2  不同人口规模的居住用地，应配置不同层次的配套设施，才能满足居民的物质与文化生活不同层次的要求，居住用地的配套设施类型和标准应与居住人口规模相适应。这些内容在本标准与准则第4章的表4.3中做出了具体规定，编制规划时应遵照执行。
3.2.3  本条和表3.2.3，是依据2002年修订后的国家强制性规范《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规范》（GB50180－93）的3.0.3条和表3.0.3制定的。深圳采用的是建筑气候区划Ⅳ的指标，本次修订后的各项指标均与国家标准保持一致，但与《标准与准则》（97版）相比有所调整，使用时要注意。在深圳，居住用地人均控制指标主要由住宅区分级规模和住宅层数两项因素确定。本标准在规划设计中运用时，应注意：

（1）表3.2.3按住宅层数不同分为独立式住宅、低层、多层、中高层和高层，对各种层数混合形式的居住用地，可采用相应的接近指标。

（2）在使用表3.2.3和具体选用指标幅度时，要考虑住宅日照间距、层数和结构、面积标准以及该地区的用地紧张程度等主要因素。住宅建筑面积标准高的采用上限或接近上限指标，住宅建筑面积标准低的采用下限或接近下限指标。
3.2.4  表3.2.4的指标是在根据表3.1.1的居住用地分级人口规模指标和表3.2.3的居住用地人均控制指标初步进行计算的基础上，再对深圳市目前已经建成的数十个居住小区和组团进行了调查和验证，并对计算结果校正后确定的，作为编制规划时确定居住小区和组团用地规模的指导性标准。
3.2.5  居住用地包括住宅用地、住宅区配套设施用地、住宅区道路用地和住宅区绿地四部分，它们之间的比例关系及人均用地水平反映了土地使用的合理性和经济性，是规划设计时必须统计的指标。在住宅规划区内还可能存在一些与居住用地没有直接配套关系的其它用地，如外围道路或保留的企事业单位和非城市建设用地等，这些都不能参与用地平衡，不应纳入居住用地统计中。在具体使用表3.2.5时，要按居住用地的实际规模确定表格名称及相关用地的名称。如规模为小区，则表格名称相应为“居住小区用地统计表”。表中各项指标的计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1）底层设公共建筑的住宅或住宅公建综合楼用地面积应按下列规定确定：按住宅和公共建筑各占该幢建筑总面积的比例分摊用地，并分别计入住宅用地和配套设施用地；底层公共建筑突出于上部住宅或占有专用场院或因公共建筑需要后退红线的用地，均应计入配套设施用地；底层架空建筑用地面积的确定，应按底层及上部建筑的使用性质及其各占该建筑总建筑面积的比例分摊用地面积，并分别计入有关用地内。

（2）绿地面积应按本条文说明3.5.2的规定确定。

（3）住宅区道路用地面积应按下列规定确定：住宅区内道路按路面宽度计算，设有人行便道时，人行便道计入道路用地面积；居民汽车停放场地，按实际占地面积计算；宅间小路不计入道路用地面积。
3.2.6  表3.2.6所列项目是根据国家强制性规范《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规范》（GB50180－93）的11.0.1条和表11.0.1所规定的必要指标而确定的。

居住区规模可以通过用地、建筑与人口（户、套）三方面内容得到反映，除用地外，人口（户、套）、住宅和配建公共设施的建筑面积及其总量也是基本数据，属必要指标。

平均层数与住宅建筑密度关系密切，是基本数据，属必要指标；高、中高层住宅比例也是住宅建设中的控制标准，属必要指标；毛密度是反映住宅区用地中的总指标，反映了在总体上相对的经济合理性，所以它对开发的经济效益、征地的数量等具有很重要的控制作用。住宅建筑套密度是一个日渐被人认识和重视的指标，在详细规划的实施阶段根据户型的比例及标准的要求等去选定住宅类型后，可以通过居住总用地、住宅用地等基本数据计算；住宅容积率是根据住宅区的用地条件、建筑气候分区、日照要求及住宅层数等因素对住宅建设进行控制的指标，是一个实用性很强的控制住宅区环境质量的重要指标之一，属必要指标；总建筑容积率是每公顷居住用地内住宅和配套设施建筑的建筑面积之和，它可由居住用地内的总建筑面积推算出来。由于配套设施在控制性详细规划阶段还没有进行单体设计而是按指标估算，因配建的公建与住宅建筑面积有一定的比例关系，即住宅是基数，住宅量一旦确定，配建公建量也相应确定，因而以住宅建筑面积的毛、净容积率、建筑容积率为常用的必要指标。

环境质量主要反映在空地率和绿地率等指标上。与住宅环境最密切的是住宅周围的空地率，习惯上以住宅建筑净密度来反映，即以住宅用地为单位1.00，空地率=1－住宅建筑净密度。住宅区的空地率习惯上以建筑毛密度反映，即住宅区的空地率=1－建筑（毛）密度。住宅建筑净密度和建筑毛密度越低，其对应的空地率就越高，可为环境质量的提高提供更多的用地。绿地率是反映住宅区内可绿化的土地比率，它为搞好环境设计、提高环境质量创造了物质条件，都属必要指标。

住宅区建筑密度是住宅区内各类建筑的基底总面积与住宅区用地面积的比率（%），是住宅区重要的环境指标，属必要指标。

另外，依据《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规范》（GB50180－93），居住用地规划设计可选用的技术经济指标还包括高层住宅比例、人口净密度、拆建比、土地开发费和住宅单方综合造价等，但不属必要指标。
3.3  开发控制
3.3.1  居住用地的建筑密度和容积率是决定居住环境质量的重要因素。表3.3.1是参照《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规范》（GB50180－93）表5.0.6.1和表5.0.6－2的有关内容和指标，根据深圳的具体实际情况进行了必要调整后制定的。该表既是编制法定图则时确定用地开发强度的依据，也是对尚未编制法定图则的地区提规划设计要点时确定建筑密度和容积率的依据。《标准与准则》（97版）对于居住用地开发强度的规定与国家标准是基本一致的，都只做出建筑密度和容积率最大值的规定。本次修订中，为适应将深圳建设成为国际化城市和“最适宜居住的城市”的目标要求，针对目前深圳居住用地开发中存在着盲目提高容积率以获取更大的经济效益而忽视居住环境质量的问题和倾向，在制定最大容积率指标时，对《标准与准则》（97版）规定的部分指标进行了适当降低，将高层小区的容积率由3.2调低为2.8，高层组团的容积率由3.5调低为3.2，以满足严格控制城市开发强度、提高居住环境质量的需要。
3.3.2  零散用地开发控制
规模小于组团的零散居住用地开发在用地构成、公共设施配套等方面有其特殊性，参照组团、小区的用地控制指标存在指导性不强、难以操作等问题。结合深圳多年的实践经验和实际需要，本条款对于小于10000平方米的用地做出特别规定要求。
（1）当地块面积小至一定规模时，若仍进行居住用途的开发，必然因为用地局促而产生一些无法解决的环境问题和设施配套问题，也不利于城市整体景观。《标准与准则》（97版）规定的零散居住用地下限指标为2000平方米，根据当前深圳城市发展的实际情况和城市发展新目标的要求，有必要将这一下限指标提高。本次修订工作确定零散居住用地面积规模下限指标为3000平方米，低于该下限的用地已经不适宜单独用于居住开发。此外，确定零散用地作为居住用地开发时应考虑以下几个因素：保证一定的建设量，从而保证一定的人际交往范围和居住质量；建筑面宽和进深满足建筑间距的要求，不能影响周围地段开发；满足消防和退让红线的要求；建筑面宽和进深适合居住建筑的要求。
（2）零散居住用地的容积率和建筑密度的确定较为复杂，宜采用个案方式处理。具体方法是依据所在地块的法定图则或其它规划先编制详细蓝图，再结合周围地区的设施配套和环境影响情况，确定容积率和建筑密度。
（3）由于基地面积十分有限，往往造成空地零散、绿地率指标过小。而零散的空地也只能形成宅旁绿地，难以形成有效的公共绿地，这些都降低了居住质量。因此应对绿地率指标进行控制，采纳旧区的绿地率指标25%作为下限标准易于操作。
（4）为保证有限的地表面积用于组织公共活动，其停车位宜通过建设地下停车场的方式来解决。
3.3.3  城中村改造
3.3.3.1  城中村是指在农村城市化过程中，在原农村居民点上形成的与城市环境反差鲜明的特殊居住区，也被称为旧村、新村或老屋村。依据《深圳市城中村改造规定》（送审稿），并与1992年深圳市政府划定的旧村改造范围相区别，本标准与准则采用“城中村”这个名称，并采用《深圳市城中村改造规定》（送审稿）的定义。
3.3.3.2  城中村改造项目的规模过小，将难以达到提高配套设施标准和改善居住环境的目的。《深圳市城中村改造规定》（送审稿）的第14条规定：“城中村改造项目的用地范围应为用地规模2公顷以上的成片的已建成地段。重要的景观地段或整村改造的，可不受此规模限制。”依据上述规定，制定本条款。
3.3.3.3  城中村现状容积率普遍较高，若按照一般居住用地的要求控制开发强度，必然造成拆迁补偿成本太高，使得改造项目因无利可图而无法实施。为解决这一矛盾，《深圳市城中村改造规定》（送审稿）中对开发强度提出了以容积率和地价双重调节的措施，使得容积率的确定与经济利益及政策因素关系十分密切。因此，城中村改造仍然需要严格控制开发强度以保证政策实施的公平性，应先编制改造规划，依据规划要求确定建筑密度和容积率；同时要满足与居住建筑建设相关的其他技术规定的要求，达到改善居住环境、提高生活质量的目的。
3.3.3.4  城中村目前存在的突出问题主要表现为市政和公共设施配套不齐全及安全隐患严重，这也成为城中村改造的主要目的和要求。
3.3.3.5  环境质量低下、城市景观急需美化整治是城中村存在的另一突出问题。《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规范》（GB50180－93）7.0.2.3条规定：“绿地率：新区建设不应低于30%，旧区改建不宜低于25%。”因此将城中村改造绿地率的下限定为25%，也与本标准与准则3.5.3条的规定保持一致。
3.4  住宅区内道路
3.4.1  本条是参照《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规范》（GB50180－93）的第8节有关条款而制定，作为住宅区道路规划设计的指导性标准。具体要求是：
（1）住宅区的主要道路既要通顺又要避免外部车辆和行人的穿行，道路网应避免形成四通八达的格局；要求道路的线形尽可能顺畅，不要出现生硬弯折，以方便消防、救护、搬家及清运垃圾等机动车辆的转弯和出入，但内外联系道路要通而不畅以避免过境车辆穿越小区或组团。
（2）应对日益明显的小汽车进入家庭的形势，住宅区道路的车行系统和人行系统必须合理规划，既保证车辆行驶和停放的方便，又要保证行人的安全。应尽量将车行系统和人行系统分别设置，避免人车混行。
（3）应使住宅楼的布局与内部道路有密切联系，以利于道路的命名及有规律地编排门楼号，从而有效减少外部人员来访的往返奔波。
（4）良好的道路网应该是在满足交通功能的前提下，尽可能用最低限度的道路长度和道路用地；方便的交通并不意味着必须有众多横竖交叉的道路，而是需要一个既符合交通要求又结构简捷的路网。
（5）在旧区改造中，道路网的规划要综合考虑城市原有的地上和地下建筑及市政设施条件，避免大拆大改而增加改建投资；对于需要重点保护的有历史文化价值的传统风貌地段，必须尽量保留原有道路的格局，包括道路宽度和线型、广场出入口及桥涵等，并结合规划要求使传统的道路格局与现代化城市交通组织及设施（机动车交通、停车场库、立交桥、地铁出入口等）相协调。
（6）道路规划要与抗震防灾规划相结合。根据《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规范》（GB50180－93）的第8节的规定：“在地震烈度不低于6度的地区，应考虑防灾救灾要求”，住宅区内部的道路应考虑到人员避震疏散的需要，必须保证有通畅的疏散通道，并在因地震诱发的如电气火灾、水管破裂及煤气泄漏等次生灾害时，能够保证消防、救护及工程救险等车辆的出入。
3.4.2  本条是关于住宅区道路规划设计的规定和标准，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对住宅区与外部联系的出入口数量作了原则性规定。为了避免小区道路出现尽端式格局，从而保证消防、救灾及人员疏散的可靠性，居住小区对外出入口不少于2个。即使小区和组团实施独立的管理，也应按规定设置出入口，供应急时使用。
（2）为了便于残疾人和老人等弱势群体在住宅区内的出入方便，应在住宅区通向各类公共设施的主要路段设置无障碍通行设施。无障碍交通规划设计的主要依据是满足轮椅和盲人的出行需要，具体技术规定可详见《为方便残疾人使用的城市道路和建筑设计规范》（JGJ50－88）。
（3）住宅区内道路纵坡的控制指标是根据深圳多年实践而确定的，规定机动车最大纵坡为10%，比国家的同类标准提高了2%；非机动车道最大纵坡不超过3%。

（4）《标准与准则》（97版）依据国家规范，将住宅区道路分为小区路、组团路和宅间小路三个等级，并制定了不同级别道路的宽度控制指标。但随着住宅开发市场化、多样化和小汽车进入家庭的趋势日益显著，特别是人车分流道路系统的设置，以往严格的道路分级模式已不适用于目前深圳住宅区规划和建设的实际情况。因此在本次修订中将《标准与准则》（97版）关于道路分级的规定和有关控制指标取消。

（5）条文3.4.2.5款规定的机动车道路转弯半径是指机动车道路路面内边缘的转弯半径。广东省标准《居住小区技术规范》（DBJ15－11－94）对道路最小转弯半径的规定是：Ⅰ类小区的主道、次道和支道分别为20米、15米和12米；Ⅱ类小区的主道、次道和支道分别为15米、12米和9米；Ⅲ类小区的主道、次道和支道分别为12米、9米和9米；地形条件困难时，除陡坡处外，最小转弯半径可减少至3米。而根据深圳本地的实际情况，住宅区多为小区和组团的规模，住宅区道路很少出现类似于广东省标准中的主道这样的居住区级道路，将15米或20米作为最小道路转弯半径控制指标显得过大；而且深圳市城市用地十分紧张，过大的道路转弯半径既不利于土地的集约高效利用，也不便于控制住宅区内的行车速度以保证安全。因此，本条规定的机动车道路最小转弯半径宜采用广东省标准中次道的下限标准，控制在9～12米，地形条件困难时可减少至3米。

（6）3.4.2.5款中对最小会车和停车视距的规定根据广东省标准《居住小区技术规范》（DBJ15－11－94）而制定。在住宅区道路设计中，住宅区道路与城市道路交接时应尽量采用正交，以简化路口的交通组织。按照道路设计规定，道路交角在90°±15°范围内都可视为正交型路口，因此规定住宅区道路与城市道路的交角不宜小于75°。当道路相接时的交角超出上述范围时，可在住宅区道路的出口路段增设平曲线弯道来满足要求。

（7）《标准与准则》（97版）中原有的建筑物长度、尽端式道路等与消防要求有关的规定在本次修订中统一纳入本标准与准则第19章，以避免重复。
3.5  住宅区绿地
3.5.1  住宅区绿地的定义和内容依据《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规范》（GB50180－93）7.0.1条制定。
3.5.2  绿地率是指住宅区内的公共绿地、宅旁绿地、配套设施附属绿地和道路绿地（包括满足当地植树绿化覆土要求、方便居民出入的地上或半地下建筑的屋顶绿地）面积的总和占住宅区用地总面积的比率，是衡量住宅区环境质量的重要标志。本条款的绿地率指标是依据《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规范》（GB50180－93）7.0.2.3条制定的。依据《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规范》（GB50180－93）11.0.2.4条的规定，绿地面积应按如下方法确定：

（1）宅旁（宅间）绿地面积：绿地边界对住宅区内道路算到路边，当有人行便道时算到便道边，沿城市道路则算到红线；距房屋墙脚1.5米；对其它围墙、院墙算到墙脚。详见图3.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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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道路绿地面积：以道路红线内规划的绿地面积为准进行计算。
（3）院落式组团绿地面积：绿地边界距住宅区道路路边1.0米；当有人行便道时算到便道边；临城市道路则算到红线；距房屋墙脚1.5米。详见图3.5.2－2和图3.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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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3  有关大小乔木和灌木栽植的要求，主要是根据住宅采光、通风要求和树木生长空间要求而规定的合理距离。若种植树冠较小的乔木，其与住宅外墙的距离可小于5米。重视住宅外墙的垂直绿化、屋顶花园、阳台与嵅微翿圗，忿朻喌住徍圻瞌真昁瞯嶋喌美圗住徍罿鷿瞯嶋，垪弻翿詷罿鷿与景觎瞌矿些渗餏喌衕翿，睿圫是忿于忿罕忎微崧㌁翿圳崑瞌住徍圻崦主駍覉㌂
3.7.7""朮杧啷于啝车徛翿圗访置瞌觌徛是渻杮濿圳朮圳瞌徟齅曍喿枻嶟垪瞌喍徻，啷矮瞌是啮齦佗瞻真昁垟裿，保词圪讫羟翿圳齦翯柿啮齦澿矟晄有翿圳彦式㌂
3.7.7""住徍圻啮啷翿圳觌圓渇嗎
3.7.7.3""崏圻喌翌埮瞌亻均翿圳朇渇依杮㌊城异嵅住圻觌圓访讫觌謃㌋（GF733;3－;3）7.3.7杧圷徛，翌埮羯瞌亻均朇渇不崏于3.7彷枻罷，埯仯滯趻333｟733昷访置一个齦翯主733｟3333彷枻罷瞌翌埮翿圳瞌覉湆；崏圻羯瞌亻均朇渇不崏于3.3彷枻罷，埯仯滯趻濏个崏圻访置一个齦翯主7333｟7333彷枻罷瞌崏圻羯丯忏翿圳（崏渻埯）瞌覉湆㌂柯圻朻忿眳于眪圳缧弢罍埮缢，埯仯饌曍齍低，但不徟低于矿徝朇渇瞌73'，仯保词埿朮瞌嵅住瞯嶋覉湆㌂
3.7.7.3""朮杧漿是依杮㌊城异嵅住圻觌圓访讫觌謃㌋（GF733;3－;3）7.3.7.3杧圷徛瞌㌂埮主眪圳7333彷枻罷仯上瞌崏渻埯，晍埯仯滯趻一徛瞌垟裿圓圆㌁访置羈坕瞌渻枫漻垪访枿喌徻羻矿徝瞌嗿渻亻杷罍埿朮覉湆，晄仯崏圻啮啷翿圳齦翯不徝崏于7333彷枻罷；蠌彗啮啷翿圳齦翯崏于733彷枻罷柿，崆龿仯访置漻垪访枿喌滯趻埿朮垟裿瞌覉湆，埮潦翌埮啮啷翿圳瞌齦翯不徝崏于733彷枻罷㌂
3.7.7.7""开束型与崁鷯型齦谿翌埮翿圳瞌主覉圻圫是；唎蠅域齦被住徍忿罕埿唈，罿鷿辋崁鷯，杅覉湆啷彷齦与罿鷿崻微徝餂彗垪崧；蠌坍蠅觿崑有一辻与住徍圻饗路矿馻，啷齦谿罿鷿辋开束，杅覉湆瞌彷齦与罿鷿崻微埯仯崏一些㌂
7""啮啷访枿

7.3""啮啷访枿瞌圆罿圆羯访置渇嗎
朮漣啮啷访枿渇嗎瞌修讪，是圪後昑濿圳异缮亝漣啮埿亻埯普柯㌁一翿圗瞌行丛朻齯喌滌讪仯城调杷城异昻佗觌圓瞌徏觎裌景下後昑瞌㌂濿圳一矿保朁趍弻觌㌁鯝餟瞌亻埯朻溻嶟鵿，啷亻埯瞌彷龌翟枌喌昧圫翟枌崛未彦昑一翍缳徛瞿昁，与埿喍啷律崧城异矿濝，亻埯圆弃啷有啷鶝明瞌睿瞻㌂啷漣，有魷于濿圳违彷缿伛翏潎㌁亻埯喌城异忿访罍枻齦埝真瞌埝圗，主替嵿圳朇忿未杧城异忿访，濿圳于3333彷翌翏忿昻佗觌圓迟行于滌讪喌调杷㌂喍漣，枏圗㌁杝袻㌁圻瞟坯真㌁垻垪保龝喌渑朿罍行丛主羫駮鷮迟行于一翿圗有啷埿嵆访枿忿访瞌朻齯喌圛枻，与仯很瞌访枿渇嗎彦昑于差距㌂眳于啮啷访枿瞌访置渇嗎矿枯埍昢于城异垟裿徛位喌嵅渑真漻瞌鼀湆，埮潦，啮啷访枿渇嗎瞌调杷是仯餂徝唄行丛体制改革的要求和居民生活的需要为前提，希望通过公共设施的合理配置，为居民提供适宜的居住生活环境，满足居民的物质和精神生活的需要。
4.1.1  关于公共设施分类原则的说明

表4.1中所列的公共设施是参照国家标准《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规范》（GB50180－93）中居住区公共设施的分类，并根据满足公共设施建设的实际需要、便于管理及上下层次兼顾等原则而确定的。表中所列的公共设施主要涵盖了对居民福祉至关重要的居民生活必须的基本设施。这些设施与居民生活的基本需求密切相关，主要包括教育、医疗卫生、文化娱乐、体育、社会福利与保障、行政管理与社区服务、商业和市政公用八大类。
4.1.2  1、关于公共设施分级原则的说明

（1）改变公共设施分级与行政区划挂钩的方式。从深圳的社会经济和人口分布现状来分析，《标准与准则》（97版）中公共设施分为市级、区级、街道和镇级、居住小区级四级，与行政区划挂钩的设施分级配置方式造成了设施配套不足及地域分布不均衡等严重问题。深圳是一个暂住人口和流动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很大的城市，外来人口大量增加的主要原因是经济快速发展所提供的大量就业岗位。特区内、外以及东部与西部之间的经济发展现状存在着明显差异，这就直接导致了机械增加人口的分布极不均衡，从全市人口分布极不均衡状况中也得到了充分体现。尽管街道和镇在行政级别上属同一级，区是比前二者高一级别的行政单位，但是各区、镇及街道办事处的人口分布极度不均衡，有的存在数倍的差距，如一些经济发达的镇的人口规模已经接近或超过了特区内一个区的人口规模。如果坚持按照行政级别来配置公共设施，显然容易造成一些人口规模大的镇设施配套严重不足的问题，全市的设施配套将出现不均衡的局面。因此，本次修订工作改变了公共设施分级与行政区划挂钩的方式。

（2）突出公共设施按服务人口规模合理均衡设置的原则。为了有利于居住人口方便地使用各类公共设施，并维护居住人口使用公共设施的公平性，公共设施的设置应充分考虑服务人口规模和服务半径均衡设置。

国家标准《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规范》（GB50180－93）及其他城市的相关技术标准都是按照人口规模来分级设置公共设施的。现有国家标准《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规范》（GB50180－93）按照居住人口规模划分为居住区、居住小区和居住组团三级，公共设施的设置标准是针对居住区、居住小区和居住组团三级制定的。国内的一些大、中城市，如北京、上海、天津等城市编制的地方性相关技术标准都是按照一定的居住人口规模来分级设置公共设施的。由此可见，按照人口规模合理均衡地分级设置公共设施是比较成熟和成功的经验，值得借鉴。

（3）增加居住地区级公共设施，建立市、区、居住地区、居住区及居住小区五级的合理完善的公共设施分级体系。深圳的城市发展迅速，所辖各区的建设用地规模和居住人口规模都达到了相当的水平，六个区都基本达到或超过中等城市的人口规模和城市建设用地规模。在公共设施配套标准上，从服务于4～6万人的居住区级设施到一个几十万人的中等城市的公共设施之间，存在着很大空白。从深圳建设国际化城市的目标出发，公共设施的配置水平是衡量国际化城市的一项重要指标，也是衡量居民生活质量和水平的主要标准。其次，在深圳确立的“街道办事处及社区居委会”的居民服务和管理体系中，为了进一步方便居民并提高居民的生活质量，政府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出台了一系列相关政策，明确了街道办事处和社区居委会所应配置的相应级别的公共服务设施项目。为了将各项公共设施能够在规划中得到落实，应将各项必须配置的、尤其是由政府主导建设的公共设施纳入公共设施规划标准体系中。目前深圳各街道办事处所辖的现状人口规模基本达到了15～20万人左右。从上述因素综合考虑，在公共设施的分级体系中新增了居住地区级。
2、关于确定居住地区、居住区和居住小区人口规模的说明

居住地区、居住区和居住小区的人口规模是根据主要公共设施建设和运行的经济合理的服务人口规模，参照国家标准《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规范》（GB50180－93）中的居住区级居住小区人口规模的相关规定，并结合深圳各街道办事处和社区居委会管辖的人口规模而确定的。这种分级方式便于将政府规定的以街道办事处或社区居委会为单位配置的公共设施，在规划标准中得到具体落实。

从2000年开始筹备和试点，深圳特区已经完成了居委会改社区居民委员会（以下简称“居改社”）的工作。深圳在“居改社”工作中，确定了划分社区的基本原则，即“以人为本，按照便于社区管理、社区服务、居民自治、社区协调的基本原则，以现有居委会形成的块块为基础，并结合范围、地域、人口、户数、工作量、认同感、归属感和资源共享等社区构成的基本要素，科学合理划分新型社区，其规模原则上以2000～10000户或常住人口6000～20000人为基准数。”以福田区为例，在上述原则的指导下，福田区将以前的116个居委会重新组织划分了83个社区居委会，大致可分为住宅型社区、农转居型社区、混合型社区和工业区型社区四种类型。由于考虑了地域、认同感、归属感等因素，并充分考虑到以后社区管理的科学性和方便，福田区83个社区的实际人口规模在0.3～6万人左右。其中，45个社区居委会的人口规模不足1万人；31个社区居委会的人口规模在1～2万人范围内，与一个居住小区的规模相当；7个社区的人口规模介于2～6万人。以“居改社”为基础，政府还出台了一系列有关社区公共设施配套的政策，进一步明确了以社区居委会为基本单位加强并完善公共设施的配套建设，以进一步提高居民生活质量。具体规定包括：每个社区要规划建设“五个一”即一个社区服务站、一个社区康复中心、一个文化广场（公园）、一个图书室和一条安全文明示范路（街）。其中前四项均属于公共设施，在建设中是否能够真正落实，需要从规划标准上提供依据和保障。因此，为了使公共设施规划标准更具有可操作性，便于在规划实践中落实，在编制居住区和居住小区公共设施标准时，公共设施的分级是在参照国家标准《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规范》（GB50180－93）中有关居住区、居住小区和居住组团规模的标准，并具体结合深圳社区居委会建设工作的有关原则而综合制定的。具体分级标准说明如下：

（1）居住地区的人口规模确定为15～20万人。根据特区内街道办事处的15～20万的平均人口规模，并综合考虑居住地区与居住区人口规模之间的关系，将居住地区的人口规模确定为15～20万人左右，以有利于政府规定的街道办事处的有关公共服务和管理设施的落实。

（2）居住区的人口规模确定为4～6万人，主要是参照了国家标准《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规范》（GB50180－93）中居住区3～5万人的人口规模指标，并考虑到深圳少量大型社区居委会人口规模达到了3～6万人左右，对公共设施的实际需求远远超出了居住小区的配置规模，需要独立成为一级。

（3）居住小区的人口规模确定为1～2万人，主要是参照了国家标准《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规范》（GB50180－93）中居住小区1～1.5万人的人口规模指标，并结合深圳市“居改社”工作中对社区居委会的人口规模确定为0.6～2万人的原则，以及大多数实际划分形成的社区居委会的人口规模在1～2万人的实际情况而确定的。
4.2  市级和区级公共设施的设置要求
4.2.1  市级和区级公共设施是由政府设置的、面向全市或全区的大型、高标准公共设施。参照国家《城市居住区规划设施规范》（GB50180－93）和深圳市相关的城市规划和设施发展规划的政策，根据深圳市的实际情况，市级和区级公共设施通常包括教育、医疗卫生、文化娱乐、体育、社会福利与保障和商业设施等六大类。市级和区级公共设施往往具有独特的用途，如音乐厅、图书馆及博物馆等。市级和区级公共设施项目都是市、区两级政府的重点建设项目，设施的设置往往与城市及各区的城市发展目标和水平、功能定位等直接相关。其选址规模应依据相关城市规划，按照需求预测，参照有关专业技术标准，进行个案研究来确定。在本章节中，仅仅列举了在深圳目前的社会经济发展目标的指导下，城市社会经济协调发展所必须的市级和区级基本的公共设施，但是无法在表4.3中对其配置标准进行详细规定。
4.2.2  市级和区级教育设施主要包括大学、中等专业技术学校、职业培训机构、寄宿制高中和特殊学校等。这些教育设施的设置是根据城市功能定位、产业发展目标、教育发展目标等来确定的，不能简单按照千人指标和服务半径等标准来确定服务人口规模或指导选址。

根据深圳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和广东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分别于2002年12月23日和2003年4月2日通过和批准的《深圳市职业训练条例》的有关规定，政府可根据职业训练发展规划和实际需要设立职业训练机构。职业训练是指“以职业标准、职业规范为在主要内容，以培养、提高劳动者职业技能为主要目标的职业教育活动，包括从业前训练、在岗训练、转岗转业训练、再就业训练以及其他技能训练”。上述条例中规定“政府根据职业训练发展规划建立职业训练公共实际操作训练基地，面向社会开放，提供实习训练服务。根据目前深圳劳动部门有关职业训练机构的发展规划设想，将在近期内在市、区两级结合产业发展规划、特点及实际需求，设立职业训练机构。因此，本标准与准则将职业训练机构纳入市、区级教育设施，依据全市统一规划确定具体的规模、选址，并进行建设。
4.2.3  市级和区级医疗卫生设施主要包括综合医院、各类专科医院、卫生防疫设施、预防保健机构和急救网络设施。从提高居民医疗卫生服务水平、优化利用医疗卫生设施及资源的角度出发，市级和区级综合医院均应在条件允许的前提下，优先建设大型综合医院。综合医院宜设于交通方便、环境安静、无污染的地方。有传染病区、有放射性或需要特殊隔离的医院以及有新型、大型诊断和医疗设施的医院，在建筑用地规模上可考虑采用上限指标，并在周边考虑隔离措施。
4.2.4  市级文化设施主要由政府设置，并向社会公众开放、用来组织和指导群众文化活动的大型公益性文化机构，主要包括群艺馆、图书馆、音乐厅、青少年活动中心、文化宫等大型设施。这些设施都具有综合功能，并面向全市范围提供群众文化活动。

区级文化设施主要是区级政府面向本区设置并向公众开放的、用来组织和指导群众文化活动的公益性文化机构，主要包括文化馆、图书馆、影剧院和新华书店等。依据《深圳市人民政府转发市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我市群众性文化体育设施建设与管理议案决议的通知》（深府〔2002〕69号）中有关区级文化设施的建设目标，即“力争到2003年底前每个区都有自己的文化体育中心，并且达到文化设施‘四个一’（文化馆、图书馆、影剧院和新华书店）的要求”，我们将上述四项文化设施确定为主要和基本的区级文化设施项目。

上述市级和区级文化设施的建设规模和标准应根据需求，参照相关标准进行规划和设计。本标准与准则不对这些设施的配置标准和规模进行详细规定。
4.2.5  市级和区级体育设施主要指由市、区两级政府设置的、向社会公众开放的公共体育活动场所。目前深圳已经建成了市级的深圳市体育活动中心，包括有深圳体育馆、深圳体育场和游泳跳水馆等专业运动馆。

区级体育设施主要包括体育场、游泳池及体育馆等设施。依据《深圳市人民政府转发市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我市群众性文化体育设施建设与管理议案决议的通知》（深府〔2002〕69号）中有关区级体育设施的建设目标，即“力争到2003年底前每个区都有自己的文化体育中心，并且达到体育设施‘三个一’（体育场、游泳池和体育馆）的要求”，我们将上述三项体育设施确定为主要和基本的区级体育设施项目。

上述市级和区级体育设施的建设规模和标准应根据需求，参照相关标准确定。本标准与准则不对这些设施的配置标准和规模进行详细规定。
4.2.6  市级和区级的社会福利与保障设施是指由市、区两级政府设置的面向老人、儿童、残疾人、妇女等不同的社会弱势群体，提供具有针对性的社会福利设施。市、区级社会福利设施主要指敬老院（或颐养院）。《中共深圳市委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城市社区建设工作的意见》（深发〔2002〕4号）中明确指出，深圳应尽快形成市、区、街道和社区四级服务网络，每个镇必须设置30床位以上的敬老院，力争全部达到省一级敬老院标准，逐步具备住养、入户服务、日间照料及文体活动等功能，并向综合性、多功能社会化福利服务中心发展。着眼于未来深圳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趋势，应将敬老院列为重点的社会福利设施之一。现状全市60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为1.7%，按照每千名老人（60岁以上）拥有的养老服务机构的床位数宜保持在20张左右的发展规划标准，合0.6床/千人。敬老院的具体规模可根据人口规模及人口结构等因素来预测需求和确定。
4.2.7  市级、区级商业设施主要指市、区级商业中心区中的商业街、大型商场、综合超市、商品专业店、服务专业店和餐饮等。考虑到目前商业发展受市场经济的主导和调节的发展现状和趋势，对商业设施的业态和业种的分类宜粗不宜细。
4.3  居住地区、居住区和居住小区级公共设施的设置要求
1、关于居住地区、居住区和居住小区级公共设施项目的说明

为了方便居民的使用并使公共设施达到一定的服务水平，在设置居住地区、居住区和居住小区级公共设施时必须与居住人口规模相适应，并符合公共设施的合理服务半径的要求。表4.3中所列的公共设施项目，是为使居民生活达到一定生活水平的最基本的设施要素，并且各设施项目的一般规模是根据项目自身的经济合理性或经营管理需要确定的。

本标准与准则表4.3“公共设施配置标准汇总表”中所列出的居住地区、居住区和居住小区级公共设施是规划配置中所必须考虑的最基本的项目，在规划编制中，还可根据实际需求在表列设施项目以外，增加所需的公共设施。

由于居住地区、居住区和居住小区级公共设施注意其服务半径和服务人口规模的合理性，因此这些设施的规模往往并不是很大。在深圳城市建设用地相对紧张的前提下，公共设施的规划建设尤其应注意节约用地，能够不独立占地的公共设施应尽量避免独立占地，可以将使用性质相容的公共设施采用综合楼或组合设置的方式，相对集中设置，这样既有利于集约用地，又能够在实际生活中方便居民使用。
2、关于居住地区、居住区和居住小区三级公共设施标准实施的说明

在实际适用有关社区设施建设的标准时，应根据规划用地的居住人口规模具体确定所需配置的公共设施项目。当规划的居住人口达到居住地区（15～20万人）的人口规模时，应配置居住地区级、居住区级和居住小区级共三级的公共设施项目；居住人口达到居住区（4～6万人）的规模时，应配置居住区级和居住小区级的公共设施项目；当居住人口达到居住小区（1～2万人）的规模时，应配置居住小区级的公共设施项目。

当居住人口规模介于居住地区与居住区之间（6～15万人）或居住区与居住小区之间（2～4万人）的规模时，除配建低一级应设置项目外，还应根据所增人数和周围的设施状况，增设高一级的部分项目和指标。规划用地内的居住人口超过居住地区规模的，应根据周围的设施状况，增设更高级别的公共设施。
3、关于居住地区级公共设施的设置说明

居住地区级公共设施的服务范围较大，基本与街道办事处的管辖人口规模相当，是为几个居住区提供配套和服务的。居住地区级公共设施主要包括医疗卫生、文化娱乐、体育、商业、行政管理与社区服务等类设施。其中，行政管理与社区服务设施主要指街道办事处的办公楼以及政策规定必须配置的多功能社区活动中心。居住地区级商业设施主要包括商场、综合超市、各种服务便利店和商品专业店。居住地区级的文化娱乐、商业等设施可以相对集中设置，形成居住地区级公共活动中心。
4、关于多功能社区服务中心的说明

多功能社区服务中心的设置是响应市政府进一步加强社区建设的要求，以改善社区居民生活质量、为社区居民创造更便利的生活环境为出发点。为了进一步提高社区的服务功能，《中共深圳市委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城市社区建设工作的意见》（深发〔2002〕4号）中规定要在街道办事处一级设置多功能社区服务中心，面积不少于1500平方米，主要功能是助残、保健、婚介、家政、拥军优属、文体娱乐和便民利民等。因此，结合目前深圳市各街道办事处所管辖人口规模的平均水平，按照上述政策规定，将多功能社区服务中心定位为居住地区级公共设施，主要功能包含各项便民服务设施、文化娱乐和体育设施。
5、关于普通高中的设置说明

普通高中学生的年龄为15～17岁，现状全市该年龄段人口占全市总人口32‰，按普通高中的入学率达到95%以上计，并为适龄暂住人口入学需求适当留有余地，合34座/千人。在预测普通高中的学位需求时，应具体根据居住区的人口规模及年龄构成等因素进行，上述千人指标可作为指导性指标参照使用。

普通高中宜设24班、30班或36班，每班50座。在确定学校班级数时，应根据学位需求，从规模效益和资源优化利用的角度出发，优先建设36班高中，其次是30班和24班。在人口不足3.5万人的独立地段，可考虑设置18班规模的高中。

普通高中学校的用地面积、建筑面积及附属体育场馆及设施的面积规模应具体参照本标准与准则的相关规定。学校在选址时应尽量远离主干路，靠近主干路的学校应采取一定的防噪音措施。
6、关于初中的设置说明

初中学生的年龄为12～14岁，现状全市该年龄段人口占全市总人口19‰，考虑到初中属于九年义务教育阶段，入学率宜按100%计，并适当考虑适龄暂住人口的入学要求而留有余地，合23座/千人。在预测初中的学位需求时，应具体根据居住区的人口规模及年龄构成等因素进行，上述千人指标可作为指导性指标参照使用。

初中宜设24班、30班或36班，每班50座。作为九年义务教育的基本设施之一，初中实行就近入学的原则，因此，初中应按照服务范围均匀布置。在确定学校班级数时，根据学位需求，在适当兼顾初中1000米服务半径的同时，从规模效益和资源优化利用的角度出发，优先建设36班初中，其次是30班和24班初中。在人口不足3万人的独立地段，可考虑设置18班规模的初中。

初中学校的用地面积、建筑面积规模以及附属体育场馆及设施的面积规模应具体参照本标准与准则的相关规定。学校在选址时应尽量远离主干路，靠近主干路的学校应采取一定的防噪音措施。
7、关于九年一贯制学校的设置说明

为了更好地贯彻和落实九年制义务教育的政策，教育改革中提出的一项主要措施是在有条件新建地区建初中和小学合设的九年一贯制学校。九年一贯制学校招收学生的年龄为6～14岁，现状全市该年龄段人口占全市总人口67‰，按入学率100%计，并适当考虑适龄暂住人口的入学需求适当留有余地，合80座/千人。在预测九年一贯制学校的学位需求时，应具体根据居住区的人口规模及年龄构成等因素进行，并应考虑到周围已有的小学或初中的学位规模和实际的学生人数，上述千人指标可作为指导性指标参照使用。

九年一贯制学校宜设36班、45班或54班，每班50座。在确定学校班级数时，应根据学位需求，适当兼顾小学、初中合设学校不同年龄学生的不同要求，从学生就近入学的角度出发，将九年一贯制学校的服务半径宜控制在500～1000米范围内。并从规模效益和资源优化利用的角度出发，优先建设54班学校，其次是45班和36班，在服务人口不足1.5万人的地区宜设置27班学校。

九年一贯制学校的用地面积、建筑面积规模及附属体育场馆和设施的面积规模应具体参照本标准与准则的相关规定。学校在选址时应尽量远离主干路，靠近主干路的学校应采取一定的防噪音措施。
8、关于小学的设置说明

小学是我国推行的九年义务教育的基础阶段。小学学生的年龄为6～11岁，现状全市该年龄段人口占全市总人口48‰，按入学率100%计，并适当考虑为适龄暂住人口入学需求留有余地，合58座/千人。在预测小学的学位需求时，应具体根据居住区的人口规模及年龄构成等因素进行，上述千人指标可作为指导性指标参照使用。

小学宜设24班、30班或36班，每班45座。在确定学校班级数时，根据学位需求，从学生就近入学的角度出发，将小学的服务半径控制在500米以内，并从规模效益和资源优化利用的角度出发，提倡优先建设36班小学，其次是30班和24班小学。在不足1.5万人的独立地区可考虑设置18班小学。

小学学校的用地面积、建筑面积规模以及附属体育场馆和设施的面积规模应参照本标准与准则的相关规定。学校在选址时应尽量远离主干路，靠近主干路的学校应采取一定的防噪音措施。
9、关于幼（托）儿园的设置说明

目前，在深圳不足3岁的婴幼儿主要是通过祖父母或家庭保姆将孩子托养在家中，很少将孩子送到托儿所，因此托儿所的学位需求很小，也基本是采取在幼儿园中附设托儿班的方式来解决，很少有专门针对年龄不满3岁儿童的托儿所。因此，本标准与准则按照幼儿教育的现状及未来发展趋势，将针对幼儿的教育设施定为可附设托儿班的幼儿园。幼（托）儿园保育2～5岁儿童，现状全市该年龄段人口占全市总人口39‰，就近入园率90%，合47座/千人。在预测幼（托）儿园的学位需求时，应具体根据居住区的人口规模、年龄构成及幼儿抚育方式等因素进行，上述千人指标可作为指导性指标参照使用。
幼（托）儿园宜设6班、9班、12班或18班，每班30座。考虑到方便幼儿就近入园和入托等因素，幼（托）儿园应按其服务范围均衡分布，且服务半径不宜超过300米。不足0.7万人的独立地段宜设一处幼儿园，规模为6班。

幼（托）儿园应独立占地，有独立院落和出入口，并保证有一定面积的室外游戏场地。幼（托）儿园的用地面积、建筑面积规模及其室外活动场地的面积规模和相应的设置规定见本标准与准则的表4.3。
10、关于综合医院的设置说明

综合医院是相对于专科医院而言科室设置比较齐全的医院。从规模效益和资源优化利用的角度出发，按照医院床位数将综合医院分为800床、500床和200床3种。深圳是一个人口增长迅速且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城市，在建设国际化城市的发展目标的指导下，作为改善居民生活水平的重要公共设施类型之一，医疗卫生设施应坚持高标准、高起点建设的原则。从完善卫生医疗设施系统和提高卫生医疗水平的角度出发，应建设不同规模的综合医院、各类专科医院、预防保健机构和基层卫生医疗设施。兴建综合医院宜根据床位的需求预测以及卫生医疗设施的建设现状，参照综合医院的不同规模标准来执行。按照居住人口的规模，居住地区和居住区可以配建500床或200床的综合医院，对于市级或区级医院而言，宜配建800床或以上规模的大型综合医院。各类专科医院的建设在参考综合医院标准的基础上，应结合专科特色具体确定用地面积和建筑面积规模。
11、关于社区健康服务中心的设置说明

社区健康服务中心是政府卫生行政管理部门以社区居委会为基本单位配备的基层卫生医疗设施，主要开展健康促进、卫生防病、妇幼保健、老年保健、慢性病防治和常见病诊疗等工作。社区健康服务中心的规模可按照社区居委会的人口规模，进行合理规划，但是原则上应按照每处建筑面积400～1000平方米的标准来执行。社区健康服务中心不必独立占地，从集约用地的角度出发，可以将其与其它社区管理、服务或文化活动设施组合设置。
12、关于居住地区级、居住区级和居住小区级文化设施的设置说明

文化设施包括市、区、居住地区、居住区和居住小区等五级配置的各类不同规模的文化设施。其中，市、区两级的文化设施主要指由市、区两级政府设置的向社会公众开放、用来组织和指导群众文化活动的大型公益性文化设施，主要包括群艺馆、文化馆、图书馆、音乐厅、剧院、青少年活动中心和文化宫等，都具有综合功能，适合举办大型群众性文化活动。其次，还有大量居住地区级、居住区级和居住小区级文化娱乐设施，这些设施量大面广点小，成为居民日常生活中重要的文化、休闲和娱乐场所。

深圳现状群众性文化设施的占地面积达到296万平方米，以全市2000年底432.9万常住人口计，人均文化设施占地面积达到0.7平方米，其中社区级文化设施的人均占地面积为0.54平方米。为了进一步提高社区文化体育设施的建设水平以活跃社区文化生活，《深圳市人民政府转发市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我市群众性文化体育场地设施建设与管理议案决议的通知》（深府〔2002〕69号）中提出了建设群众性文化设施建设的基本目标是：到2005年和2010年，人均公共文化设施活动面积分别达到0.8平方米和1.0平方米，其中社区级设施面积不低于0.3平方米，在国内居领先水平。深圳现状群众性文化设施的建设水平基本达标。

以上述建设目标为指导，将居住地区级、居住区级、居住小区级文化设施的建设目标确定为人均面积应分别不低于0.05平方米和0.1平方米和0.15平方米。考虑到社区文化活动形式丰富多样，不仅包含各种室内场所举行的文化康乐、图书阅览、科技普法、教育培训、展览等活动，还经常举办一些室外文化活动，如社区广场文艺演出等。因此，在统计文化设施面积时，室内活动设施统计建筑面积，室外活动设施统计用地面积。

文化站主要是按照国家文化部关于建设群艺馆（市级）—文化馆（区级）—文化站（街道或镇级）的有关政策，结合深圳公共文化设施建设的现状设置的。考虑到深圳特区内各街道与特区外各镇的人口分布数量相差悬殊，为了避免文化设施设置的苦乐不均，所以将文化站结合居住地区级设置。作为一级群众文化设施，文化站的建筑面积规模参照了《广东省乡镇（街道）文化站评估定级量化指标》中特级站建筑面积达到3200平方米的标准，并结合《深圳市文化事业发展（1998～2010）三年规划》及2010年远景发展目标的要求，将居住地区级人均文化设施面积确定为0.05平方米/人。由此确定文化站的面积规模为5000～7000平方米左右。

在新建居住区，居住区级文化中心和居住小区级文化室的各活动设施可集中设置，但不必单独占地；在现有居住区中进行文化设施改造和增建时，可将上述项目适当分散布置。

文化广场作为一种室外社区群众性文化设施，宜结合居住区绿地或户外社区体育活动场地等设置。
13、关于居住地区级、居住区级和居住小区级体育设施的设置说明

体育设施包括市、区、居住地区、居住区和居住小区等五级配置的各类不同规模的体育设施。其中，市、区两级的体育设施主要指由市、区政府设置的并向社会开放的公共体育活动场所，如深圳市体育活动中心和各区的区级体育活动中心，这些体育中心基本都包含有体育场、游泳池和体育馆等设施。这些设施适合举办大型群众性体育比赛。其次，还有大量居住地区级、居住区级和居住小区级体育活动场所和设施，这些设施量大面广点小，是开展群众性体育健身活动的基层性设施。

深圳现状群众性体育设施的占地面积达到396万平方米，以全市2000年底432.9万常住人口计，人均体育设施占地面积达到0.9平方米，其中社区级体育设施的人均占地面积达到了0.51平方米。《深圳市人民政府转发市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我市群众性文化体育场地设施建设与管理议案决议的通知》（深府〔2002〕69号）中将深圳群众性体育场地和设施的建设发展目标确定为：到2005年和2010年，人均公共体育活动面积分别达到1.0平方米和1.6平方米，其中社区级设施面积分别为0.5平方米和0.8平方米。

在上述建设目标的指导下，居住区级和居住小区级体育设施的人均面积应分别不低于0.3平方米。考虑到社区体育活动形式丰富多样，包括室内、室外多种不同形式的体育活动相应也需要建设多种形式的室内、室外体育设施。因此，在统计体育设施面积时，室内活动设施统计建筑面积，室外活动设施统计用地面积。

居住区级体育活动中心的面积规模为12000～18000平方米，其中包括室外体育设施的用地面积和室内体育设施（如健身房、羽毛球场等）的建筑面积，至少应包括室外健身场地、慢跑道、篮球场、羽毛球场、健身房和游泳池等设施项目。

从建设现状看，社区居委会的人口规模大部分不足2万人，而且深圳住宅建设的楼盘因为受用地条件、资金等因素的限制也多为居住组团或不足居住小区的规模，为了保证较小规模社区的体育活动场地也能达到满足基本体育活动要求的最小规模，同时也保证一定人口规模的社区真正能规划和建设有相应规模的社区体育活动场地，本标准与准则进一步将社区体育活动场地的用地面积根据社区人口规模的不同细分为三级：200～500平方米（人口规模小于0.5万人）、1500～3000平方米（人口规模在0.5～1万人）和3000～6000平方米（人口规模是1～2万人）。这种细分有利于社区体育活动场地的规划标准在实践中落实。
14、关于行政管理与社区服务设施的设置说明

行政管理与社区服务设施主要包括社区服务站、社区康复中心、文化广场（公园）、图书室和劳动保障站。根据《中共深圳市委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城市社区建设工作的意见》（深发〔2002〕4号）中有关加强社区管理与服务设置建设的政策精神：每个社区要规划建设“五个一”即一个社区服务站、一个社区健康服务中心、一个文化广场（公园）、一个图书室和一条安全文明示范路（街）。以上述政策为指导，首先应落实市政府有关社区管理和服务设施的基本项目，前四项设施也是方便社区居民生活、提高生活质量的基本设施，因此作为基本项目纳入本标准与准则中。从集约用地的角度出发，可以将这些设施相对集中布局，形成居住小区级公共活动中心，并方便居民的使用。
15、关于劳动保障站的设置说明

劳动保障站是根据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广东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及深圳市劳动局等单位先后于2002年9月、2002年11月和2003年4月下发的相关文件要求而设置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工作的通知》中明确提出“街道和工作任务重的乡镇，可设立或确定负责劳动保障事务的机构”。2003年7月深圳市劳动局、社保局、编制办公室和财政局联合发布了《关于完善我市公共就业管理服务机构和劳动保障事务机构建设的意见》，规定全市各街道办事处统一设立劳动保障事务所。因此，在本标准与准则中，确定劳动保障站按照街道办事处设置，与街道办事处的办公楼组合设置，建筑面积约为200～300平方米。
16、关于商业设施的设置说明

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入，居住区级和居住小区级商业设施的设置更多地受市场调节，尤其是商业设施项目的设置更加灵活多样，不再拘泥于以往的商品品种单一的小规模商店，而是趋向于利用住宅建筑的裙房开设大规模、综合性的超市，或者与社区其它商业、服务业或社区服务设施组合设置。目前住宅建设中商业设施的配套齐全程度越来越受到社区居民的重视，住宅商业设施建设受市场调节程度较高，建设水平也相对较高。从保留一定的规划弹性并提高规划刚性的目的出发，本标准与准则仅对保障社区肉菜市场以外的居住区级和居住小区级商业设施制定建筑面积的千人指标，而不对商业设施的具体项目和用地面积提出具体要求。

社区肉菜市场是关系到居民生活方便程度的重要设施之一。尽管已经出现了大量现代超市，可以为居民提供购买食品、蔬菜和肉类的商业设施，但是考虑到居民消费水平、消费需求及消费习惯存在一定差别，因此本次修订仍然保留“社区肉菜市场”，并将其建筑面积规模指标确定为500～1500平方米，社区肉菜市场的建设也应该在室内，并配备较齐全的给排水和电力设施，使肉菜市场的购物环境能得到基本保障。
17、关于市政设施项目的说明

市政公用设施项目主要包括道路交通、给水工程、排水工程、燃气工程、电力工程、通信工程、环境卫生及城市防灾和减灾等设施。每类设施中各包含有一些具体项目，一部分项目的设置是以一定的服务人口规模来配置的；而大多数设施要根据具体的实际地形条件和需求来设置，设施的规模不能简单地与一定的人口规模对应来设置，在实际的规划编制工作中，需对这些设施个案研究，确定规模并选址。因此，在表4.3中所列的市政公用设施项目是那些基本以一定的服务人口规模来配置的项目，除表4.3中所列项目以外的其它市政设施项目主要包括：

（1）道路交通设施：公交场站、社会停车场、加油加气站等。
（2）给水、排水设施：给水泵站、污水处理厂、污水泵站、雨水泵站等。
（3）电力设施：变电站、城市电厂等。
（4）通信设施：长途局、端局、目标局、长途枢纽局；宽带（IP）局址；移动通信局址、移动通信基站等。
（5）广电设施：有线电视中心、有线电视分中心、有线电视小区管理站等。
（6）燃气设施：液化石油气储配站、天然气门站、燃气抢修站等。
（7）消防设施：普通消防站、小型普通消防站、路上特勤消防站、水上特勤消防站、直升机特勤消防站、消防培训基地、消防修理中队等。
（8）环卫设施：垃圾转运站、垃圾填埋场等。

上述市政公用设施的规划标准参见本标准与准则第12～19章的有关规定。
5  工业用地

5.1  布局准则
5.1.1  随着特区产业结构的调整，全市的工业逐步向特区外转移，特区内工业用地逐步减少，特区外工业用地则保持增长趋势。但是无论在特区内还是特区外，工业用地都应集中布置，成为具有一定规模的工业区或工业组团，集中管理，统一开发，以提高工业用地的效益。特别是一类工业对外干扰小，所用设备较轻，不同类型的生产加工活动相互联系密切，因此宜将一类工业集中布置在多层厂房之内，从而有利于提高工业用地的利用率。另外，工业用地宜沿主要对外交通干线布局，有便捷的对外交通联系；同时，应减少工业自设辅助设施的规模，尽可能利用城市仓库、装卸场所和停车场等社会性设施。

对于有污染的工业，必须依据“先治理、后排放”的原则，对自身的污染进行治理；在规划设计和管理中应合理布局，产生大气污染的工业应布置在城市的下风向，以减少有害气体污染对城市居民的影响；城市的水源和取水口通常都在河流的上游地区，有水污染的工业不应布置在这些地区，以减少对城市饮用水源的污染，避免影响人民的身体健康。
5.1.2  二类工业是城市工业的主要类型，对环境有一定的影响，部分二类工业可能会产生较大的污染（包括大气污染、水污染和噪音污染等），因此应集中布置在专门的工业区内，不得与居住、公共设施等其它非工业功能区相混合。污染较严重的工业区应与其它非工业用地之间设置卫生防护绿带。

三类工业对环境污染严重，用地规模大，宜远离城市中心区单独布置，与建成区之间应设置较宽的卫生防护绿带，具体标准可参照相关的工业设计规范执行。

一类工业对于居住和公共设施功能的污染和干扰很小。对于以劳动密集型工业为主的企业，为减少工人的通勤流量，方便居民生活，允许就近布置在住宅区内；但应独立占地建设而不得与住宅功能相混合，并采取相应措施减少对居民住宅的噪声、气味及其它方面的干扰。
5.1.3  依据城市总体规划的安排，深圳东部以发展旅游业和海洋产业为主，并要建设成为体现滨海城市特色、环境优美的地区。而三类工业污染十分严重，故不宜布置在深圳市东部沿海地区。

5.1.4  部分工业由于生产工艺流程和产品要求对环境质量的要求也很高。因此规划工业布局时，除了要注意减小对非工业区的污染外，也要尽量克服不同工业之间的污染，可设立污染工业园将污染严重的工业集中在一起。
5.2  规划标准
5.2.1  工业用地占城市建设用地的比例与城市用地的现状、功能定位和发展目标有密切的关系。国家标准《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GBJ137—90）规定工业用地占城市建设用地比例应为15%～25%；《标准与准则》（97版）对工业用地比例的规定是：特区控制在10%，特区外控制在20%～25%，没有对全市的工业用地比例进行规定。根据《深圳市城市总体规划检讨与对策（2001－2005）》的现状调研资料，2000年底深圳市工业用地状况如下表：

2000年底深圳市工业用地状况一览表

	
	城市建设总用地（km2）
	工业用地（km2）
	占建设用地比例（%）

	特区
	133.4
	16.3
	12.2

	特区外
	333.9
	116.4
	34.9

	全市
	467.3
	132.7
	28.4


着眼于将深圳建设成为区域经济中心城市的发展目标，应适当控制特区工业用地比例，促进特区工业向特区外转移；特区内以发展居住和服务业为主是符合发展形势和目标的，事实证明经过努力也可以到达这一目标。但也应保持一定的弹性，因此将特区工业占地比例调整为8%～12%。同时，应正视特区外发展工业仍然有旺盛的需求和广阔的潜力，这也是扩大经济规模、增强经济实力所依赖的重要基础；事实也证明原来确定的20%～25%的工业用地比例明显过低，与发展的实际情况和需求不符。但特区外现状工业用地比例过高、公共设施和市政设施用地不足的状况也要逐步改变。从现实和目标两方面综合考虑，将特区外工业用地比例控制在25%～30%比较合适。而全市的工业用地比例控制在15%～25%，与国家标准《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GBJ137－90）第4.3.1条的规定一致。
5.2.2  本条所指工业区是位于城市建成区内独立的工业用地，仅包括少量的生活配套用地，不包括城市的居住用地和商业用地。《标准与准则》（97版）曾按照不同类型的工业对工业区的用地规模分别给予了指导性规定，如下表所示：
规划工业区用规模表
	工业类型
	占地面积（hm2）

	一类工业
	30～100

	二类工业
	80～100

	三类工业
	300～500


但在从实际操作过程中发现，工业区的用地规模更多地取决于当地的用地条件、企业性质、投资规模和工艺流程等因素，与一、二、三类工业性质并没有必然的联系，根据工业类型而划定不同的工业区用地规模控制指标并不合理。而且，在全市用地十分紧张的条件下，二、三类工业区设定的下限规模过大容易导致大面积“圈地”和用地浪费的现象。本标准与准则主要考虑要限制工业用地过小过散的开发，引导工业集中布局，因此只确定工业区开发的用地规模宜为30公顷以上。

在《标准与准则》（97版）中，还要求标准工业厂房的基本地块应为矩型，并参照国际经验对于不同类型标准工业厂房的基本地块规模给予规定，对于工业区内部的用地构成也提出了要求。但实践证明，这些规定对于实际工作的指导意义不大。因为工业区内厂房的布置、用地的构成具有多种可能性，主要取决于工业流程和企业发展的需要，不能一概而论；内部布局应由企业自主决策，政府不宜进行过多干预，规划也不宜给予过于繁琐具体的规定。因此，本次修订工作将这些内容删除。
5.2.3  从深圳已建设的工业区的情况分析，工业区容积率与工业区的规模、用地构成、企业工艺流程、产业结构、各项产值比重和科技进步贡献率的大小等因素有关。一类、二类工业区可以以多层厂房为主，因此容积率相对高一些。工业区的建筑密度依工业性质的不同而有所差异，如一类工业区由于企业规模较小，集聚程度较高，因此建筑密度略高。对于工业区的开发强度，宜根据所在地区具体情况编制详细蓝图，采用个案方式确定。表5.2.3所定的标准可作为标准厂房工业区的指导性标准，供规划设计和管理中参考使用。
5.3  工业区配套设施
5.3.1  工业区配套设施是指工业区内部设置的必备的生产辅助设施和生活辅助设施，包括单身宿舍、职工食堂、工业办公建筑和仓库等。对于工业区而言，最重要的一类配套设施就是单身宿舍。单身宿舍从用地类型上有两种，第一种是在工业用地之外成片建设的、自身也有一定生活配套设施、具有相对独立的居住和生活功能的单身宿舍区，在进行用地统计时不得计入工业用地（M），而应纳入三类居住用地（R3）进行统计，并按照居住用地的有关标准进行规划建设。第二种是为了方便职工上下班，在一、二类工业区内建设的单身宿舍楼，但也需要单独占地建设，并不得与工业厂房混合建设，还应采取必要的卫生和环境防护措施，满足居住建筑的间距要求；这种单身宿舍在进行用地统计时应计入工业用地（M），本条规定主要是针对这种单身宿舍制定的。三类工业的污染较为严重，与居住和生活功能不相容，无论是否单独占地，在这类工业区内及相邻地区都应严禁建设单身宿舍。
5.3.2  工业区配套设施的设置应遵循集中布局、简化功能、高效使用的原则，并应逐步走向市场化和社会化经营，尽可能多利用城市公共设施，减少重复建设。参照建筑设计资料集（第二版）第五分册的有关内容，工业区用地构成中，工业仓储用地一般占30%～50%，生产管理设施用地占5%～10%，生活服务设施用地占5%～15%，道路用地占10%～15%，绿化用地占20%～30%。单身宿舍和职工食堂是工业区内最主要的生活服务设施，将这两类占地比例控制在5～15%是比较适宜的。
5.3.3  停车场是工业区内的重要配套设施。工业区内设置公共停车场具有重要意义，它能保证工业区内有一个良好的停车和运输环境，减少厂区用地面积，提高土地利用率。根据本标准与准则第12章表12.4.2.1的规定，标准厂房工业区每100平方米工业用地应设0.2～0.6个停车位；每个工业区的停车场地中，应有50%用于小汽车和轻型货车的停泊，50%用于货车的停车和装卸；面积大于45米×40米的地块应增设大型货柜装卸泊位，装卸位长度不得小于13米，宽度不得小于4米，净空不得小于4.2米。

工业区停车场因工业类型的不同而有不同的要求。下表为《香港规划标准和准则》对各类工业停车场所做的具体规定，可作为工业区停车场规划设计的参考依据。
香港各工业土地用途类别的泊车设施规定

	土地用途
	泊车设施规定

	
	私家车
	货车（轻型货车占50%；重型货车占50%）
	货柜车

	一

般

工

业

用

途
	工业用地
	建筑楼面面积每1000～1200m2设一个。
	建筑楼面面积每1000～1200m2设一个。
	面积不少于45m×40m的用地应设一个货柜车停车处。

	
	工业/办公室用地
	工业/办公室用途建筑楼面面积每200～300m2设一个；商业用途建筑楼面面积每200～300m2设一个。
	50%工业/办公室用途建筑楼面面积内每1000～1200m2设一个；另外50%工业/办公室用途建筑楼面面积内每2000～3000m2设一个；商业用途建筑楼面面积每800～1200m2设一个（只供装卸货物之用）。
	与工业用地相同。

	特

殊

工

业

用

途
	工业村
	建筑楼面面积每900m2设一个，或地盘面积每450m2设一个，两者以较大者为准。在所提供的停车位之中，50%供停泊私家车及轻型货车使用，另外50%则供停泊货车和装卸货物之用。
	

	
	科学园
	建筑楼面面积每75m2设一个，75%供私家车使用；25%供轻型货车使用。
	

	
	商业
	待详细研究后才提出建议。
	

	
	乡郊工业区
	每一机构设一个停车位，或机构的建筑楼面面积每900m2设一个停车位，两者以较大者为准，以供货车/访客车辆停泊之用。
	

	
	其他具特殊要求的用地
	按运作需要而定。
	


注：1．如设有其他配套设施，《香港规划标准与准则》第8章内部运输设施的有关标准将适用。
拨供货车使用的停车位，应有一半可供装卸货物之用。
2．就工业来说，上述泊车设施规定属最低要求。香港工业公司会根据个别用地的情况来评
估泊车设施的实际需求。
3．就科学园来说，重型货车的泊车设施规定并不适用。
4．凡按建筑楼面面积提供设施，指定建筑楼面面积中不足1m2的部分也应包括在内。
5.3.4  职工食堂是工业区必备的生活辅助设施，根据厂区规模的大小可以设置一个或多个，满足职工就近用餐的需要。由于工业区存在污染，职工食堂的设置必须满足必要的卫生标准，应布置在污染源的上风向。
5.3.5  为提高运行效率和保证环境质量，目前深圳市的污水处理厂是按照全市统一的污水系统规划进行建设的，从理论上说可以满足所有地区的工业污水处理要求。但要全面完成规划建设，实现污水处理系统的整体运行，需要较大的资金投入和较长的建设周期，特别需要配套管网的建设，这需要较长的过程，而目前工业生产过程中大量污水必须及时处理才能保证环境质量不受损害。因此，对于那些位置较偏远、周边设施不齐全且难以纳入全市污水系统进行污水处理的工业区，应根据需要自行建设污水处理厂解决目前面临的排污问题，待条件成熟时再并入全市污水处理系统中。
5.4  工业区道路
由于工业区内道路的使用性质、通行的车辆状况及时间与城市道路有一定的差异，故制定相应标准，以满足消防车辆的通道要求和交通运输的要求。将工业区道路划定为主要通道和次要通道两个道路等级。5.4.1～5.4.3条是参照《香港规划标准与准则》制定的工业区道路宽度标准，在工业区规划设计中作为指导性标准运用。
5.5  工业区绿地
5.5.1  深圳建设“花园式城市”的发展目标和现代工业技术的进步，对工业区绿化建设提出了更高要求和技术支持。根据《深圳经济特区城市绿化管理办法》第二章第十九条规定：“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及居住区、工业区等，应按本办法的规定，设置附属绿地”，工业区建设应注重环境质量，确保工业区绿地建设，以美化厂区，增进职工身心健康。工厂绿化要因厂而异，力求体现和衬托企业形象，建成花园式工厂。
5.5.2  为保障整个工业区的环境质量，工业区应集中设置成片游憩绿地，辟建工业区小游园，满足职工工作之余的休憩、娱乐需要，美化工业区环境。本条规定的面积和设置指标作为规划设计的指导性标准使用。
5.5.3  表5.5.3提供的各类工业企业绿化面积占单位总用地面积比例的指标，是在《深圳经济特区城市绿化管理办法》有关规定基础上进行了细化而制定的，可作为规划设计的指导性标准使用。工业区内绿化树种应选择抗污滞尘力强、无飞絮，具防火和美化力功能的树种。产生有毒气体的工厂，可选择防污染树种进行绿化，具体包括高山榕、印度胶榕、大叶榕、细叶榕、菩提树、台湾相思、樟树、柠檬桉、麻楝、芒果、扁桃、人心果、鸡蛋花、夹花桃、米兰、九里香、红背桂、油茶、散尾葵、鱼尾葵、蒲葵等。
5.6  高新技术园区
5.6.1  高新技术园区是深圳市在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过程中出现的一种新型产业功能区。高新技术园区宜紧临大学或科研机构选址，园区内往往包括专门的研究机构和一些既有研究开发能力又能试制生产的企业单位；要求有良好的通讯设施、便捷的交通条件和高质量的工作娱乐环境。由于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必须具备自主开发高科技产品及生产功能，具备科技成果转化功能，具备信息接受、联合科研与产品试制功能，因此应采用整体开发的方式，重视生产和生活服务配套。
5.6.2  高新技术园区是一种集教育研发、生产、经营服务于一体的综合性功能区，不是一种单纯的用地类型，因此可以安排与上述活动相关、功能彼此相容的用地类型。但高新技术园区要求保持较好的环境质量，不应布置污染严重的三类工业用地。
5.6.3  高新技术园区要求有优美的环境，因此建筑密度应比一般工业区低，绿地率应高于一般工业区的标准。
6  仓储用地

6.1  布局准则
6.1.1  同类仓库宜集中布置以提高货物运送效率，降低成本。应根据所储物资的供应范围来确定具体选址布局，只有当供应区域较分散难以集中设置时才可分成几个仓库进行布局。
6.1.2  为保证货物迅速、便捷地抵达目的地，仓储用地应有良好方便快捷的道路与高速公路、机场、港口或城市主干路直接连通，以铁路运输为主的大型中转仓库应有铁路专用线与铁路干线相连。
6.1.3  从地质条件方面，仓储用地选址的具体要求为：

（1）地势较高，地面平坦，有一定坡度并利于排水；大、中型仓库应设置在百年一遇洪水位之上，特种仓库应设置在200年一遇洪水位之上。

（2）地下水位不宜太高。蔬菜仓库的地下水位与地面的距离不小于2.5米；以地下室作为食品和材料储藏库的仓库用地，其地下水位应距离地面4米以上。这里的地下水位是指常年平均地下水位。

（3）仓储用地应有较高的地基承载力。

考虑到与居住、工业等其它功能区的相互影响，居民密集的住宅区、附近有生产（或储存）易燃易爆危险品的工矿企业、附近有易对商品有腐蚀和污染影响的工矿企业等不应选作仓储用地。

此外，由于岸线是一个城市宝贵而有限的资源，不能完全被生产功能所占用。仓储用地沿河和沿海布置时，从功能和景观上对城市环境都会造成一些不良影响，应紧凑布局，不应侵占城市生活岸线，更不能对河流或沿海造成污染。
6.2  规划标准
6.2.1  在普通仓库用地中安排相应项目时，按照本条规定确定卫生防护距离，使用时应注意：
（1）本款规定中的仓储用地与居住用地之间的卫生防护带宽度，是指相距最近仓储建筑边界至居住用地内建筑边界的距离。

（2）疗养院、医院、高新技术园区等设施和机构的环境质量要求比一般的居住用地更高，应进一步加强卫生防护措施。
6.2.2  仓储用地内允许设置的项目和设施有普通仓库、基层管理设施以及配套建设的园林建筑、小品和小型公用设施；由于土地的获取方式、经济效益存在很大的差别，应严格控制仓储用地内建筑功能的转换和变更，特别要对单身宿舍和市场等商业建筑进行严格限制，只有经相关主管部门特别审查后，才允许设置。此外，对于社会停车场（库）、对外交通设施、市政公用设施和危险品仓库等也要进行控制。
6.2.3  本条内容作为控制仓储用地建筑密度的指导性标准。
6.2.4  普通仓库是指技术设备比较简单、储存商品的物理和化学性能稳定、互不干扰的仓库，如百货、药品、土产仓库，一般性工业成品仓库等。普通仓库按建筑规模可分为：

（1）大型仓库：库房总建筑面积≥50000平方米。

（2）中型仓库：库房总建筑面积为10000平方米至50000平方米。

（3）小型仓库：库房总建筑面积<10000平方米。

普通仓库的库址选择、总体设计应按照《商业仓库设计规范》（SBJ01－88）和《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J16－87（2001修订版））的规定执行。
6.3  特种品仓库用地
6.3.1  本条是关于危险品仓库用地的选址和布局规定，执行中应注意：
（1）危险品仓库的选址应按照城市总体规划要求编制专门的选址规划，报规划、消防、环保部门审定后才能确定最后的选址。
（2）其选址应按照《石油库设计规范》（GBJ74－84）确定安全距离。《石油库设计规范》（GBJ74－84）中规定石油库与周围居住区、工矿企业、交通线路等的安全距离，不得小于下表的规定。

石油库与周围居住区、工矿企业、交通线等的安全距离     （单位：米）

	序号
	名    称
	石油库等级

	
	
	一级
	二级
	三、四级

	1
	居住区及公共建筑物
	100
	90
	80

	2
	工矿企业
	80
	70
	60

	3
	国家铁路线
	80
	70
	60

	4
	工矿企业铁路线
	35
	30
	25

	5
	公路
	25
	20
	15

	6
	国家一、二级架空通信线路
	40
	40
	40

	7
	架空电力线路和不属于国家一、二级的架空通信线路
	1.5倍杆高
	1.5倍杆高
	1.5倍杆高

	8
	爆破作业场地（如采石场）
	300
	300
	300


6.3.2  本条为特殊仓库选址和布局的一般准则，对于各类特殊仓库用地的选址有特别要求。如粮食储备仓库应布置在交通干线附近，远离排放有害物的工业企业，与工业企业之间的卫生防护距离，应达到工业用地与居住用地之间卫生防护距离的标准；保税仓库应设置在独立地段或保税区之内，与对外开放的机场、港口和口岸有便捷的联系，并有可靠的水源、电源地供应。
6.4  堆场用地
6.4.1～6.4.3  6.4.1～6.4.3条为堆场用地的选址、布局准则。堆场的设置应首先考虑不能给周边地区带来干扰和污染，因此不宜设在市中心区内。
集装箱堆放场地是一种特别的堆场用地。近年来，集装箱运输在深圳城市货运中的地位日益上升，特别是由于深圳“三来一补”企业众多，原料、半成品和成品通过集装箱大量在深港两地之间流动。因此，确定集装箱堆场的选址和布局准则十分重要。《建筑设计资料集（第二版）》第五分册对于集装箱堆放场地提出了明确的规划设计要求，汇总如下供规划编制和管理人员参考：

（1）集装箱库应靠近码头、铁路和公路。

（2）集装箱库包括货场、办公室、生活间及辅助设施。

（3）货场应高出四周地面30厘米，并向四周设1%的散水坡度，而且要铺设坚硬地面，一般采用混凝土地面。

（4）场地负荷一般是根据存放的集装箱型号、堆放层数和所采用的搬运设备确定，并应按最大存放量来考虑。

（5）集装箱堆放层数取决于装卸设备和集装箱数量。叉车和跨运车一般可堆2～3层；轮胎式龙门起重机可堆放3～4层；轨道式龙门起重机可堆放4～5层。

（6）货场面积根据堆放集装箱数量、尺寸、间距和堆放层数，以及装卸和搬运设备的作业通道等确定。

（7）集装箱平面布置间距应符合下表规定。
集装箱平面布置间距表              （单位：米）
	装卸方式
	集装箱间距
	作业通道

	
	前后
	左右
	

	叉车
	0.20～0.40
	0.50～0.60
	28.34①

	跨运车
	0.20～0.40
	1.30～1.56
	左右间距已含通道

	龙门起重机
	0.40～0.60
	0.20～0.40
	5.30


注：① 适用于大型集装箱作业

（8）拼箱货运输的装箱和拆箱以及收发作业均应在室内进行，并应有适当的临时堆放货物面积。
6.5  物流园区
6.5.1  物流园区是近年来城市中出现的新型产业园区，是以仓储用地为主，兼有办公、商业、对外交通等多种用地类型的综合产业功能区。物流园区宜相对独立设置，应能够方便、快捷地与区域和城市交通系统相衔接，与铁路、快速道路、机场、港口有便捷地交通连接。
6.5.2  物流园区作为一个空间概念，与工业园区、科技园区等概念一样，是具有产业一致性或相关性、且集中连片的混合用地空间。根据深圳物流园区的专题研究成果，物流园区用地可包括仓储用地、商业用地、商业性办公用地以及与其功能密切相关的对外交通、道路广场、市政公用设施、单身宿舍等用地类型。
7  城市绿地

7.1  城市绿地分类与标准
7.1.1  城市绿地是指以自然植被和人工植被为主要存在形态的城市用地。它包括两个层次的内容：一个是城市建设用地范围内用于绿化的土地，包括本标准与准则划分的公共绿地、生产和防护绿地、高尔夫球场绿地和附属绿地；另一个是城市建设用地范围之外，对于城市生态、景观和居民休闲生活具有积极作用、绿化环境较好的区域，本标准与准则的其它绿地属于这个层次的内容。本标准与准则确定的五种绿地类型的划分，是参照《城市绿化条例》、《公园设计规范》（CJJ48）、《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规范》（GB50180－93）、《城市道路绿化规划与设计规范》（CJJ75）和本标准与准则第2章的“深圳市城市用地分类和代号表”等法规、规范和标准的有关规定，结合深圳的具体情况，经过充分协调后确定的。其中高尔夫球场绿地在国家规范中是没有的，但这种用地在深圳城市建设用地中占有一定的比例，而且对于城市生态、景观和居民的休闲生活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因此也作为一种特殊的绿地类型。
7.1.2  本标准与准则定义的“附属绿地”分为单位附属绿地和道路绿地两大类，其中单位附属绿地的类型可与本标准与准则第2章“深圳市城市用地分类和代号表”中的各大类用地相对应，道路绿地则与道路广场用地（S）相对应，“附属绿地”的概念较准确地反映出其包含在其它类型城市建设用地中的含义。

本标准与准则定义的“其它绿地”是指位于城市建设用地之外、城市规划区范围以内的生态景观与游憩环境较好、面积较大、环境类型多样的区域，它们同样承担着城市生态、景观保护和居民游憩的职能，与城市建设用地内的绿地共同组成完整的绿地系统，促进城市建成区与周边环境更加有机的结合，居民生活更加丰富。上述区域与城市和居民的关系十分密切，应当按照城市总体规划要求基本保持现状或适当进行规划引导，不得改变用地性质。
7.1.3  公共绿地、生产和防护绿地和高尔夫球场绿地在本标准与准则第2章的“深圳市城市用地分类和代号表”中分别作为绿地大类（G）的G1、G2、G3三个中类绿地，应参与城市建设用地平衡。

为住宅区、工业区、仓储区、公共设施、市政设施等配建的单位附属绿地以及道路绿地，分别是附属于上述城市建设用地中，因此不能单独参与城市建设用地平衡，否则将导致用地统计的重复计算。本标准与准则之所以要把这些绿地作为一种类型划分出来，是为了便于绿地的统计、指标的确定和管理上的操作。

“其它绿地”属于非城市建设用地范畴，不能替代或折合作为城市建设用地中的绿地，只能起到完善功能、丰富景观和延续空间等作用，使城市能够在一个良好的生态、景观基础上实现可持续发展。因此“其它绿地”不能参与城市建设用地平衡，它的统计范围应与城市总体规划的用地范围一致。
7.1.4  本条和表7.1.4是按照《城市绿地分类标准》（CJJ/T85）制定的。绿地作为城市用地的一种类型，计算时应采用相应的城市人口数据和城市用地数据，以利于用地指标的比较，也增强绿地统计工作的科学性。《城市绿地分类标准》（CJJ/T85）对城市绿地的计算原则和方法都给予了详细的规定，应遵照执行。表7.1.4中设“小计”、“中计”、“合计”项是为了便于与城市总体规划相协调。“小计”项中扣除“小区游园”后与“深圳市城市用地分类和代号表”的“绿地”大类（G）相一致；“中计”项与“城市建设用地平衡表”相对应；由于城市建设用地与城市总体规划用地在统计上是两个不同的用地范围，“合计”项可以得出绿地占城市总体规划用地的比例。这样的统计方式，可以反映出不同空间层次的绿化水平。
7.1.5  城市绿地率是指五类城市绿地的总面积占城市总用地面积的比率。城市绿化覆盖率是指城市内全部绿化种植的水平投影面积占城市总用地面积的比率。《标准与准则》（97版）对于这两个指标在特区内、外的规定有所区别，规定“特区城市绿地率应不小于40%，特区外城市绿地率应大于40%；特区城市绿化覆盖率应不小于50%，特区外城市绿化覆盖率应大于50%。”本次修订遵循提高城市环境质量标准和特区内外实行统一规划管理的原则，对原指标进行了调整，将全市的城市绿地率由40%提高到45%，城市绿化覆盖率指标则确定为大于50%，特区内外采取统一标准。
7.2  公共绿地
7.2.1  公共绿地是反映城市整体环境水平和居民生活质量的一项重要指标。新修订的行业标准《城市绿地分类标准》（CJJ/T85）用“公园绿地”替代了原来的“公共绿地”，但国家标准《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标准》（GBJ137－90）并没有进行相应的变更。为保持与国家标准的一致，并在绿地统计数据中保持延续性，本标准与准则仍使用“公共绿地”，而不采用“公园绿地”，两者的内涵相同。

公共绿地包括公园和街头绿地两大类，参照《城市绿地分类标准》（CJJ/T85），可将公园分为综合公园、专类公园、带状公园。对公园进行进一步分类的目的，是针对不同类型的公园提出不同的规划设计、建设和管理要求。
7.2.2  《公园设计规范》（CJJ48）对公共绿地比例都提出了相应的要求，其绿化、建筑、园路及铺装场地等用地比例如下表规定：
公共绿地内部用地比例（%）

	陆地面积（hm2）
	用地类型
	公园类型
	街头
绿地

	
	
	综合

公园
	专类公园
	带状

公园
	

	
	
	
	儿童

公园
	动物园
	专类

动物园
	植物园
	专类

植物园
	盆景园
	风景名胜公园
	其他专类公园
	
	

	<2
	Ⅰ

Ⅱ

Ⅲ

Ⅳ
	
	5～25

<1.0

<4.0

>65
	
	
	
	15～25

<1.0

<7.0

>65
	15～25

<1.0

<8.0

>65
	
	
	15～30

<0.5

<2.5

>65
	15～30

-

<1.0

>65

	2～<5
	Ⅰ

Ⅱ

Ⅲ

Ⅳ
	
	10～20

<1.0

<4.0

>65
	
	10～20

<2.0

<12

>65
	
	10～20

<1.0

<7.0

>70
	10～20

<1.0

<8.0

>65
	
	10～20

<1.0

<5.0

>70
	15～30

<0.5

<2.5

>65
	15～30

-

<1.0

>65

	5～<10
	Ⅰ

Ⅱ

Ⅲ

Ⅳ
	8～18

<1.5

<5.5

>70
	8～18

<2.0

<4.5

>65
	
	8～18

<1.0

<14

>65
	
	8～18

<1.0

<5.0

>70
	8～18

<2.0

<8.0

>70
	
	8～18

<1.0

<4.0

>75
	10～25

<0.5

<1.5

>70
	10～25

<0.2

<1.3

>70

	10～<20
	Ⅰ

Ⅱ

Ⅲ

Ⅳ
	5～15

<1.5

<4.5

>75
	5～15

<2.0

<4.5

>70
	
	5～15

<1.0

<14

>65
	
	5～15

<1.0

<4.0

>75
	
	
	5～15

<0.5

<3.5

>80
	10～25

<0.5

<1.5

>70
	

	20～<50
	Ⅰ

Ⅱ

Ⅲ

Ⅳ
	5～15

<1.0

<4.0

>75
	
	5～15

<1.5

<12.5

>70
	
	5～10

<0.5

<3.5

>85
	
	
	
	5～15

<0.5

<2.5

>80
	10～25

<0.5

<1.5

>70
	

	>50
	Ⅰ

Ⅱ

Ⅲ

Ⅳ
	5～10

<1.0

<3.0

>80
	
	5～10

<1.5

<11.5

>75
	
	3～8

<0.5

<2.5

>85
	
	
	3～8

<0.5

<2.5

>85
	5～10

<0.5

<1.5

>85
	
	


注：Ⅰ—园路及铺装场地；Ⅱ—管理建筑；Ⅲ—游览、休憩、服务、公用建筑；Ⅳ—绿化用地。

公园的陆地面积是指供游览及与之相适应的管理用地去除水面后的全部陆地面积，不包括已改变性质的用地。公园内的水面大小差别很大，有的没有水面，有的水面占总面积3/4以上，且公园内的绿化、建筑和园路铺装等都建于陆地上，其比例只能与陆地面积相比，无法与公园总面积相比，所以依据陆地面积大小来确定比例。水中森林和水上建筑数量极少，其用地列入陆地中计算。上表规定的各种用地比例的总和都小于100%，留出余地一般可扩大绿化用地或供设置各种活动用的铺装场地、园林小品等。

上表中的Ⅰ类用地为园路及铺装场地，指公园内供通行用的各级园路和集散场地，不包括活动场地；Ⅱ类和Ⅲ类用地为建筑用地，是指公园内各种休息、游览、服务、公用、管理建筑基底所占面积；Ⅳ类用地为绿化用地，指公园内用以栽植乔木、灌木、花卉和草地的用地。

从深圳的实际情况来看，不同类型公园无论是用地规模还是内部构成都存在很大差别，因此应根据上表规定并结合实际情况确公园内建筑用地的比例，应遵循严格控制建筑开发、保护自然生态环境质量的原则，避免过量的建设而侵占绿化用地，特别要严格控制管理建筑的建设；在实际操作中可结合管理人员的编制情况确定管理建筑规模和相应用地比例。

《公园设计规范》（CJJ48）对于不同类型的公园在规划设计上提出了不同的要求，
摘录如下供使用者参考：

（1）综合公园：综合公园是指具有较丰富的活动内容和服务设施、适合公众开展各种户外活动的规模较大的绿地，人均绿地标准宜大于5平方米/人，公园面积宜大于20公顷。
（2）专类公园：专类公园包括儿童公园、植物园、动物园、历史名园、风景名胜公园、陵园、游乐公园和其它具有特定主题内容的专类公园。专类公园的规模应根据其内容和性质确定。儿童公园应有儿童科普教育内容和游戏设施，宜大于2公顷。动物园（市级）应有适合动物生活的环境，有供游人参观、休息、进行科普教育的设施，有安全、卫生隔离的设施和绿带，但饲料加工场以及兽医院、检疫站、隔离场和饲料基地不宜设在园内，全园的面积宜大于20公顷。专类动物园应以展出具有地区或类型特点的动物为主要内容，宜大于20公顷。植物园（市级）应创造适于多种植物生长的立地环境，应有体现本园特点的科普展览区和相应的科研实验区，全园的面积宜大于40公顷。专类植物园应以展出具有明显特征或重要意义的植物为主要内容，全园的面积宜大于20公顷。盆景园应以展出各种盆景为主要内容，独立的盆景园的面积宜大于2公顷。游乐公园是新增设的专类公园类型，作为城市旅游景点和居民户外活动场所之一的大型游乐场，当其绿化占地比例大于65%时，可算作“游乐公园”；达不到该项要求的，不能按“公共绿地”计算。风景名胜公园应在保护好自然和人文景观的基础上，设置适量游览道路以及休憩、服务等设施。历史名园修复设计必须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的规定；为保护文物或便于参观使用文物而设置的防火设施、值班室、厕所及水电等工程管线，不得改变文物原状；其他专类公园，应有名副其实的主题内容，全园的面积宜大于2公顷。

（3）带状公园：是沿城市道路、城墙、水滨等设置的有一定游憩设施的狭长型绿地。带状公园常结合城市道路、水系、城墙而建设，是绿地系统中颇具特色的构成要素，承担着城市生态走廊的职能。本标准与准则虽未对带状公园提出宽度规定，但在带状公园的最窄处必须满足游人通行、绿化种植带的延续以及布置小型休息设施的要求。
7.2.3  街头绿地是位于城市道路用地之外相对独立成片的绿地，包括街道广场绿地、小型沿街绿化用地等，其概念和内涵与《城市绿地分类标准》（CJJ/T85）中的“街旁绿地”一样。街头绿地散布于城市中，虽然面积较小，但具备游憩和美化城市的功能，是城市中量大面广的一种公共绿地类型。“街头绿地”与“道路绿地”在形态和功能上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划分两者的界限主要依据绿带的宽度。当沿道路布置的路侧绿带宽度超过8米时，根据规划可以划为“街头绿地”，算作公共绿地；当路侧绿带宽度不超过8米（含8米）且位于道路红线范围内时，应计入道路广场用地内。
7.3  生产防护绿地
7.3.1  生产防护绿地包括园林生产绿地和防护绿地。生产绿地是为城市绿化提供苗木、花卉、草皮和种子的苗圃、花圃及草圃等圃地。防护绿地是城市中具有卫生、隔离和安全防护功能的绿地，包括卫生隔离带、道路防护绿地、城市高压走廊绿带、防护林和城市组团隔离带等。
7.3.2  不管是否为园林部门所属，只要是为城市绿化服务，能为城市提供苗木、花卉、草皮和种子的各类圃地，均应作为园林生产绿地。但其它季节性或临时性的苗圃，如从事苗木生产的农田，不应计入生产绿地。单位内的苗圃，应计入单位的用地类型，如学校自用的苗圃，与学校一并作为教育科研用地，在计算绿地时应作为附属绿地。城市中临时存放或展示花卉、苗木的用地，如花卉展销中心等，不能作为园林生产绿地。

由于城市建设用地指标的限定和苗木供应的市场化，生产绿地往往已经转移到城市建成区以外，这些位于城市建设用地范围之外的生产绿地不能参与城市建设用地平衡，但在计算园林生产绿地面积占城市总用地面积的比率时可计入。
7.3.3  防护绿地规划标准
7.3.3.5  防护绿地是为了满足城市对卫生、隔离和安全要求而设置的，对于自然灾害和城市公害承担一定的防护和减弱的功能，通常情况下不宜兼作其它功能。城市组团隔离带在特殊情况下，经城市规划委员会审批可兼作公共绿地或高尔夫球场绿地等使用。
7.4  高尔夫球场绿地
7.4.1  高尔夫球场用地具有占地大、建设要求较高的特点，在深圳市的城市建设用地中占有一定比例。球场中的绿化用地在性质和功能上虽然与其它类型的绿地有较大差别，但由于占地面积大，建设密度低，实际上构成了城市的绿色开敞空间，对于改善城市投资环境、美化城市形象发挥着重要作用。根据《深圳市公众高尔夫球场规划》研究报告的结论，高尔夫球场绿地对于改善城市的生态环境质量、维护生物多样性也具有积极的意义。随着公众高尔夫运动的普及推广，将对于人们的生活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因此本标准与准则将“高尔夫球场绿地”单独作为一类绿地纳入城市绿地中。由于深圳市城市用地十分紧张，高尔夫球场的建设必须加强规划管理，尽量利用荒地、滩涂、关闭的垃圾填埋场或废弃的旧矿区等用地，起到有效控制非城市建设用地，保持生态环境质量的作用；防止出现侵占城市绿化隔离带、农业保护用地、水源保护用地的情况，也要避免环境污染、乱砍乱伐树木、破坏生态平衡等不良影响。
7.5  单位附属绿地
7.5.1  单位附属绿地
7.5.1.1  《深圳经济特区城市绿化管理办法》第十九条规定：“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及居住区、工业区等，应按本办法的规定，设置附属绿地；凡有空余地可以绿化的，应当绿化，不得闲置。”本条划分的单位附属绿地可与本标准与准则第2章的“深圳市城市用地分类和代号表”中的各大类用地相对应。
7.5.1.2  住宅区附属绿地即为“住宅区绿地”，应按照本标准与准则第3章的有关规定执行。
7.5.1.3  工业区附属绿地的规划设计在本标准与准则第5章中有详细规定，应按照执行。
7.5.1.4  表7.5.1.4对不同用地类型和不同单位提出的不同绿地率规划指标，是根据功能需求、环境要求及用地条件确定的，作为各单位搞好附属绿地的规划与建设的指导性标准。各类单位附属绿地的绿化重点和绿化方式也有不同要求：

（1）机关团体、部队、企业及事业单位应结合道路广场做好庭院绿化工作；绿化应以乔木为主，乔木、灌木地被相结合，可点缀园林，小品装饰庭院；道路两旁的公共设施与高层建筑应预留绿色广场，并与道路景观和城市景观相协调。

（2）仓储区附属绿地的绿化应首先满足装卸运输、通风防火等基本要求，绿化布置宜简洁美观。

（3）市政公用设施用地绿化应以卫生安全防护为主，结合市政公用设施类型，因害设防，提高防护功能。
7.5.2  道路广场绿地
7.5.2.1  本标准与准则对“道路广场绿地”的规定是指第2章的“深圳市城市用地分类和代号表”中确定的道路广场用地范围内的绿化用地。其中属于广场用地范围内的绿地为广场绿地；属于社会停车场用地范围内的绿地为停车场绿地；位于交通岛上的绿地为交通岛绿地；位于道路用地范围（道路红线以内范围）的绿地多为带状，故称为道路绿带。
7.5.2.2  城市道路绿化主要功能是庇荫、滤尘、减弱噪声、改善道路沿线的环境质量和美化城市，应以乔木为主，乔木、灌木、地被植物相结合的道路绿化防护效果最佳，地面覆盖最好，景观层次丰富，能更好地发挥其功能作用。
为保证道路行车安全，道路绿化应满足行车视线和行车净空的要求：

（1）在道路交叉口视距三角形范围内和弯道内侧的规定范围内种植的树木应不影响驾驶员的视线通透，并保证行车视距。
（2）在弯道外侧的树木沿边缘整齐连续栽植，预告道路线形变化，诱导驾驶员行车视线。
（3）道路设计规定在各种道路的一定宽度和高度范围内为车辆运行的空间，树木不得进入该空间。具体范围应根据道路交通设计部门提供的数据确定。
7.5.2.3  城市道路用地范围空间有限，在其范围内除安排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和人行道等必不可少的交通用地外，还需安排许多市政公用设施，如地上架空线和地下各种管道、电缆等。道路绿化也需安排在这个空间里。绿化树木生长需要有一定的地上、地下生存空间，如得不到满足，树木就不能正常生长发育，直接影响其形态和树龄，影响道路绿化所起的作用。因此，应统一规划，合理安排道路绿化与交通、市政等设施的空间位置，使其各得其所，减少矛盾。
古树是指树龄在百年以上的大树。名木是指具有特别历史价值或纪念意义的树木及稀有珍贵的树种。道路沿线的古树名木可依据《城市绿化条例》和地方法规的规定进行保护。
道路绿化从建设开始到形成较好的绿化效果需十几年的时间。因此，道路绿化规划设计要有长远观点，绿化树木不应经常更换、移植。同时，道路绿化建设的近期效果也应重视，使其尽快发挥功能作用。这就要求道路绿化远近期结合，互不影响。
7.5.2.5  道路绿带根据其布设位置分为分车绿带、行道树绿带和路侧绿带。
（1）分车绿带是指车行道之间可以绿化的分隔带，位于上下行机动车道之间的称为中间分车绿带；位于机动车道与非机动车道之间或同方向机动车道之间的为两侧分车绿带。

（2）行道树绿带是指布设在人行道与车行道之间，以种植行道树为主的绿带。行道树绿带常见有两种，一种是仅种植一排行道树，树下留有树池；另一种是行道树下成带状配置地被植物和灌木，形成复层种植的绿带。

（3）路侧绿带是指在道路两侧、布设在人行道边缘至道路红线之间、宽度不超过8米（含8米）的绿带；当路侧绿带宽度超过8米时，不论是否位于道路红线范围内，都应计入街头绿地、防护绿地等相应的绿地类型中，按城市绿地计算，不再按道路绿地计算。路侧绿带常见的有三种，一种是因建筑线与道路红线重合，路侧绿带毗邻建筑布设；第二种是建筑退让红线后留出人行道，路侧绿带位于两条人行道之间；第三种是建筑退让红线后在道路红线外侧留出绿地，路侧绿带与道路红线外侧绿地结合。
（4）道路绿带宽度的指标根据《城市道路绿化规划与设计规范》（CJJ75－97）的规定确定。在道路绿带中，分车绿带所起的隔离防护和美化作用突出，分车带上种植乔木，可以配合行道树，更好地为非机动车道遮荫。1.5米宽的绿带是种植和养护乔木的最小宽度，故种植乔木的分车绿带的宽度不得小于1.5米。在宽度超过2.5米的分车绿带上进行乔木、灌木、地被植物的复层混交，可以提高隔离防护作用。主干路交通污染严重，宜采用复层混交的绿化形式，所以主干路上的分车绿带宽度不宜小于2.5米。此外，考虑公共交通开辟港湾式停靠站也应有较宽的分车带。行道树种植和养护管理所需用地的最小宽度为1.5米，因此行道树绿带宽度不应小于1.5米。

（5）在中间分车绿带上合理配置灌木、灌木球、绿篱等枝叶茂密的常绿植物，能有效阻挡对面车辆夜间行车的远光，改善行车视野环境。主、次干路交通流量大，行人穿越不安全；噪声、废气和尘埃污染严重，不利于身心健康，故不应在主、次干路的中间分车绿带和交通岛上布置开放式绿地。

（6）行道树绿带绿化主要是为行人及非机动车庇荫，种植行道树可以较好地起到庇荫作用。在人行道较宽、行人不多或绿带有隔离防护设施的路段，行道树下可以种植灌木和地被植物，减少土壤裸露，形成连续不断的绿化带，提高防护功能，加强绿化景观效果。当行道树绿带只能种植行道树时，行道树之间采用透气性的路面材料铺装，利于渗水通气，改善土壤条件，保证行道树生长，同时也不妨碍行人行走。

（7）路侧绿带是道路绿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路侧绿带与沿路的用地性质或建筑物关系密切，有些建筑要求绿化衬托；有些建筑要求绿化防护；有些建筑需要在绿化带中留出人口。因此，路侧绿带设计要兼顾街景与沿街建筑的需要，应在整体上保持绿带连续、完整及景观统一。
（8）由于本标准与准则的篇幅限制，未将交通岛绿地和停车场绿地的规划设计准则内容纳入正式条文中，在条文说明中进行补充说明。

交通岛绿地分为中心岛绿地、导向岛绿地和立体交叉绿岛。中心岛绿地是位于交叉路口上可绿化的中心岛用地；导向岛绿地是位于交叉路口上可绿化的导向岛用地；立体交叉绿岛是互通式立体交叉干道与匝道围合的绿化用地。

交通岛起到引导行车方向、渠化交通的作用，交通岛绿化应结合这一功能。通过在交通岛周边的合理种植，可以强化交通岛外缘的线形，有利于诱导驾驶员的行车视线，特别在雪天、雾天、雨天可弥补交通标线、标志的不足。沿交通岛内侧道路绕行的车辆，在其行车视距范围内，驾驶员视线会穿过交通岛边缘。因此，交通岛边缘应采用通透式栽植。具体执行时，其边缘范围应依据道路交通相关数据确定。当车辆从不同方向经过导向岛后，会发生顺行交织。此种情况下，导向岛绿化应选用地被植物栽植，不遮挡驾驶员视线。

中心岛外侧汇集了多处路口，尤其是在一些放射状道路的交叉口，可能汇集5个以上的路口。为了便于绕行车辆的驾驶员准确快速识别各路口，中心岛上不宜过密种植乔木，在各路口之间保持行车视线通透。

立体交叉绿岛常有一定的坡度，为了解决绿岛的水土流失，立体交叉绿岛应种植草坪等地被植物。绿岛上自然式配置树丛或孤植树，在开敞的绿化空间中更能显示出树形的自然形态，并与道路绿化带形成不同的景观。
（9）停车场绿地

在停车间隔带中种植乔木可以更好地为停车场庇荫，不妨碍车辆停放，有效地避免车辆曝晒。此类停车场绿化国内外均有实例，对提高城市绿化覆盖率和改善城市生态环境具有重要作用。

行道树种应具有深根性、分枝点高、冠大荫浓等特点，适合于停车场的栽植环境。停车位净高规定是根据《城市道路设计规范》（CJJ37—90）的规定制定的。
7.5.2.6  当路侧绿带宽度在8米以上时，其内部铺设游步道后，仍能留有一定宽度的绿化用地，而不影响绿带的绿化效果。因此，可以设计成开放式绿地，方便行人进入游览休息，提高绿地的功能作用。开放式绿地中绿化用地面积不得小于70%的规定是参照《公园设计规范》（CJJ48—92）制定的。
7.5.2.7  广场绿地应配合广场的主要功能，使广场更好地发挥其作用。广场绿地布置和植物配置要考虑广场规模及空间尺度，使绿化更好地装饰和衬托广场，改善环境，利于游人活动与游憩。城市广场周边环境各有不同，有大型建筑物围合的，有依山的，有傍水的。广场绿化应结合周边的自然和人造景观环境，协调与四周建筑物的关系，同时保持自身的风格统一。
（1）公共活动广场一般面积较大，周边种植高大乔木，能够更好地衬托广场空间。广场中集中成片的绿地比率规定是参照《城市道路设计规范》（CJJ37—90）制定的，本规范只规定下限，不约束广场绿地向高标准发展。广场中集中成片的绿地辟为开放式绿地，供行人进入游憩，可以提高广场的利用率。集中成片的绿地采用疏朗通透的植物配置，能保持广场与绿地的空间渗透，扩大广场的视域空间，丰富景观层次，使绿地能够更好地装饰广场。
（2）火车站、长途汽车站、机场及客运码头等是城市的“大门”，其绿化应反映城市的风格特点，植物选择上要突出地方特色。车站、机场及码头的集散广场主要是人流、车流在此集散，其广场中集中成片的绿地比率规定是参照《城市道路设计规范》（CJJ37—90）制定的，本规范只规定下限，不约束广场绿地向高标准发展。
7.6  其它绿地
7.6.1  自然保护区、郊野公园、森林公园和风景区的范围由相关部门根据全市绿地系统规划和其它相关规划划定。划为自然保护区、郊野公园、森林公园和风景区的用地，公园和风景区内部Ⅰ～Ⅲ类用地比例应低于表列值7.2.2的下限，Ⅳ类用地应大于90%。
7.6.2  饮用水源保护区分级设置防护林带的要求为：一级保护宽度为200米，二级为2000米（含一级200米宽度），准保护区包括流域内其他地区。
7.6.3  生态林用地应以封山育林、植树造林、防火及防治病虫害等护林活动为主，并定期对林木进行抚育管理，保证深圳市有优美和良好的外部景观和生态环境。严禁毁林开荒、种果种菜等破坏自然生态环境的行为，对已毁林种植经济作物的用地，均应退耕退果还林。
第二部分  城市设计与建筑控制

8  城市设计的一般原则
8.1  公共开放空间
8.1.1  城市公共开放空间在用地上应是独立的；用地单位在建设用地范围内开辟的公共开放空间，由用地单位提供，可附属于建筑物或在建筑物之外。公共开放空间应满足以下要求：（1）开放性，即不能用围墙或其他方式围合起来；（2）易达性，即公众可以方便到达；（3）大众性，即服务对象是社会大众，而非少数人；（4）功能性，即可供人们进行观赏和休憩活动。
8.1.2  不同规模的城市公共开放空间是在各层次规划中协调确定的。城市水体可利用自然的江河、湖泊、海域或人工建设的水库、人工湖、运河等形成；城市绿地可利用自然山体、森林或人工建设的公园、林地、草坪等形成；城市广场主要是人工建设供集会和休闲使用的公共活动场地。
8.1.3  本条的城市广场主要是指由政府公共投资建设的游憩集会广场，不包括交通集散广场，有关交通集散广场的规定见本标准与准则第12章。
8.1.3.1  为使城市广场满足开放性、易达性、大众性、功能性的要求，城市广场设计必须采用无障碍设计，提供残疾人坡道、残疾人专用电梯等设施，使城市广场不仅满足正常人的使用要求，也能为残疾人服务。
8.1.3.2  城市广场应结合周边用地和建筑物的功能，如行政办公环境、商业环境、人文环境及氛围来进行设计，在使用功能上与周边环境相协调，在景观质量上相呼应；同时，应提供相关的设施，满足人们在城市广场上休闲活动时的相关需要；此外，人流量较大或面积较大的广场，应考虑公厕等环卫设施。
8.1.3.3  深圳作为亚热带气候特征的城市，气候比较炎热，相应要求城市广场的绿地比例较高，并以高大乔木为主，以遮荫避日。
8.1.4  本条所指的城市水体包括自然的湖泊、河流和海域及已形成的人工水体，如水库、人工湖、运河等。
8.1.4.1  应在准确了解水体的警戒水位和涨落潮水位的基础上，进行岸线的设计及周边用地的建筑和环境规划，并与岸线绿化紧密结合；应防治各种形式的灾害，并符合本标准与准则第19章有关城市减灾和防灾的规定。
8.1.4.2  岸线建设处理是城市水体规划设计的关键，应强调其景观效果，并尽量保证沿岸用地向公众开放的便捷与舒适性；同时，应通过合理的交通组织和疏导，减少机动车辆和交通对岸线地区的交通干扰；此外，需要严格控制沿岸用地建设的规模和形式，包括平面布局和高度控制，以保证岸线地区获得较好的景观视线和景观效果。
8.1.5  建设用地范围内的公共开放空间

公共开放空间的建设，除了由政府公共投资建设外，还鼓励建设单位在自己的建设用地范围内开辟公共开放空间，以提供更多的休闲和步行活动场所，特别是在人流量大的商业街区、商务办公街区、旅游景区及交通枢纽等。
8.1.5.1  在建筑物内开辟公共开放空间，对于利用地形高差开辟的广场或下沉式广场，其与基地地面（即主要的人流集散面）高差应在±6.0米以内（含±6.0米），并应有宽度在1.5米以上的开放性楼梯或坡道连接基地地面或道路联系，以保证广场的易达性。并宜设置自动扶梯，以提高舒适性。
8.1.5.2  建筑物地面首层架空作城市广场时，主要在人流量较大的地区，应具有一定的尺度和规模，其梁底净高、进深及面积都应达到相应规定。
8.1.5.3  深圳作为亚热带气候特征的城市，骑楼是独具地方特色又方便公众使用的建筑形式，在商业街区、商务办公街区或旅游景区宜鼓励建设单位开辟骑楼。骑楼应按规划在道路两侧沿街连续布置，并保持骑楼的通畅性和骑楼街道景观的完整性。
8.2  建筑物的高度控制
8.2.1  建筑高度的控制首先应该满足消防和安全方面的技术要求；同时，为了保证建筑周围的其他建筑和环境获得良好的通风及采光条件，应该满足通风、日照方面的技术要求；此外，还应根据建筑物所在地区的实际情况，如山体、水体及重要的景观视廊等具体条件进行控制，必要时应编制城市设计并提出城市设计指引进行严格限定，以获得良好的城市空间景观环境。
8.2.2  对于飞机场、气象台、电台及含微波通讯等对净空条件有要求的设施，相关的专业技术规范都对其净空条件有明确规定，以保证飞机飞行的安全和各种通讯通道的通畅，在这些设施周围新建或改建建筑，应根据相关专业技术规范对其净空条件的要求控制建筑高度。
8.2.3  对于国家、省和市等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具有历史文化意义的地区或建筑以及具有保护价值的民居等，其周围建筑的高度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若处理不当，会造成难以补救的景观破坏。因此，必须严格执行保护条例，进行视线分析，提出明确的高度控制和保护措施。
8.2.4  对于自然保护区和重要的生态环境地区，如红树林自然保护区及郊野公园等，应根据相关的保护条例，从保护生态环境、保护自然生态景观及维护自然生态活动等方面，编制保护规划或城市设计，对新建和改建的建筑进行高度控制。
8.2.5  对于重要的城市景观环境地区，包括重要的城市景观道路、景观节点及城市门户地区，如中心区、深南大道等，应编制城市设计，对新建和改建的建筑进行高度控制，以获得良好的建筑组群效果和天际线。
8.3  建筑物的退让控制
8.3.1  建筑物的水平正投影是指建筑物的本体及所有固定物件在水平投影的外轮廓。
8.3.2  对于需要创造特殊商业氛围或空间景观效果的商业街区，如中间为步行道、两侧为商业的街区，其两侧建筑物底层设置连续的骑楼空间，建筑物平面正投影的外缘可与用地红线对齐。 
8.3.3  为保证相邻地块建设的安全以及其他地下市政设施的安全，建筑物独立地下室外墙面的退后红线距离除必须满足消防、地下管线布置、人防疏散和基坑支护、基础施工等技术要求外，其最小距离应不小于3米。地下车库坡道在满足上述技术条件要求的前提下，其退后红线的最小距离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
8.3.4  城市轨道交通线包括铁路线、轻轨线及地铁线等。为了保证轨道交通运行和建筑工程的安全，并且尽量避免轻轨交通运行噪声对建筑的影响，建筑工程应根据轨道交通的相关规范要求，进行退后轨道交通线的控制。
8.4  建筑物的面宽控制
建筑物的面宽是指建筑物水平投影的长度。为保证良好的通风和景观视线的通畅，需要对建筑物的连续展开面宽进行控制；建筑物高度越高，其连续展开面应越小。
9  居住建筑控制要求

9.1  住宅建筑间距
9.1.1  住宅建筑间距的确定，是为了保证住宅能有一个良好的室内外空间环境。既要满足室内的日照、采光要求，又要保证室内人活动的安全性和通风卫生条件，还应满足室内居民私密性的需求。同时，从建筑群体考虑，应满足工程管线埋设和城市设计空间环境要求。

住宅间距分正面间距和侧面间距两个方面，凡泛称的住宅间距系指正面间距。决定住宅建筑间距的因素很多，根据深圳所处地理位置（低于北纬25度的地区）与气候状况以及居住区规划实践，除了国家标准规定的以满足日照要求为基础外，通风、安全及视线干扰等问题也应作为主要因素。

因此，本标准与准则确定住宅建筑间距是综合考虑了日照、采光、通风、消防、防灾、管线埋设和视觉卫生等要求，在符合国家标准的前提下，同时考虑了深圳地区的实际情况。根据这一原则，本标准与准则确定住宅建筑的正面间距以日照标准的要求为主，侧面间距则以其它因素为主，并作了具体规定。
9.1.2  此条为本次修订新增加的条款，以满足国家强制性规范的要求。决定住宅建筑日照标准的主要因素，一是所处地理纬度及其气候特征，二是所处城市的规模大小。根据《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规范》（GB50180－93）和《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深圳地区属于第Ⅳ气候区的大城市，应满足大寒日有效日照时数≥3小时，旧区改建项目内新建住宅不应低于大寒日日照1小时的标准。同时，根据《住宅设计规范》（GB50096－1999），获得日照要求的居住空间，其日照标准应符合《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规范》（GB50180－93）中关于住宅建筑日照标准的规定。

因此，本次修订在执行国家强制性标准的前提下，确定住宅建筑日照标准为：保证受遮挡的住宅获得日照要求的居住空间满足大寒日有效日照3小时，旧区酌情降低为不低于大寒日有效日照1小时。具体操作中要求报建时提供相应的日照分析计算的方法和结论，并需符合住宅建筑日照标准的规定。有关日照计算的操作细则由规划主管部门另行制定。对于规划确定的某些特定地区，其日照标准可参照国家的旧区标准执行。以上分区与地段的划分，由规划主管部门根据城市功能布局、交通体系及城市景观要求等规划确定。
9.1.3  国家对日照标准的强制性要求是保障居住环境最低的标准要求，本标准与准则参考国内其它城市对住宅间距控制的成功经验，结合深圳的自然条件和用地实际情况，采取双轨制的手法进行多重控制，即在满足日照标准的前提下：多层和低层住宅建筑用间距系数进行控制；侧重于提高居住区的环境质量和空间品质，而中高层和高层住宅建筑则在符合日照要求的基础上规定了间距最小值，并提出满足空间环境要求的指引性条文。

住宅层数的划分根据《住宅设计规范》（GB50096－1999），低层住宅为1～3层，多层住宅为4～6层，中高层住宅为7～9层，高层住宅为10层及以上。条文中所指高层住宅包含了中高层住宅和高层住宅。

（1）多层和低层住宅建筑间距除满足日照通风外，还要满足室内居民私密性的要求，以及室外空间环境等要求。条文9.1.3.1至9.1.3.3从日照以外的其他因素出发，规定多层和低层住宅在不同布置形式时的最小间距系数。当朝向为南北向（指正南北向和南偏东（西）45度以内）时，应按条款中的上限控制，当朝向为东西向（指正东西向和东（西）偏南45度以内）可按条款中的下限控制。5层以下的建筑因其高度较低，间距也较小，应按上限控制。

（2）决定高层住宅建筑间距的因素很多，日照、采光、通风、消防、防灾、管线埋设、视觉卫生因素和空间环境要求均对高层住宅间距的确定有重要影响。本次修订对高层住宅间距采用三重控制的手法：首先，必须满足国家强制执行的日照标准要求；其次，综合防灾和空间环境等要求提出适宜的建筑间距与建筑高度的比例关系，作为指导性的条文，以求达到良好的景观效果和空间尺度；第三，从消防和视觉卫生等角度出发，规定了各种不同布置形式的高层住宅间距的最小值。

（3）住宅建筑侧面间距，除考虑日照因素外，还应满足通风、采光、消防、视觉卫生以及管线埋设等要求。考虑到土地的综合利用，原则上采取消防标准作为最低标准。但多层点式住宅和侧面有居室窗户的高层塔式住宅，应充分考虑视觉卫生因素，加大间距，多层和低层住宅按垂直布置的住宅间距控制，高层住宅选取18米作为视觉卫生的最小间距。
9.1.4  本标准涉及的有效建筑高度，一般情况下可参见《深圳市建筑设计技术经济指标计算规定》第6.1节“建筑高度”计算。采用建筑间距系数计算住宅间距时，采用的建筑高度数值是相对高度，有地坪高差的要予以增减；同一裙房之上的几栋建筑，裙房以下高度不存在遮挡的实际影响，故可扣除裙房的高度。
9.2  住宅建筑退让红线
9.2.1  住宅建筑退让是为了保证城市和住宅建筑本身有一个良好的环境，避免相邻地块建筑之间的相互干扰。应满足消防、地下管线敷设、交通安全、防灾、通风、绿化和工程施工等方面的要求。
9.2.2  住宅建筑退让用地红线是为了保证沿建筑基地周边建设的建筑物有良好的空间环境以及避免红线两侧相邻建筑的相互遮挡。因此，住宅建筑退让用地红线的距离应满足红线两侧相邻建筑物能符合本章有关住宅建筑间距的要求，高层住宅至少应满足设置消防环道的要求，以及临街或主要出入口一侧设置广场、绿化及停车场等方面的需求。

本条根据以上原则，并结合9.1节中有关住宅建筑间距的强制性要求，确定相邻地块住宅建筑退让用地红线的最小距离。考虑到相邻地块的公平性，原则上高层多退，低层和多层少退，各自承担其本身建筑高度所要求的住宅间距的一半作为退让距离。表中所指的主要朝向是指安排主要居住空间及具有正面功能的一侧，次要朝向是指安排非居住空间及承担侧面功能的一侧。
9.2.3  当住宅的主要朝向为东西向或多层和低层住宅侧面宽度大于12米、高层住宅侧面宽度大于25米时，其各个方向都具有正面的功能，因此也应按主要朝向的退让距离控制。
9.2.4  当住宅与公园、绿地、广场及水面等开敞空间相邻时，建筑退让用地红线主要应满足城市景观方面的要求，由于考虑的因素较多，具体情况也差别较大，其退让距离应由该地区的城市设计、法定图则及详细蓝图等相关规划确定。
9.2.5  当住宅与城市道路相邻时，除满足住宅建筑本身对视觉卫生、噪声及安全等方面的要求外，还要满足城市景观方面的要求。
对于其他非住宅类的居住建筑，其建筑间距和退让红线的控制要求与住宅建筑是基本一致的，可参照住宅建筑间距的要求执行。
10  非居住建筑控制要求

10．1  非居住建筑间距
10.1.1  非居住建筑覆盖面较广，本章侧重于对民用非居住建筑的一般控制要求。对于非民用建筑的控制要求，特别是有各种工艺流程的特殊要求的工业、仓储、交通运输类及其他专业性较强的非居住建筑，应根据国家各项专业技术规范进行控制，不宜进行简单的统一规定。本章的建筑间距分为三类控制，包括日照间距、高度倍数和最小间距，非居住建筑间距须同时满足三类控制要求。
10.1.2  在《标准与准则》（97版）中，医院病房楼、休（疗）养院住宿楼、托儿所、幼儿园与学校的日照间距以固定建筑物高度倍数来控制，但由于以单一倍数控制不能适应建筑布局的多样性，考虑到此类建筑对日照要求较高，因此改用进行日照计算的方式来控制间距。日照标准依据新颁布的《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规范》（GB50180－93）附录A的附表A.0.3“公共服务设施各项目的设置规定”中的有关规定。教室长向与周边相邻建筑间距不应少于25米是考虑到噪声的影响，并参考《中小学校建筑设计规范》（GBJ99－86）的有关设计规范要求确定的。托儿所、幼儿园与学校备注中所提的最小间距18米是考虑到视觉卫生、通风、消防与防灾等因素综合确定的。病房、住宿楼与周边相邻建筑间距不应小于24米也是考虑到视觉卫生、通风、消防与防灾等因素综合确定的。
10.1.3  民用非居住建筑间距的确定与居住建筑不相同，主要考虑的是管线埋设、消防与防灾要求，适当考虑日照、采光、通风及视觉卫生要求，特殊地段还考虑城市设计的特殊要求。
10.1.3.1  由于居住建筑的建筑间距的要求比非居住建筑高，因此，非居住建筑与居住建筑相邻时，建筑间距按居住建筑间距控制。
10.1.3.2  目前深圳非居住建筑的间距多数只满足消防间距要求，而对管线埋设、消防与防灾、通风及视觉卫生要求考虑很少。上海对非居住建筑的间距的管理控制进行了探索，形成一系列规定，值得借鉴。本条款的制定参考了《上海市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第四章第三十三条规定，对高层非居住建筑间距的规定主要针对100米以内的高层建筑；对于高度超过100米的超高层非居住建筑，在不小于本条款规定的前提下，应综合考虑安全、城市设计等的要求，合理确定建筑间距。
10.2  非居住建筑退让红线
10.2.1  非居住建筑退让用地红线是为了保证相邻地块内的不同类型建筑之间有合理的间距，保证城市公共空间及各类公共建筑有一个良好的城市布局，同时避免各相邻地块不同类型的建筑相互干扰，主要考虑保障管线埋设、消防与防灾的要求。非居住建筑临道路一侧退让红线是为保证城市道路的良好空间景观与功能要求，有城市设计要求的重点地区内的非居住建筑，临道路一侧可按城市设计要求退后用地红线；没有城市设计要求的一般地区的非居住建筑，应根据道路的等级不同按规定退后临道路一侧的用地红线。
10.2.2  非居住建筑退后用地红线是按非居住建筑所需间距的一半来控制，并与居住建筑退后用地红线的最小值控制要求统一，因此非居住建筑退后用地红线与居住建筑退后用地红线的最小值是一致的。非居住建筑退后用地红线后仍须满足非居住建筑间距的有关规定。
10.2.3  道路两侧的非居住建筑离道路红线过近时，会给道路空间的通风及采光带来负面影响。确定的非居住建筑退让道路红线的要求是为了形成城市街道的良好景观界面，并考虑目前管理的实际操作情况。
11  城市地下空间利用

11.1  城市地下空间利用规划准则
11.1.1  由于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的不可逆转性，地下项目的建设应在地下空间综合利用规划指导下有序进行，并与地上空间的开发相结合，保证功能与空间的连续性、已建设施的安全性以及新旧设施的兼容性。

地下空间具有独特的抗震、抗风、抗爆及防化等防御功能，是建设人防及防灾工程的优先选择。地下项目的建设应符合城市人防及防灾规划及规范要求，兼顾平战双重功能。地铁和地下商业街等主要地下通道宜通过人口密集区并连通重要的人防工程设施。
11.1.2  城市地下空间利用应坚持以下原则：

（1）分层分区利用原则包含两方面含义：一是将不同功能或相互关联较少的设施置于不同的竖向层次和区域；二是根据城市不同时期对地下空间利用的不同需求，将开发重点控制在不同的竖向层次。

城市地下空间应坚持人、物分离，由上至下的竖向分层次序为：有分配（接纳）功能的市政管线层；人员活动频繁的空间层（商业、娱乐、轨道交通人员集散层和人行地道等）；少人或无人的物用空间层（存车、储物、物流及设备等）。

（2）综合利用原则：将同一地区地上地下空间的多种功能综合考虑，整体开发，有利于土地价值的充分体现。例如，将地铁线站位选择在土地使用或商业发展上有潜力的区域，使彼此客流相互利用，既可以带动该地区土地的升值，又有利于增加地铁车站的客流量，促进二者的共同发展。

（3）公共优先原则：作为地面空间的延伸资源，地下空间的利用应优先满足公共利益需要，如安排必要的市政基础设施、公共交通设施和服务设施等项目。

（4）分期建设原则：地下空间开发应当在长期规划的基础上有重点地分期实施，优先考虑有效地解决近期突出的城市问题，如交通设施、市政基础设施、公共设施等项目的安排。根据土地价值、使用功能及建设条件等因素划分不同的区域和时期进行开发。
11.1.3  地下空间分期利用应从浅层开始，在充分利用并发挥浅层空间优势基础上逐渐向深层发展，并使浅层空间与深层空间的开发相协调。
11.1.4  人员活动频繁的地下空间应配置相应的治安、环卫、安全、通信、服务及无障碍等公共设施。地下公共交通、换乘、购物、步行及休息等功能空间的布局宜采用简明的形式，以公共人行道为主轴，方便使用，便于疏散。将自然景观要素引入地下以营造与地面环境相近的自然环境，有利于保障进入地下空间的人员健康。

地下空间内部各种引导标识应明确清晰，简洁易懂，尺寸规范，国际通用；在色彩、形状和质感上与周围环境相协调；字体及图示的观看距离、大小和角度与人的视觉习惯一致。紧急疏散标志及导向标志应优先于广告设置。
11.1.5  地下设施露出地面的建筑物或构筑物的建设应符合有关城市设计的要求。
11.2  地下轨道交通设施
11.2.1  安全保护区的确定主要考虑在轨道施工及列车运行中因震动、噪音等可能对临近环境产生不利影响，以及因临近的建设活动可能对轨道结构安全造成不利影响，需划定范围进行特殊控制。影响范围的数值参照《上海市轨道交通管理条例》，并依据国家关于轨道施工沉降标准计算得出。

城市轨道系统有利于改善城市的通达性，使沿线土地价值及发展潜力得以提升；紧邻轨道两侧受轨道影响最明显的区域，宜进行必要的控制与指引，因此划定地面发展引导区。根据国际经验，500米通常被当作出入车站较舒适的距离门槛以及沿线土地得以高效利用的适宜范围，因此确定地面发展引导区为轨道沿线1公里腹地范围（线路两侧各500米）。

根据国内外地下街建设的成功经验，车站周边200米半径范围为地下空间综合利用的首选区域。城市中心区地下车库服务半径在200米左右较为理想，随着步行距离的增加，地下车库的使用率逐渐下降。
11.2.2～11.2.4  地铁车站规划应首先满足客流疏散功能，并将相关地区内的建筑及公共空间、人行地道及地下街统一考虑，明确与车站相连的公共区域范围、功能及连接方式（直接相连、通道相连或通过下沉广场相连）、与车站相通的步行系统的类型（地下、地面或空中走廊）以及附属的商业服务空间的功能、面积、位置、形式、设计原则等。
11.3  人行地道
11.3.2  依据《地下铁道设计规范》（GB50157－92）第4.2.17条，人行地道长度不宜超过100米。

对人行地道内的防灾疏散空间的要求参照了日本相关法规规定。日本法规规定，公共地下人行道任何地点50米距离内要建设防灾有效的地下广场，包括无上盖的井形空间以及两座以上通向地面的楼梯，以满足采光、排烟和紧急疏散的要求。
11.4  地下公共停车库
城市中心区的地下停车库以解决30分钟以内的停车需求为主，服务半径200米左右；居住区地下停车库以解决区内长时间停车和夜间停车需求为主，服务半径250～300米左右。
11.5  地下街
11.5.1  地下街是以地下商业、地下人行通道及地下停车库为主要内容的一体化地下设施，也可以包括地下市政设施主干管、线以及地下辅助设施等内容（参照日本建设省定义）。具体包括：

（1）地下步行交通部分。除商店以外的通道和地下广场、过街人行横道、与地铁车站间的连接通道、与建筑物地下层的连接通道、出入口、楼梯和自动扶梯等内部垂直交通设施等。

（2）地下公用停车场及其辅助设施。

（3）商业、文娱、办公、展览、银行及邮局等设施。

（4）市政公用设施的主干管、线。

（5）地下街本身使用的通风、空调、变配电、供水、排水等设备用房和防灾中心、办公室、仓库及卫生间等辅助用房。

地下轨道线路和车站可设在地下街内或与之连通，但不属于地下街的组成部分。

地下街与地铁车站、铁路车站及公交枢纽等公共交通设施整合建设可以使这些交通设施的客流能在地下被直接疏导，发挥最大的综合效益。
11.5.2  地下街可加速商业的聚集，规划应充分研究区域商业配置及发展趋势，考虑地下街的影响和作用，使地下街的建设与周围区域商业设施的发展相协调。
11.5.3～11.5.5  参照日本法规规定，地下街各组成部分应当保持合理的比例及尺寸。其中：

（1）A≤B，A + B≌C

式中：A－店铺（包括设备用房、防灾中心）的总面积；
          B－公共地下通道（包括地下广场、梯道）的总面积；
C－停车场的总面积。
（2）公共地下人行道（不包括公用卫生间、机械安装处、防灾中心的人行道）的最低宽度不少于6米，其宽度按下式确定：

W≥（P/1800）+ F             （公式11.5.5）
式中：W－公共地下通道的宽度；
P－20年后预测高峰小时人流量（人/小时）；
F－2.0米的预留宽度（考虑购物行人，每侧1.0米的预留宽度），没有商店等区域为1.0米。

（3）通向地上的楼梯有效宽度为1.5米以上。
11.5.6  地下街与其它建筑物地下室相连接应满足下述条件：

（1）从公用性的角度出发，必须连接。

（2）该建筑物的地下室设置了符合规范要求的防火分区。

（3）该建筑物的地下室以及地下街均有直接通向地面的出入口和排烟设施。
11.5.7  通过对国内外地下街规模的比较，地下街应当保证一定的规模才能获取较好的运营效益，原则上不宜小于5000平方米；根据人防工程设计规范，地下综合体面积超过5000平方米，需增设专用发电机作为备用电源。
11.5.8  参照日本和加拿大的经验系数，地下街的客流量逐年递增，一般20年后趋于稳定，故设计中取20年作为高峰小时交通量的预测年限。
11.5.9  本条规定依据地下人行过街通道设计规范要求制定。地下街的建设应以疏导客流、改善所在区域交通状况为主要目的。
11.6  地下综合体
11.6.1  地下综合体是以地下快速轨道交通系统、地下步行道系统、换乘枢纽或地下高速道路系统等交通设施为主，结合商业、娱乐、事务、防灾、储存、生产及市政等多种设施，以三维方向发展的大型综合性地下设施系统。
11.7  地下设施出入口及通风井
11.7.3  本条依据《地下铁道设计规范》（GB50157－92）第6.2.18条及6.2.19条制定。
第三部分  道路交通与市政工程设施

12  交通设施

12.1  道路
12.1.1  道路包括公路和城市道路两部分，其中公路按《公路工程技术标准》（JTJ001－97）的规定，包括高速公路、一、二、三、四级公路等五个等级。按照《城市道路设计规范》（CJJ37－90）的规定，一、二、三、四级公路在进入城市规划区后即为城市道路，由于深圳市行政区即其城市规划区，所以深圳市境内除高速公路以外的其它公路均视为城市道路。
12.1.2  标准
12.1.2.1  《城市道路交通规划设计规范》（GB20220－95）及《标准与准则》（97版）中城市道路的道路面积率为15%～20%，本次修订有所提高，目的是将目前宽而稀的路网布局模式逐步调整为窄而密的路网布局模式，以适应不断提高的城市化和机动化水平下城市交通的需要。
12.1.2.2  表12.1.2.2中道路网密度是平均值，新区宜采用上限，旧区在条件困难时可采用下限。

建成区现状道路网密度一般达不到表12.1.2.2中规定的指标，但可以结合城市改造逐步实现。

道路网的通行能力应与土地的开发强度相协调。建筑毛容积率大于4的片区及商业集中的地区，支路网密度可提高到10～12公里／平方公里；市中心区等地的建筑毛容积率大于8时，支路网密度可提高到12～16公里／平方公里。

道路宽度不包括道路两侧的绿化带宽度。表12.1.2.2中道路宽度的上限值很高，是为了跟《标准与准则》（97版）及现状道路宽度等保持指标的合理衔接，但在规划新建道路时，应避免将道路定得太宽。

下表将本标准与准则的道路网规划指标与《城市道路交通规划设计规范》（GB50220－95）及《标准与准则》（97版）中的相应指标进行了比较。
道路网规划指标比较表
	道路类别
	《城市道路交通规划设计规范》
	《标准与准则》（97版）
	本标准与准则

	
	道路网密度(km/km2)
	道路宽度

(m)
	城市道路

面积率
	道路网密度(km/km2)
	道路宽度(m)
	城市道路

面积率
	道路网密度(km/km2)
	道路宽度(m)
	城市道路

面积率

	高速公路
	—
	—
	—
	0.2～0.3
	60～100
	—
	0.3～0.4
	35～60
	—

	快速路
	0.4～0.5
	40～45
	1.6%～2.25%
	0.4～0.5
	60～80
	2.4%～4%
	0.4～0.6
	35～80
	1.4%～4.8%

	主干路
	0.8～1.2
	45～55
	3.6%～6.6%
	0.8～1.2
	40～60
	3.2%～7.2%
	1.2～1.8
	25～60
	3%～10.8%

	次干路
	1.2～1.4
	40～50
	4.8%～7.0%
	1.2～1.4
	30～40
	3.6%～5.6%
	1.6～2.4
	25～40
	4%～9.6%

	小计
	2.4～3.1
	—
	10.0%～15.85%
	2.6～3.4
	—
	9.2%～16.8%
	3.5～5.2
	—
	8.4%～25.2%

	支路
	3～4
	15～30
	4.5%～12.0%
	3～4
	15～30
	4.5%～12%
	5.5～7.0
	12～30
	6.6%～21%

	合计
	5.4～7.1
	—
	14.5%～27.85%
	—
	—
	13.7%～28.8%
	9.0～12.2
	—
	15.0%～46.2%

	条文中

规定取值
	—
	—
	15%～20%
	—
	—
	15%～20%
	—
	—
	20%～25%


注：1．表中“本标准与准则”一栏各类道路宽度下限的取值按下述原则确定：
（1）高速公路：按双向六车道计。
（2）快速路：按主路双向六车道且不设辅道计。
（3）主干路、次干路均按双向四车道的一块板考虑。
（4）支路按两个机动车道考虑。

2．表中“本标准与准则”一栏各类道路宽度上限的取值按下述原则确定：

为跟《标准与准则》（97版）及现状道路宽度等保持指标的合理衔接，道路宽度高限仍采用原指标相应上限值。

3．表中“本标准与准则”一栏的条文中道路面积率的取值主要考虑了以下因素：

（1）考虑到现状建成区道路面积率已接近15%。
（2）道路网中新加密的道路宽度应普遍比道路宽度上限值小很多，规划道路面积率应比较接近下限值。
（3）部分城市在对《城市道路交通规划设计规范》及《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的复审意见中，也提出规划人口在200万以上的大城市道路面积率应提高到20%以上。

（4）参考机动化程度较高的部分国外城市的道路用地比例。

12.1.3  准则
12.1.3.1  对于建筑面积超过10万平方米且毛容积率大于4的片区及商业集中的地区等开发强度较大的片区，应进行交通影响专项研究，使道路网的交通承受能力与土地的开发程度相协调。
12.1.3.2  道路的红线宽度由机动车道、辅道、非机动车道、人行道、行道树绿带、两侧绿化带、中间分车带、两侧分车带、停车带及路肩等的某一部分或几部分组成，各组成部分的技术标准按《城市道路交通规划设计规范》（GB50220－95）、《城市道路绿化规划与设计规范》（JJ75－97）及《城市道路设计规范》（CJJ37－90）的规定执行。

道路红线宽度必须同时满足交通需求及市政管线敷设的需要。当人行道宽度不能满足市政管线的敷设要求时，道路两侧的绿化带与人行道的合计宽度必须满足市政管线的敷设要求。

市政管线包括电力、电信、燃气、给水、雨水及污水等工程管线，其敷设技术标准按《城市工程管线综合规划规范》（GB50289－98）的规定执行。
12.1.3.3  规划道路应综合考虑各种相关因素，各类道路的定线技术标准按《城市用地竖向规划规范》（CJJ83－99）及《城市道路设计规范》（CJJ37－90）的规定执行。
12.1.3.4  （1）高速公路属于城市对外交通设施，其平面、竖向及景观等的规划和设计除了满足交通部有关规范的规定外，还应符合城市用地规划的要求，并尽量降低对城市的不利影响。

（2）高速公路不宜通过饮用水源一级保护区的目的是为了防止车辆行驶、特别是车辆事故时影响水源水质。
12.1.3.6  快速路主要为联系各区、组团、机场及港口等长距离的快速交通服务，宜全部或部分封闭，两侧不宜规划设置大型公共建筑物的出入口。
12.1.3.10  提高交叉口通行能力的措施一定要有全局观念，要从城市道路网整体上考虑，使整个路网中交叉口的通行能力与路段及相邻交叉口的通行能力相协调，避免交叉口渠化和建设立体交叉口的盲目性。
12.1.3.11  立体交叉口的设置应慎重。必须设置立体交叉口时，应从城市道路网整体上考虑，根据交通需求并结合用地、景观等因素对立交形式进行综合分析，尽量降低其不良影响。
12.1.3.12  步行交通设施包括专供行人使用的禁止车辆驶入的地区、道路两侧的人行道、步行街、人行天桥、地下人行通道、自动扶梯及自动人行道等。

步行交通设施的技术标准按《城市道路交通规划设计规范》（GB50220－95）、《城市道路设计规范》（GJJ37－90）、《城市人行天桥与人行地道技术规范》（CJJ69－95）及《城市道路和建筑物无障碍设计规范》（JGJ50－2001）的规定执行。
12.1.3.13  人行天桥与人行地道的设置除考虑解决交通问题的要求外，还应考虑安全以及其它特殊需要等因素。道路网规划指标调整后，应对人行天桥与人行地道的设置原则进行专题研究。
12.1.3.14  在商业集中区等一些行人流量大的路段，如果其中的机动车交通可以改行其它道路且不会导致交通的恶化，而客货运输活动又能妥善解决，则可考虑设置步行街（区）。

消防及救护通道是城市的生命线，步行街（区）的设置不得妨碍其使用功能。

参照《香港规划标准与准则》的规定，选择街道设置步行街（区）的一般目标及准则见下表。

选择街道设置步行街（区）的一般目标及准则
	目    标
	准    则

	1.解决或尽量舒缓行人与车辆之间的冲突。
	a.出现的冲突以其它方法（例如拓宽人行道、建造隧道及人行天桥等）解决不经济或不可行。

	2.为行人提供较好的环境。
	a.有关街道可以绿化、美化。
b.有关街道辟为步行街后，可弥补现有步行交通网络的不足。

	3.改善人流情况，为行人提供较理想的购物环境且不会妨碍前往建筑物的通道。
	a.现有及预期的商业发展取决于行人流量及能否吸引大量顾客。
b.有关街道在辟为步行街后，购物环境将得以改善，还可带来更多的商业机会。

c.设置步行街可促进零售业务，而不会降低生意额。
d.应提供足够设施让车辆通往步行街（区）内的建筑物，方法是另建直达通道，或限制机动车在某段时间内可在步行街（区）内行驶。

e.应采取有效措施，以应付因街道封闭车辆改道而增加的交通流量。

	4.增辟休憩用地，以改善环境。
	a.区内缺乏休憩用地。
b.有关街道辟为步行街后，现有或建议的休憩用地系统将得以改善。


12.1.3.15  自行车交通是一种适于中、短途出行的环保的交通方式。自行车交通设施包括自行车专用道、道路两侧的自行车道以及自行车停放处等，其各项设施的技术标准见《城市道路交通规划设计规范》（GB50220－95）及《城市道路设计规范》（GJJ37－90）的相关规定。
12.1.3.16  除了交通功能的自行车专用道外，还可以在风景名胜区、郊野公园及滨海地带等适宜的地区设置休闲健身自行车专用道。
12.2  轨道
12.2.1  城市轨道交通系统既应与道路、水运及航空等交通系统相互融合，形成完整的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又应与香港、广州等相邻地区的轨道交通系统合理衔接。

轨道交通站点的用地规划应地上、地下统一考虑，应尽可能缩短乘客徒步往返于常规公交站点以及居住、工作、购物、文娱地点和其它人流出入较多的活动中心的距离，并合理规划人行系统以加强联系。

城市用地规划必须充分考虑轨道交通线路和场站对周围土地开发的影响。为了增强轨道交通服务的可行性，应充分利用轨道交通线路和站点周围的土地资源；规划时应考虑人口及就业中心的合理分布，以确保轨道交通系统可为其提供最理想的服务。
12.2.2  轨道交通线路及其附属设施的用地预留，可避免影响己规划线路的工程可行性。30米轨道交通走廊预留用地宽度是参照上海等城市的相关规定而确定的。
12.3  公共交通设施
12.3.1  城市公共交通是指在城市行政辖区内为本市居民和流动人口提供乘用的公共交通，包括定时定线行驶的公共汽车、无轨电车、有轨电车、中运量和大运量的快速轨道交通，以及小公共汽车、出租汽车、客轮渡、轨道缆车、索道缆车等。
12.3.2  标准
12.3.2.1  根据对深圳市现状公交场站用地规模的分析并参考香港、内地城市等相应的规划用地标准，本着既要满足公交需要、又要节约用地的原则，对深圳市规划公交场站用地规模指标进行了一定的压缩，在城市周边等用地不太紧张的地区宜采用上限，其它用地比较紧张的地区可采用下限。
12.3.2.2  住宅区特别是大型居住区的公交场站配置应跟其它生活配套设施一样在住宅区规划时予以考虑。

各公交枢纽站的规划用地规模应符合相应专项规划的要求。
12.3.3  准则
12.3.3.1  规划中应根据实际情况采取设置公交专用道及港湾式停靠站、在新建大型居住区及工商业集中的地区配套设置公交首末站或公交总站等合理措施，贯彻公交优先的原则。
12.3.3.2  在人员较集中的居住区、商业区等靠近客流集散点的地方设置公交首末站，能有效提高公交车的使用率。对于小型住宅区或用地紧张的现状住宅区、商业和就业集中的区域，可采用港湾式小型停靠站或中途站。

主要客流集散点附近，如航空港、火车客运站、长途汽车站、客运码头、轨道交通站点、大型居住区、城市中心区、商业中心区、公园、体育馆及剧院等人流集中的地方，常有若干公共交通线路通过，换乘的乘客多，为满足高峰小时客运负荷的需要并提高公交竞争力，宜设置公交枢纽站。
12.4  机动车停车场（库）
12.4.1  公共停车场是指为从事各种活动的出行者提供停车服务的停车场所，包括路内公共停车场和路外公共停车场。公共停车场大多设置在城市商业区、城市中心、分区中心、交通枢纽点及城市出入口干道过境车辆停车需求集中的地段。

配建停车场是指为各类建筑和居住区配套建设的停车场所，主要为与该建筑和居住区业务、生活活动相关的驾车者提供停车服务。
12.4.2  标准
12.4.2.1  使用表12.4.2.1时应注意：

（1）机动车配建停车指标是一个动态指标，应与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平及机动车拥有水平相适应，并须根据实际需求及城市的发展情况不断进行修订。

（2）装卸货泊位一般设置在相应建筑物附近，上下客泊位及出租车候客专用停车位一般以港湾式临时停车位的方式设置在相应建筑向市政道路出入口附近的合适位置。
（3）在市民对出租车有很大需求的地方合理设置出租车专用停车候客设施，既便于市民的出行，又可避免因出租车经常无序停靠而对道路交通造成的影响。
（4）停车设施技术标准按《城市道路交通规划设计规范》（GB50220－95）及《城市道路设计规范》（CJJ37－90）的规定执行。

（5）除特别规定情况及公共交通发达地区的配建停车位宜采用下限值外，其它地区宜采用上限值。
12.4.3  准则
12.4.3.1  机动车停车场规划应符合城市交通发展策略，并与城市交通发展相协调。应从城市交通大系统的角度考虑停车场的设置，并把它作为一种交通需求管理和交通调控的有效手段。

机动车配建停车场与公共停车场是一个整体，其中配建停车场是城市停车场的主体，其指标须根据实际需求及城市的发展情况不断修订；公共停车场是配建停车场的补充，主要用于弥补停车设施的不足和调节停车需求，二者应统一考虑。
12.4.3.2  机动车公共停车场的布置应符合《城市道路交通规划设计规范》（GB50220－95）的有关规定。
12.4.3.3  机动车路内停车位通常用以应付短时间的停车需求。
12.4.3.4  在货运车辆有很大需求的地方合理设置货运公共停车设施，可避免因货车经常无序停靠而对道路交通造成的影响。
12.5  公共加油站
12.5.2  城市内不宜建油罐总容量为61～150立方米、其中单罐容量大于等于50立方米的加油站。主要原因是该类加油站储罐容量大，加油数量多，对周围的影响威胁也较大。
12.5.4  加油站出入口既要尽可能靠近道路特别是城市的主要干道和城市的出入口，以方便汽车加油，又要尽量避免干扰交通运输和降低道路的通行能力。

13  给水工程

13.1  水资源
本节内容根据《城市给水工程规划规范》（GB50282－98）编写。由于深圳是一个缺水的城市，水资源的短缺日益成为制约深圳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在编制城市规划过程中，水资源的问题应作为重要的规划内容。
13.1.1  城市水资源和城市用水量之间的平衡是指水质符合各项用水要求的水量之间的平衡。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158号《城市供水条例》第十条规定：“编制城市供水水源开发利用规划，应当从城市发展的需要出发，并与水资源统筹规划和水长期供求规划相协调”。因此，当城市采用市域内本身的水资源时，应编制水资源统筹和利用规划，达到城市用水的供需平衡。

当城市本身水资源贫乏时，可以考虑外域引水。可以一个城市单独引水，也可以几个城市联合引水。《水法》第二十一条规定：“兴建跨流域引水工程，必须进行全面规划和科学论证，统筹兼顾引入流域的用水需求，防止对生态环境的不利影响”。因此，当城市采用外域水源或几个城市共用一个水源时，应进行区域或流域范围的水资源综合规划和专项规划，并与国土规划相协调，以满足整个区域或流域的城市用水供需平衡。
13.1.2  深圳市现有的境外引水工程包括东部引水工程和东深供水工程，对这些工程及其配套水源网络工程必须严格执行《深圳经济特区饮用水源保护条例》，划定饮用水源保护区以防污染。
13.1.3  根据城市不同地区，对水源枯水流量保证率确定上、下限幅度。
13.1.6  城市节水对深圳市这样的缺水城市是十分必要的。在城市规划和建设中，如不能同步建设中水及海水利用系统，可以考虑预留设施用地和管道位置，为今后的建设创造条件。
13.2  用水量预测
13.2.1  （1）《标准与准则》（97版）中分区规划及以上层次规划按人口与工业产值计算用水量，但按工业产值计算用水量存在以下问题：

① 工业产值特别是分区规划中工业产值难于确定，而且一些区部分工业产值又是在其它地区创造的，不利用本区的水资源。

② 深圳市工业的特点是附加值较高，但用水量较低，随着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工业产值已不是主要靠消耗资源实现的。由于产值与耗水量的相关性已有变化，故不能按传统的万元产值耗水量计算。

在分区规划以上层次规划中，规划人口与用地性质已经确定，而控制用地是规划及管理中最有效的控制手段。故本次修订中，分区规划以上层次规划中用水量按规划人口与用地规模进行计算，用水分类按《标准与准则》（97版）用地分类进行分类。
（2）目前深圳市分区规划中实际采用的用水指标基本如下表所示：
目前深圳市分区规划用水标准

	项    目
	用水标准

	规划人口
	320升/人•日

	工业用地
	200立方米/公顷•日

	仓储用地
	50立方米/公顷•日

	政府社团用地
	100立方米/公顷•日

	商业服务业用地
	150立方米/公顷•日

	公共绿地
	25立方米/公顷•日

	市政公用设施用地
	100立方米/公顷•日

	旅游用地
	30立方米/公顷•日

	道路广场用地和对外交通用地
	40立方米/公顷•日


按上述标准测算，深圳市地均平均日用水量约为120立方米/公顷，其中龙岗、宝安两区的地均用水量高于特区5%～10%；全市人均平均日用水量约为1100升/日，其中龙岗、宝安两区人均用水量高于特区30%以上。

近几年来，全国部分城市的人均及地均用水标准见下表：
国内部分城市人均及地均用水指标（1998年）

	城市
	供水总量（万m3）
	生产用量（万m3）
	生活用量（m3）
	用水人口（万人）
	人均日用水量（L/人•日）
	地均日用水量(万m3/km2)

	北京
	109050
	29483
	69464
	675.26
	442
	0.61

	天津
	68989
	30714
	27512
	512.10
	363
	0.51

	上海
	292825
	124344
	108164
	1070.62
	749
	1.46

	南京
	152964
	99739
	53168
	276.36
	1516
	2.35

	杭州
	33189
	9025
	17938
	166.03
	548
	0.54

	宁波
	27044
	9951
	9879
	105.10
	705
	1.15

	厦门
	17883
	8921
	6539
	64.31
	762
	0.70

	福州
	32217
	7523
	17920
	138.90
	635
	1.10

	广州
	142664
	52060
	90604
	390.87
	1000
	1.42

	深圳
	37540
	23280
	14260
	184.63
	557
	0.80


注：1．深圳用水量为深圳特区内用水量。
    2．数据取自《城建统计年鉴1998》。

国内部分城市人均及地均用水指标（1999年）

	城市
	供水总量（万m3）
	生产用量（万m3）
	生活用量（万m3）
	用水人口（万人）
	人均日用水量（L/人•日）
	地均日用水量（万m3/km2）

	北京
	110744
	27863
	73459
	764.39
	397
	0.62

	天津
	65334
	26375
	28025
	521.91
	343
	0.47

	上海
	289648
	115630
	110434
	1127.22
	704
	1.44

	南京
	132235
	81978
	49674
	282.28
	1283
	1.86

	杭州
	32545
	8345
	18209
	170.99
	521
	0.52

	宁波
	22760
	8074
	10137
	107.80
	578
	0.95

	厦门
	18346
	10003
	8343
	70.44
	714
	0.68

	福州
	31486
	7153
	18506
	144.63
	596
	0.94

	广州
	139739
	47273
	92466
	398.29
	961
	1.35

	深圳
	37540
	23280
	14260
	190.18
	541
	0.78


注：1．深圳用水量为深圳特区内用水量。
    2．数据取自《城建统计年鉴1999》。

国内部分城市人均及地均用水指标（2000年）

	城市
	供水总量（万m3）
	生产用量（万m3）
	生活用量（万m3）
	用水人口（万人）
	人均日用水量（L/人•日）
	地均日用水量（万m3/km2）

	北京
	109335
	24037
	69420
	690.86
	434
	0.61

	天津
	61142
	26645
	25714
	534.50
	313
	0.43

	上海
	291109
	119523
	141109
	1136.82
	702
	1.45

	南京
	135052
	81821
	52197
	289.51
	1278
	1.84

	杭州
	33725
	8494
	19761
	175.50
	526
	0.52

	宁波
	25355
	8633
	10681
	113.50
	612
	1.01

	厦门
	19771
	10818
	8313
	72.87
	743
	0.66

	福州
	29768
	6490
	17247
	147.43
	553
	0.89

	广州
	172112
	61143
	110856
	547.51
	861
	1.09

	深圳
	44256
	27458
	16798
	197.74
	613
	0.88


注：1．深圳用水量为深圳特区内用水量。
    2．数据取自《城建统计年鉴2000》。

从地均用水量来分析，全国主要城市地均用水量基本稳定。近几年来，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的地均用水量分别为60立方米/公顷、145立方米/公顷、120立方米/公顷和85立方米/公顷，其中广州呈下降趋势，深圳略有增长。考虑到深圳的用水特点，工业以高新技术产业及加工业为主，用水较少，用水指标略低于广州，采用100立方米/公顷控制为宜，即按《标准与准则》（97版）降低20%。

从人均用水量来分析，近几年来，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的人均用水量分别为420升/日、700升/日、930升/日和600升/日，其中广州呈下降趋势，深圳略有增长。按表计算结果，特区人均用水量较低，约为900升/日，龙岗、宝安用水量较高，约为1200升/日。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是龙岗、宝安两区人均用地大于特区。

从本市不同地区用水量分析，按表计算结果，龙岗、宝安两区的人均地均用水量高于特区，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是龙岗、宝安两区人均用地大于特区，且工业用地较多。

通过以上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① 分区规划及以上层次的规划用水量按规划人口与用地进行计算是比较适宜的；

② 原用水指标偏高，应降低；
③ 原工业用地用水指标偏高；

④ 按用地确定的用水指标应有一个范围，土地开发强度大的地区可采用上限，土地开发强度小的地区可采用下限。

结合典型地区的用水量调查，本标准与准则提出了分区规划及以上层次规划用水量指标，并按标准对深圳市部分区及部分镇的用水量进行了核算。按复核结果，深圳市人均用水量约800升/日，地均用水量约100立方米/公顷。

（3）在特区外，有部分工业用地内包含单身宿舍，如果单身宿舍用水量不能单独计算，工业用地用水指标可适当提高。
13.2.2  （1）在法定图则和详细蓝图规划阶段，建筑物的建筑面积已经确定，用水指标采用与建筑面积相关的指标，与《标准与准则》（97版）的内容基本一致。《标准与准则》（97版）的工业用水量标准偏高，此次修订适当降低工业厂房用水量标准。

（2）在法定图则和详细蓝图中，建筑分类较细，在水量计算时可根据不同类型建筑的用水特点，采用“近似”的方式套用相应的用水标准。
13.2.3  其他用水包括未预见用水和管网漏失水等。
13.2.4  在城市总体规划中，用水量的预测直接影响着水源的选择，水厂及设施的规模，因此预测的准确性极为重要。因此，在总体规划中应采用多种方法对用水量进行复核，以提高其准确性。用水量复核可采用人均综合指标法、地均综合指标法、用水量递增法和相关比例法等预测方法。
13.3  水厂和泵站
13.3.1  （1）《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5749－85）是国家制定的关于生活饮用水水质的强制性法规。由城市统一供给和自备水源供给的生活饮用水水质均必须符合该标准。

（2）由于我国的生活饮用水水质标准已逐渐与国际接轨，因此现行的国家标准《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5749－85）是生活饮用水水质的最低标准。一般认为：欧洲经济共同体饮用水水质指标及美国安全用水法水质指标为一级指标，可作为国际先进水平；世界卫生组织执行的水质准则水质指标为二级指标，可理解为国际水平。深圳市生活饮用水水质宜达到国际水平，并力争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3）生活饮用水水质指标一、二级指标的具体内容见《城市给水工程规划规范》（GB50282－98）中附录A。
13.3.3  （1）参照《城市给水工程规划规范》（GB50282－98）确定。按《城市给水工程规划规范》（GB50282－98），本用地控制指标不包括污泥处理用地及深度处理用地，考虑到深圳市用地紧张的实际状况，通过对深圳市现状水厂用地情况的分析，我们认为按《城市给水工程规划规范》（GB50282－98）用地控制指标可以包括污泥处理用地及深度处理用地。

（2）水厂产废水主要是指虑池反冲洗水等，这部分水用量较大，宜处理后重复使用。

（3）水厂用地指标上、下限的选用与处理工艺和建设规模有关，应综合考虑选用，选用时应适当留有发展余地。
13.3.4  根据《城市给水工程规划规范》（GB50282－98）确定。
13.4  输配水
13.4.1  按《城市给水工程规划规范》（GB50282－98），城市配水管网供水水压宜满足用户接管点服务水头28米的要求，相当于将水送至6层建筑物所需的最小水头。而深圳市多层建筑大多为7层，故服务水头按32米考虑。
13.4.2  本条款提出给水系统原水输水管（渠）的规划原则。由于原水在明渠中易受周围环境污染，又存在渗漏和水质不易保证等问题，所以不提倡用明渠输送城市给水系统的原水。
13.4.3  （1）由于用水量不确定因素较多，而管道建设后换管对道路交通影响较大，故计算时乘1.2～1.4的弹性系数。

（2）对于开发建设比较明确的小区，弹性系数宜采用下限；对于市政给水管道，弹性系数宜采用中限；对于不确定因素较多，用水量增加可能较大的地区，弹性系数宜采用上限。
13.4.4  本条款提出了配水管网布置的要求。为配合城市和道路的逐步发展，管网工程可以分期实施。城市边远地区配水管网近期可以为枝状，但远期均应连接成环状网。
13.4.6  深圳现状配水管网以钢管、铸铁管和球墨铸铁管为主，由于管道老化，容易形成二次污染。目前各种新型管材较多，应合理选用以减少二次污染。
13.4.7  （1）市政道路上的给水管管径不宜过小，以满足消防要求并留有余地。

（2）当给水管管径较大时，以输水为主。为保证输水安全，不宜在管道上设过多的开口，故设配水管。
13.4.8  （1）给水管道多数两侧都有用户。给水管设置在道路的东侧或南侧是管线综合的需要，同时也便于管理。

（2）根据《城市工程管线综合规划规范》（GB50289－98），道路红线宽度超过30米的城市干道宜两侧布置配水管。考虑到本市各种管线较多，管位紧张，故采用道路宽度大于等于40米时，两侧布置配水管。

（3）道路宽度包括车行道、人行道和绿化隔离带，但不包括人行道外侧的绿化带。
13.4.9  目前，深圳市局部的二次供水设施（例如加压泵站）大量存在，部分设施由于多种原因形成了二次污染，严重影响供水水质。针对目前深圳市的实际情况，本标准与准则增加了本条内容。
14  排水工程
14.1  排水体制
14.1.1  城市排水原则上宜采用分流制。但是，宝安、龙岗两区的少部分偏远地区经济发展比较落后，地面标高较低，采用分流制如不设污水泵站则污水无法排出，故近期可以采用合流制。
14.1.2  《标准与准则》（97版）规定：“对于已形成合流制的建成区和一些情况比较特殊的地区，可采用合流制”。本次修订改为“对于已形成合流制的建成区，应结合规划逐步改造成分流制”。这有利于分流制的贯彻执行以达到保护环境的目的。
14.2  污水量
14.2.1  根据《城市排水工程规划规范》（GB50318－2000），污水量按给水量计算，其中给水量中的其它用水包括了管网漏水量，故污水量取给水量的70%。
14.2.2  根据《城市排水工程规划规范》（GB50318－2000）确定。
14.3  雨水量
14.3.2  径流系数，在城市规划阶段雨水量估算宜采用区域的综合径流系数。在选定径流系数时，应考虑城市的发展，以城市规划末期的建筑密度为准，取值不可偏小。
14.3.3  本条款分列不同重现期的单一重现期暴雨强度公式，便于实际工作中的计算使用。
14.4  合流水量
14.4.2  据调查分析，当截流倍数增大时，其投资的增长倍数与环境的改善程度相比较，从经济效益的角度而言是不合算的。因此，当合流制排水系统具有排泄能力较大的合流管道时，可采用小的截流倍数。
14.4.3  合流管道的短期积水会污染环境，散发臭味，引起较严重的后果，故本条规定合流管道的雨水设计重现期可适当高于同一情况下雨水管道的设计重现期。
14.5  污水处理及排水泵站
14.5.1  东江作为广东省主要的水源地之一，对水质要求较高，二级处理可能达不到排放要求。因此，对深圳市内东江水系的河流应预留深度处理用地。
14.5.2  城市污水处理厂规模应根据平均日污水量确定。但对于一些特殊的地区，如季节性很强的旅游区等，应综合考虑，按高日确定污水处理厂规模。
14.5.3  （1）城市污水厂的选址必须在城市总体规划和排水工程总体规划的指导下进行，保证总体的社会效益、环境效益和经济效益。

（2）城市污水厂应选址在夏季对周围居民点的环境质量影响最小的方位，一般在夏季最小频率风向的上风侧。
14.5.4  污水厂面积的确定不仅应考虑规划远期的需要，还应考虑满足不可预见的将来扩建的可能，其用地控制指标根据《城市污水处理工程项目建设标准》（修订）确定。
14.5.5  对于远离城市管网的独立设施，如独立的别墅和风景名胜区内独立的服务设施以及其它一些独立的小型建筑等，可采用小型生化处理设施处理污水。
14.5.6  污水泵站用地控制指标根据《城市污水处理工程项目建设标准》（修订）确定，雨水泵站用地控制指标参照《城市污水处理工程项目建设标准》（修订）确定。经计算，本排水泵站用地控制指标与深圳市现状排水泵站用地基本一致。
14.6  排水管渠
14.6.1  排水管渠的系统布置如仅根据当前需要而不考虑全面规划进行设计，在发展过程中会造成被动和浪费；但是如按规划一次设计建成，不考虑分期实施，也会不适当地扩大建设规模，增加投资。所以，排水管渠的规划应做到统一规划分期实施。
14.6.2  明渠由于卫生条件差，对环境有一定的影响，故不宜采用。
14.6.3  （1）由于污水量不定因素较多，而管道建设后换管对道路交通影响较大，故计算时乘1.2～1.4的弹性系数。

（2）污水管渠的最大设计充满度比《标准与准则》（97版）降低了0.1。降低最大充满度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使污水量留有余地，同时可以减少堵塞。经计算，在较小坡度的情况下，充满度按国家规范降低0.1，可预留过水量30%～20%。其中管径400毫米的污水管可预留约29%；管径500～900毫米的污水管可预留约24%；管径1000～1500毫米的污水管，可预留约20%。
14.6.5  为了便于日常的维护管理，本次修订工作加大了市政道路下污水管道的最小管径，具体标准由《标准与准则》（97版）的D300改为D400。
14.6.6  为了减少对车辆行驶的影响，排水管道应尽量敷设在辅道、人行道和绿化带下。对必须设置在城市的主干路和次干路的机动道下时，应尽量设在道路两侧，而不设在快车道上。
15  电力工程

15.1  负荷预测
城市电力工程规划是城市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地区电力系统规划在城市规划体系中的深化和落实。城市电力工程规划是依据城市规划和地区电力系统规划的总体发展目标以及有关标准，并考虑本地的资源条件和能源的合理利用等因素，正确处理近、远期发展关系，提出城市发、输、变、配、用电之间相互协调发展的电力规划方案。根据负荷分布和城市地形、地貌特点，对城市各项电力设施在城市空间进行统筹安排，合理配置。城市建设发展规模与城市电力发展存在相互制约的关系，城市电力发展应立足于满足城市用电需要；同时，城市国民经济发展、人口规模的确定也受电力供应条件的制约。在编制城市电力工程规划的工作过程中，城市规划、电力等部门应密切配合，共同研究，规划的编制才能做到科学合理、经济实用。
15.1.1  负荷预测是城市电力工程规划编制的基础和重要内容，是合理确定城市电源、电网规模和布局的基本依据。负荷预测要具有科学性，应采用多种方法预测，互为补充，相互校核。常用的负荷预测方法有以下几种：

（1）弹性系数法：适于中、远期负荷预测，其预测数学模型为：

A=A0（1＋R）n·X    或A＝A0（1＋X·R）n

式中：A——预测期末用电量（或负荷值）；

         A0——预测起始年用电量（或负荷）值；

         R——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速度；

         N——预测期年数；

         X——电量弹性系数，或电力弹性系数。


        电量或电力弹性系数=

采用弹性系数法，关键是对预测期弹性系数的确定。预测期弹性系数应以现状弹性系数为基础，并对今后经济发展，居民生活水平、用电结构变化以及节能等情况加以分析确定。采用弹性系数法既可用国内生产总值进行综合预测，也可用不同产业产值进行分项预测，然后汇总所得预测总值。当规划弹性系数小于1时建议用A=A0（1＋X·R）n公式计算。规划弹性系数大于1时建议用A=Ao（1＋R）n·X计算。
（2）负荷密度法：应根据不同的用地功能，分别采用不同的负荷密度指标。在汇总各不同地块的负荷值时，应考虑不同地块间负荷的同时系数。负荷密度的取值应充分考虑不同地区、不同用地性质、不同时期和不同开发强度的要求，并与其它指标相互校核。

（3）综合用电水平法：确定综合用电规划指标时，首先要研究现状用电指标，并参考国内外同类型城市的用电指标，结合本地能源资源条件、能源构成、经济发展、居民生活水平、居住条件、气候、生活习惯和供电条件等进行综合分析确定。综合用电水平法主要用于预测城市第三产业及居民生活用电负荷。

（4）单位建筑面积负荷密度法：应注意单位建筑面积负荷指标的选取，既要考虑当前的经济发展水平，又要适应远期负荷增长的用电需要。在采用单位建筑面积用电负荷指标时，应明确所用指标值的含义，并应考虑各级同时系数。
15.1.2  城市规划用电指标的确定需进行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和长时间的资料积累。负荷预测时必须考虑相应片区的开发强度和节能设备的使用，以及其他种类能源的代换使用等因素。在不同层次规划中，应采用不同方法进行相互校验，指标的选取应结合规划对象的自身特点，近远期结合，并应与上层次规划相互校核。出入较大的应找出问题所在，深入研究确定。
15.1.2.1  负荷密度值是参照深圳市现状负荷密度值及国内外典型大城市负荷密度值资料确定。根据资料统计，1998年深圳特区的负荷密度为1.12万千瓦/平方公里，特区外为0.67万千瓦/平方公里，特区内福田区、罗湖区、南山区和盐田区负荷密度值分别为1.12万千瓦/平方公里、1.46万千瓦/平方公里、0.88万千瓦/平方公里和1.73万千瓦/平方公里。考虑城市可建设用地及负荷增长情况，规划负荷密度推荐指标宜为1.5～2.5万千瓦/平方公里，该标准适用于分区规划及以上层次规划。
15.1.2.2  人均综合用电负荷值是参照深圳市现状人均综合用电负荷值、“国内外部分城市典型电力负荷调查”（水电部），以及《城市电力规划规范》（GB/50293-1999）中相关内容确定。
15.1.2.3  《城市电力规划规范》（GB/50293－1999）中规划人均综合和电量指标为6000～8000千瓦时/人·年。参照深圳现状及香港等城市情况，规划指标应适当提高至8000～10000千瓦时/人·年。
15.1.2.4  根据本标准与准则中的用地分类，结合各类用地的用电负荷特点，参照现状典型地区负荷密度值，提出分类用地的负荷密度推荐指标。目前八卦岭工业区负荷密度约为287千瓦/公顷，上步商贸办公区负荷密度约为857千瓦/公顷，莲花村片居住区约为170千瓦/公顷，体育馆片区约为700千瓦/公顷。综合上述地区及其他地区现状情况，提出分类用地负荷密度取值范围。该指标适用于分区规划及以上层次规划。在指标选取时应综合考虑所处区位、开发强度和建设标准等因素。中心城区和高密度地区宜取上限值，其他地区宜根据具体情况选取指标。在计算总计算负荷时，应将各分类用地的负荷值相加，并考虑总同时系数，总同时系数取值宜为0.8～0.9。
15.1.2.5  单位建筑面积负荷指标是根据不同性质建筑的用电负荷特点进行分类。主要用于法定图则和详细蓝图规划阶段的负荷预测。该指标为规划区内同一类建筑用电归算至10千伏电源侧的用电指标，而非某一建筑单体的单位建筑面积负荷指标。在计算总计算负荷时，应首先计算各地块内各类建筑用电负荷，该负荷值需考虑各类型建筑用电同时系数（同时系数取值宜为0.7～0.9），然后将各地块负荷相加，并考虑总同时系数，总同时系数取值宜为0.8～0.9。在负荷指标选取时，应根据建筑类别、规模、功能和等级等因素综合考虑，在特殊情况下，如超高层建筑、大型高科技工业厂房、研发设施和大型空调仓储建筑等，以及上述指标中未包括的建筑类型，应根据具体项目情况确定具体指标。
15.2  供电设施
15.2.1  本条是根据城市总体规划和环境保护要求，以及发电厂的建厂条件、国家关于逐步关停中小型燃油电厂的政策而制定的。城市电力部门应与城市规划部门和环保部门等密切配合，正确处理需要与可能、近期与远期、生产与生活、局部与全局之间的关系，协调与城市居民生活、工业、港口、风景资源和文物保护等方面的关系和矛盾。
15.2.2  城市变电站
15.2.2.2  深圳市城市建设用地极为紧张，用电负荷总量大、密度高、增长快。应根据总体规划负荷预测进行变电站站址的规划和预留，并在各层次规划中逐步落实。在规划预留选址时，应充分考虑实施及可操作性，宜避免在地形复杂、地质条件较差的地区选址，同时宜避免在土地权属复杂或改造成本极高的地区选址。在有现状建筑物或需改造才能进行变电站建设的，应注意其改造时间与变电站建设时间的协调。
15.2.2.3  500千伏是目前我国跨省大电网采用的电压，500千伏变电站是地区电力系统的枢纽，起着向城市电网输送电能的作用。其电压高，出线走廊密集，目前都是户外式布置，其输电线路采用架空线路，站址及走廊用地需求较大。因此，500千伏变电站宜布置在城区边缘，以免对城市用地及景观造成过大的影响。220千伏变电站是处于500千伏枢纽变电站和110千伏负荷变电站的中间层，主要作用是城网的功率交换和经降压后向下级110千伏变电站输送电能，有些220千伏变电站也有10千伏出线，向其附近区域提供10千伏电源。110千伏变电站起供应所在片区负荷电能的作用，一般设在城网送电线路或高压配电线路的末端，站址应位于负荷中心。
15.2.2.4  本条款所采用《城市区域环境噪声标准》（GB3096－82）中相关指标如下表所示：
城市各类区域环境噪声标准值表     单位：等效声级Leq（dBA）

	适用区域
	昼间（6:00～22:00）
	夜间（22:00～6:00）

	特殊住宅区
	45
	35

	居民、文教区
	50
	40

	一类混合区
	55
	45

	二类混合区、商业中心区
	60
	50

	工业集中区
	65
	55

	交通干线道路两侧
	70
	55


来源：《城市区域环境噪声标准》（GB3096－82）

15.2.2.5  110千伏及以上电压变电站的建设对邻近设施，如军事设施、通讯电台、电信局、飞机场和导航台等，将产生电磁干扰影响及无线电干扰影响。在变电站的规划选址阶段，电力部门应与有关部门共同研究，按照有关标准规范，共同采取措施。

变电站对电视差转、转播台和无线电干扰的防护间距应符合下表的规定。与电话机楼的防护间距不应小于200米。
            变电所对电视差转台、转播台、无线电干扰防护间距表   （GB3096－82）

	电压

频段
	110KV
	220～330KV
	500KV

	VHF（Ⅰ、Ⅲ）
	1000m
	1300m
	1800m


来源：《架空变电线路、变电站对电视差转台、转播台、无线电干扰防护间距标准》（GB3096－82）

15.2.2.6  新建变电站宜远离易燃、易爆的建筑物和构筑物。在现状变电站附近不宜规划上述建筑物和构筑物。
15.2.2.8  影响变电站占地面积的因素很多，如主结线方式、设备选型及变电站站址在城市的位置等。本标准的制定参考了电力部电力规划设计总院编制的《电力工程项目建设用地指标》（建标〔1997〕204号），同时结合了深圳的具体实际情况。在城市用地日趋紧张和城市用电急剧增长的情况下，110千伏和220千伏高压变电站应尽量深入城市负荷中心布置，且布点数量越来越多。改变原有变电站结构形式、节约用地已成为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在不影响电网安全运行要求和供电可靠性的前提下，要尽量减少变电站占地，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变电站简化结线和设备小型化。市区新建的110千伏变电站应采用户内GIS型式，220千伏变电站应优先采用GIS型式。同时，应提高主变单机容量。110千伏站按3台主变预留，220千伏和500千伏站宜按3～4台主变预留。表中变电站用地包含站址用地及周边消防通道用地。消防通道宽度一般为3.5～4.5米。按照深圳市消防部门要求，变电站需设置环状消防通道。在可借用周边道路作为消防通道时，站址用地可相应减少。变电站占地几何形状应满足设备布置要求。几何尺寸可参照下表。具体操作中，在满足设备布置的前提下，可适当调整园地的长、宽尺寸。

                       变电站占地标准表                   （单位：米）
	变电站电压等级
	户内GIS（长×宽）
	户外GIS（长×宽）
	户外式（长×宽）

	110KV
	80×50
	90×60
	

	220KV
	105×85
	120×120
	180×180

	500KV
	
	
	300×400


15.3  高压走廊
15.3.1  电力线路分类
15.3.1.1  深圳市区本地电网线路电压等级分为500千伏、220千伏、110千伏、10千伏、380/220伏五类。香港电网联网线路分为400千伏和132千伏两类，在走廊控制的相关指标中，香港400千伏和132千伏线路可分别对照500千伏、110千伏电压等级线路控制指标。
15.3.2  高压走廊布置原则
15.3.2.1  深圳市是一个东西长、南北窄的带形城市，电源在城市的东西两端。根据深圳市电网发展的需要，在全市已规划数条大型高压走廊和电缆通道，线路宜尽量在上述走廊及通道内敷设。随着深圳市土地价值和城市景观要求不断提高，在城市建设密集区新建110千伏线路应采用电缆暗敷的方式，220千伏线路优先采用电缆暗缆的方式。在城区边缘用地条件许可的地区应预留架空线路走廊。
15.3.2.2  采用架空线路与电缆线路相比，有造价低、投资省、载流量大、施工简单、建设速度快、维护简单、易发现和处理事故等优点；缺点是占地多，易受外力破坏，对景观环境有一定影响。城市建设密集区内的现状架空线路，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宜改造为电缆埋地暗敷。
15.3.2.4  城市高压线路走廊，应尽量减少占地面积，并应符合有关技术规范要求。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应尽量采用同塔多回路架设。
15.3.2.9  本条中所列城市高压架空线路走廊宽度参考值是根据《城市电力规划规范》（GB/50293－1999）中“市区35—500千伏高压架空电力线路规划走廊宽度”数值及深圳市相关供电及设计单位意见共同确定的。该数值已包含导线边防护距离。适用于城市市区及用地紧张、建筑物密集、线路走廊困难的地段，导线采用单回或双回垂直排列方式。
15.3.3  安全防护技术要求
15.3.3.1  架空电力线路对邻近设施的电磁干扰影响和危险影响距离允许值，应按有关国家标准规定和相关的电气技术规模执行，具体应符合下表的有关规定：
架空电力线路对电视差转台、转播台无线电干扰的防护间距  （单位：米）
	                电压

频段
	110KV
	220KV～330KV
	500KV

	VHF（Ⅰ）
	300m
	400m
	500m

	VHF（Ⅲ）
	150m
	250m
	350m


来源：《架空电力线路、变电所对电视差转台、转播台、无线电干扰防护间距标准》（GBJ143－90）。

15.3.3.2  本条款规定的不同电压等级的架空线路与机场导航台、定向台的防护间距应符合的相关规定见下表：

架空电力线路与机场导航台、定向台防护间距        （单位：米）

	电压等级
	离开导航台距离
	离开定向台距离

	60～110KV
	500
	500

	220～330KV
	1000
	700

	330KV
	1500
	700

	发电厂、有电焊和高频设备的单位
	2000
	2000


来源：《航空无线电导航台、站对电磁环境要求》（GB6364－86）

15.3.3.3  本条款规定的架空线路与建筑物的最小垂直净距和水平净距应符合的相关规定见以下各表：
导线与建筑物之间的最小垂直距离     （在导线最大计算弧垂情况下）

	线路电压（KV）
	110
	220
	500

	最小垂直净距（m）
	5.0
	6.0
	9.0


来源：《110～500KV架空送电线路设计技术规程》（DL/T5092－1999）。

根据《城市电力规划规范》（GB/50293－1999），10千伏线路与建筑物之间的最小垂直距离为3.0米。
边导线与建筑物之间的最小距离        （在最大计算风偏情况下）

	标称电压（KV）
	110
	220
	500

	距离（m）
	4.0
	5.0
	8.5


来源：《城市电力规划规范》（GB/50293－1999）

根据《城市电力规划规范》（GB/50293－1999），10千伏架空电力线路边导线与建筑物之间的安全距离不应小于1.5米。
15.3.3.4  本条款引自《110KV～500KV架空送电线路设计技术规程》（DL/T5092－1999）。
15.3.3.5  考虑城市景观及规划建设道路和立交桥的可能性，提出对地净空要求。
15.3.4  电缆通道
15.3.4.1  为规范设计和便于管理，原则上电力线路沿道路东侧或南侧布置，通信线路沿道路西侧或北侧布置。
15.3.4.2  隧道敷设方式适用于变电站出线电缆条数多，或各种电压等级电缆平行敷设的地段。隧道应在变电站的选址及建设时统一考虑。深圳市现已有福田中心区和罗湖变电站两条电缆隧道。采用隧道方式可改善城市景观，节约土地空间，便于专业管理；但不足之处是投资较大，日常维护工作较多。
15.3.4.3  深圳市开发建设初期多采用盖板明沟，虽有施工简单、易于敷设电缆等优点，但盖板起伏不平，对行人造成不便，沟内雨天积水，且有部分沟内垃圾堆积，影响市容。因此，市区内新建电力电缆沟应采用隐蔽式，原盖板明沟应逐步改造为隐蔽式。
15.3.4.5  220千伏、110千伏电缆通道指标是根据《电力工程电缆设计规范》（GB50217－94）及深圳市已投运线路敷设宽度确定的，一般110千伏线路采用穿管埋地或复合沟方式敷设。采用穿管敷设方式时，考虑电缆间间距0.25米，两则各预留安全间距0.75～1米。采用管沟敷设方式时，单沟双回110千伏线路净宽约为1.40米，考虑结构层，总宽约为2.10米；双沟四回110千伏线路，净宽约为3.04米，考虑结构层则总宽度约为4.0米。
16  通信工程
16.1  用户预测
城市通信工程规划是城市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信息化的载体，也是地区通信系统规划的深化和落实。其鲜明的特点是技术更新快、业务范围广、覆盖领域多，与生活生产息息相关。通信业已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逐步向数字化、光纤化、宽带化、个人化方面过渡，成为新世纪最具潜力、最为活跃、以高新技术为支撑的现代产业。城市通信工程规划是根据城市总体规划和地区通信系统规划的总体要求，正确处理近、远期关系，提出城市固定用户、移动通信以及数据通信等协调发展的通信工程规划整体方案。根据城市总体布局，对通信固定局址、有线电视、数据通信局址、移动通信局址等，以及通信传输在城市空间进行统筹安排，合理配置。因此，城市通信发展规模与城市建设发展规模息息相关，城市通信发展应立足于满足城市发展需要。同时，通信网络的发展又有其内在的技术要求，所以在编制城市通信工程规划的工作过程中，城市规划、电信等部门应密切配合，共同研究，通信工程规划的编制才能科学合理、经济实用。通信业务及新技术发展日新月异，规划的编制应充分预留发展备用需求。
16.1.1  在不同层次规划中，应采用不同方法进行相互校验，指标的选取应结合规划对象的自身特点，近远期结合，并应与上层次规划相互校核。出入较大的应找出问题所在，深入研究确定。

目前电信业务中，固定电话业务范围最广，用户最多，容量最大，市话网是电信网的主体，市话用户预测是电信网规划最基本的依据。
16.1.2  固定电话用户预测
16.1.2.1  1999年底，特区内市话主线普及率约为47%。根据国外发展经验，主线普及率大于50%后进入平稳增长，大于70%后进入饱和状态。
16.1.2.2  本指标体系的制定是在总结深圳市多家设计院多年规划设计经验，综合了深圳市电信部门的意见和建议的基础上，对原规划指标作了适当调整。根据本标准与准则中的用地分类，并结合各类用地电话用户的特点进行综合，提出城市分类用地预测指标。城市分类用地预测指标主要用于分区规划以上层次规划的用户预测。在指标选取时，应综合考虑用地所处区位，开发强度，建设标准等因素，中心城区、高密度地区宜取上限值，其他地区宜根据具体情况选取指标。
16.1.2.3  单位建筑面积预测指标是根据不同性质建筑对通信的不同要求进行分类，主要用于法定图则、详细蓝图阶段的电话用户预测。在指标选取时，应根据建筑类别、规模、功能、等级等因素综合考虑。本指标中的单位建筑面积指建筑实用面积，一般规划所提供的建筑面积为总面积，实用率按75～80%考虑。大型机关单位、宾馆酒店、医院等对市话管理有特殊要求的，宜采用中继线方式，所需中继线路根据具体情况确定。高科技工业厂房、研发中心等宜按行政办公指标取值。居住用户宜按1～1.5线/户取值。
16.1.2.4  深圳市1999年底公用电话普及率约为3.26部/千人，2002年约为8部/千人。考虑到公用电话用户群的特定性，指标取值宜为2～3线/百人。
16.1.3  数据通信网主要传输数据业务，基础数据网包括分组交换、DDN数字数据网、FR帧中继网、ATM宽带网、多媒体信息网等。1999年，DDN用户数约为9215户，FR用户数约为1219户。考虑今后IP网技术发展，ATM/DDN/FR基础数据网优化整合，以及DDN/FR专线连接，虚拟专网VPN，局域网互联等用户需求，取值宜为20～40线/百人。
16.1.4  1995年以来，移动用户持续高速增长，1999年底深圳市移动用户数约为121万户，普及率约为30%。2000年7月，深圳市成为全国首个移动用户超过固定电话用户的城市，参照香港等地区用户情况，移动用户普及率达到75%后进入平稳增长阶段，普及率达到80%后趋于饱和状态，普及率取值宜为60～90部/百人。
16.1.5  有线电视用户包括住宅用户和非住宅用户，以住宅用户为主。住宅用户有线电视入户率应为100%，非住宅用户有线电视用户数量宜按住宅用户数量的10%考虑。
16.2  局址规划
根据通信技术的发展趋势，结合现状情况，进一步补充、完善了各层次电信局址、接入网机房、IP局址、有线电视站址、移动通信基站、局址等多方面内容，参考了《通信工程项目建设用地指标》（建标〔1995〕358号）中有关标准及深圳电信局、广播电视台、微波站、移动通信局、深大电话有限公司等相关部门意见，从深圳市实际出发，对各类、各层次局址的用地面积、建筑面积等与城市规划密切相关的内容，提出控制指标。
16.2.1  设置准则
16.2.1.4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通信设备不断向高集成、大容量、小型化方向发展，局址设备容量大幅提高，所需局址相应减少。传输方式向光纤传输网络发展，光纤接入网的广泛使用，使局端用户侧设备所占建筑面积减小，接入设备可直接进入建筑单体。

为方便用户办理相关业务及提高土地利用率，宜在同一地块内为多个营运商提供所需用地。
16.2.1.5  目标局是指重要交换局所，如长途局、汇接局和接入母局以及省网或国家网的重要网络节点，是开展电信固定业务的重要局址，能提供语音、数据、视频等多种业务的交换端局。新建交换局宜为目标局，现状端局中机房面积较大、交换机型先进的宜逐步改造成目标局。目标局容量一般在20～30万线，不宜超过40万线。枢纽局是重要的目标局，是传输网络中的重要节点。
16.2.1.6  光纤接入网是接入网的重要发展方向，是目标局覆盖业务的主要手段，光纤接入网由主干层、接入层、引入层三个层面和光节点、光交接点两级结构构成。光节点一般设在建筑单体内，电话主线数不宜大于2000线。光交接点一般设置在业务集中、位置适中、光缆进出方便的光节点位置，一个光交接点覆盖4～6个光节点。
16.2.1.7  目前宽带IP网已成为通信网主流发展方向，众多运营商争相在深圳组建宽带IP城域网，主要有中国网通、中信、长城、聚友网络等。因深圳市用地较为紧张，一般可考虑预留1000～2000平方米建筑面积作为宽带IP网局址。在用地条件允许时可预留部分局址用地。宽带IP网光节点，光交接点的设置可参照电信光节点、光交接点设置。
16.2.1.8  移动通信目前正处于第二代数字移动通信逐步向第三代陆地公众通信系统发展阶段。由于移动通信系统用户端设置在基站，并考虑深圳市用地紧张，移动交换局一般不单独占地。在用地条件允许时可将多个移动交换局设置在同一局址内，占地约3000～4500平方米。深圳市移动通信机站一般不单独占地，服务半径约为500～1000米，所需建筑面积约40～60平方米。移动通信基站不宜设置在医院、幼儿园、中小学等建筑内。
16.2.2  有线电视综合信息网正逐步由单向广播式网络向双向交互式网络发展。有线电视综合信息网由中心、分中心、小区管理站、片区机房四级网络构成。有线电视中心位于彩田路冬瓜岭，占地约2万平方米，是全市有线电视总前端。分中心分散布置在各区，一个分中心覆盖约4～6万用户，管理4～5个小区管理站，每个小区管理站管理1～1.2万用户，管理4～5个片区机房，每个片区机房覆盖500～2000用户。片区机房、管理站宜采用附建方式，不宜单独占地。一般分中心也可不单独占地，目前仅规划有塘朗山分中心，拟单独占地2000平方米，作为有线电视业务分理及网络维护处。
16.2.3  微波通信是国家电信传输网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在抵抗自然灾害、战备通信中担负着通信保障作用，要保护好现有的公用微波通道，确保微波通信在平时及紧急情况下的畅通。

要解决好微波通道保护和城市建设的矛盾，一般不再新建微波通道和微波站，微波专网宜改用宽带无线接入方式，目前宽带无线接入系统设备成熟，成本低，不仅可以节省频率资源，还可以减少对城市空间景观的不良影响。

发展公用微波通信应与城市规划建设统筹安排，同时为避免重复投资，应尽可能利用现有的公用电信微波通道。

深圳市使用微波通道的单位主要有电信局、电话公司、公安局、供电局、铁路、吉通、机场、证券通信、核电站等。在重要通信通道上，微波作为备用通道，必须加以妥善保护。在法定图则、详细蓝图阶段，应对各部门的综合传输通道进行校核，尤其是微波传输枢纽附近（传输枢纽包括梧桐山、塘朗山、信息枢纽大厦、东港大厦）。通道限高限宽应以专业主管部门提供的数据为准。
16.3  通信管道
16.3.1  电信业直接与城市规划相关联的，除局址、网点的布局和建设之外，还包括电信管群建设。深圳市自建市以来，就要求所有通信线路采用管群埋地敷设，所有主次干道都建有电信管孔。由于信息业的飞速发展，且各种信息业自成系统，都对市政电信管群提出使用要求，因此在进行市政通信管线规划时，应充分考虑各种不同信息业务的传输要求，即电信业务、数据通信、有线电视、交通监控、移动通信、政府专网和各种运营网络等综合信息的传输需求。应统一规划设计、同期建设。管孔计算必须考虑电缆平均线对数不断增加的因素，特别是光纤的采用，应避免不必要的浪费。通信管道应推广采用新材料、新技术，以节约管道资源，提高使用率。
16.3.2  通信管道由主干、次干、一般及配线管道四级组成。

（1）主干通信管道包括以下两种情况：

重要通信机楼（长途局、传输枢纽局、目标局、有线电视中心、宽带IP骨干节点等）的出局管道方向2～3公里范围内的管道。

道路两侧均为商业、办公、金融等信息高密区的城市主干路、次干路的通信管道。

（2）次干通信管道包括以下两种情况：

一般通信机楼（电信端局、移动局、大远端模块局、有线电视分中心、通信专网中心等）的出局管道方向0.5～1公里范围内的管道。

组团或片区内主要通信管道。

（3）一般通信管道

用于敷设一般通信线路的管道，泛指普通的无特殊需求的市政通信管道，主要分布在城市支路和次干路。

（4）配线通信管道

指小区内通信管道，以敷设配线电缆为主。
17  燃气工程
17．1  气源及供气方式
17.1.1  天然气是比液化石油气更为理想的城市气源。目前，珠江三角洲的天然气工程已经开工，一期工程于2006年内完成，我市现有的管道液化石油气输配系统做适当改造即可输送天然气，所以确定以天然气作为我市的主要规划气源。对于不具备使用天然气条件地方，可以用液化石油气作为辅助气源供气。在天然气工程供应深圳之前，仍然以液化石油气作为主要气源。
17.1.2  与瓶装供气相比，管道供气是更理想的供气方式，管道气化率是城市现代化水平的标志之一。远离市政燃气管道的用户，可采用临时气源（如CNG卫星站、LNG气化站、LPG气化站等）供应管道气。

在建设方式上，新区的燃气管道可配合道路建设同步施工，既可以降低工程造价，又避免了日后对道路的重复破坏；旧区可根据建设条件逐步发展管道气，使瓶装气供应方式有序地向管道气供应方式转换。
17．2  用气量预测
17.2.1  我市城市燃气根据用气对象主要分为居民生活用气、商业用气、工业企业生产用气、燃气空调用气、燃气汽车用气、燃气电厂用气六大类。

（1）居民生活天然气用气量指标74～79立方米/人·年，是根据统计得出的人均耗热量指标2926～3135兆焦/人·年，按照天然气低热值39.66兆焦/立方米换算得出的；液化石油气用气量指标63～68公斤/人·年，是按照液化石油气低热值46.11兆焦/公斤换算得出的。规划计算时，城市中心地区取上限，其它地区取下限。

（2）居民生活用气指居民家庭的炊事、洗浴用气；商业用气主要指宾馆、餐馆、医院、学校、职工食堂等的炊事、卫生热水用气；工业企业生产用气主要指一般工业企业的工艺生产用气、动力燃料用气等；燃气空调用气指使用燃气作为能源的空调用气。

（3）在上述各类用气中，燃气汽车需要根据其专项规划计算用气量，燃气电厂需要根据其生产规模单独计算用气量，这两类用气均不适用本标准的用气量计算方法，需要另行计算。
17.2.2  根据对我市的各类用气量数据统计及预测分析，在城市开发强度较大的地区，商业、工业和燃气空调的用气量分别约为居民生活用气量的80%、10%和50%。在城市开发强度较小的地区，商业、工业和燃气空调的用气量分别约为居民生活用气量的40%、65%和25%。全市平均商业、工业、燃气空调用气量分别约为居民生活用气量的57%、50%和35%。

对于分区规划以下各阶段规划的商业、工业企业生产和燃气空调等各类用气量的预测，可以参照上文的预测方法。但需要注意的是，上文确定的各类用气量比例均为平均值，具体到某一片区，需要结合其用地性质及建设强度确定合适的比例。
17．3  燃气场站
17.3.2  选址准则及占地面积

（1）液化天然气接收站、液化石油气大型气库等供应区域使用的气源基地，需要根据其供应规模确定用地面积，不适用本标准的用地指标。

（2）本条的燃气场站用地，是指各类设施和建筑物、构筑物在按规范要求的防火间距进行合理布置的情况下场站内部的用地需求，其站外所需的防火间距需要根据现场地形条件另行控制。防火间距主要执行《城镇燃气设计规范》（GB50028－93（2002年版））、《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J16－87（2001修订版））和《汽车加油加气站设计与施工规范》（GB50156－2002）等现行规范的规定。

（3）本条未涉及到的燃气场站，按工作压力和燃气性质，参照本条中的同类场站和国家相关规范控制；燃气合建站按工艺综合布置控制占地面积，不同性质的生产区之间应保持足够的防火间距。
17.3.2.1  天然气分输站、门站、储配站、加气母站均具有较高的工作压力，事故危害性较大，为了将事故时对周围的损害减小到最低限度，选址时应尽量远离人口集中的地区。
17.3.2.2  天然气调压站宜在相对独立的安全地带选址，如临近低山、水面、绿化带等地段，以其作为天然的防护屏障，可以节约用地；若设置在负荷中心附近，则有利于减少出站管道的投资，可以提高供气可靠性；选址宜尽量靠近其高压侧主干管布置，以降低进站支管的投资。
17.3.2.3  在市政高压管道未覆盖的地区，可以建设压缩天然气（CNG）卫星站或液化天然气（LNG）气化站作为气源，由于CNG卫星站工作压力较高，LNG气化站储存的为液态介质，因此上述两者宜布置在相对独立的安全地带。
17.3.2.4  由于液化石油气的储存站、储配站、灌瓶站储存的是液化后的介质，事故危害性较大，选址应严格控制，应远离城市居住区、学校、影剧院、体育馆等人员密集的地区，以减小事故情况下对人员的伤害。
17.3.2.5  液化石油气气化站属于过渡性气源，不宜储存过多介质，以减少占地并降低危险程度。
17.3.2.6  液化石油气瓶装供应站是城市供气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一定时期内仍将发挥着较大作用。根据我市现在的瓶装气供应状况，供应站供应半径可以比专业手册推荐的大，可以达到2～3公里；瓶装供应站应按供应规模严格控制存瓶容积，尽量布置在相对独立的安全地带，当布置在居住区时，应满足规范要求的防火间距并采取必要的安全防护措施。
17.3.2.7  汽车加气站选址既要尽可能靠近道路，特别是城市的主要干道和城市的出入口，以方便汽车加油，又要尽量避免干扰交通运输、降低道路的通行能力。

深圳市加气站的建设一直处于起步阶段，进展缓慢，且可供选择的气源方案较多，目前行业主管部门正在做这方面的专项研究。因此，用气量及占地面积等相关指标应待方向明确后再制定。
17．4  输配管道
17.4.1  长输管线指珠三角LNG工程的长距离输气干线；输气支线指从长输管线上接至分输站或门站的输气分支管线；门站调压计量后的燃气输配管网称为城市管网，包括从门站至调压站的高压管道或次高压管道，以及从调压站至用户的中压管道。
17.4.2  直埋敷设具有造价低、运行维护工作量少的特点，当个别地段确需采用非直埋敷设时，必须采取安全防护措施；管道布置在道路的西侧或北侧，是与其它市政管线综合协调后的统一布局安排。

17.4.3  长输管线及输气支线敷设要求
17.4.3.1  长输管线及输气支线的工作压力较高，事故危害性较大，考虑到我市人口比较密集，为了提高安全度，管线应避开人口稠密地带，不应通过本条中的重要地区，但考虑到我市土地紧张，当受条件限制必须在这些区域通过时，必须采取安全防护措施。在城市用地规划中宜控制长输管线及输气支线的管廊用地范围。
17.4.3.2  为了避免管道灾害的发生，着眼于施工和维护的需要，长输管线路应避开不良工程地质地段，具有适宜的交通运输条件。
17.4.4  城市管网中的高压管道、次高压管道和中压管道的分级方法与《城镇燃气设计规范》一致，燃气管道与建、构筑物或相邻管道之间的安全间距也应满足该规范的要求。
17.4.4.1  高压管道不宜进入城市四级地区、不宜从居住区中间通过，是《城镇燃气设计规范》的要求。在城市用地规划中宜控制高压管道的管廊用地范围。
17.4.4.2  次高压管道宜沿城市快速路、主干路敷设，不宜进入繁华地段。
17.4.4.3  出于技术经济因素的综合考虑，市政道路下的燃气管道应预留一定的弹性发展余地且最小管径不宜小于DN100；管径既能满足近期输送气态液化石油气的需求，又能满足以后输送天然气的需求。
第四部分  其它设施

18  环境卫生

18.1  垃圾收集与处理
18.1.1  根据《广东省城市垃圾管理条例》和《深圳经济特区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的要求，同时随着深圳市经济发展和我国垃圾处理技术水平的提高，实行城市垃圾收运和处理的分类化、容器化、密闭化和机械化将成为必然趋势。
18.1.2  本条款确定的城市人均垃圾产生量指标，考虑了深圳实际情况（2002年人均1.1公斤/日左右），又根据发展需要留有适当余地。由于特区内、外的差距呈逐步减小趋势，因此特区内、外采用统一标准。
18.1.3  垃圾收集
18.1.3.1  城市发展要求提高城市垃圾收集和储运的现代化水平，强调垃圾收集过程中的密闭化和机械化，淘汰简易垃圾池、露天垃圾桶点及散装垃圾屋，消灭垃圾收运过程中的二次污染。垃圾收集的分类方式根据垃圾处理方式确定，分类收集容器应按建设部统一规定进行标识。
18.1.3.2  深圳市垃圾主要采取上门收集和居民自行投放后由人力车收集等收集模式，因此收集站的服务半径不宜过大，以保证垃圾的及时清运。
18.1.3.3  不同工业企业产生的工业垃圾量不同，应根据工业性质和工艺分别确定。本条款指标参考深圳目前经济发展水平的工业平均垃圾产生量，并进行适当调整而确定。
18.1.3.4  工业垃圾应进行分类收集，普通工业垃圾为允许与生活垃圾混合清运处理的服装棉纺类、皮革类、塑料橡胶类工业废弃物，其余为有害工业垃圾。对有害的工业垃圾，应单独收集、储运、处理，防止工业污染。
18.1.3.5  因为医疗卫生垃圾有可能带来二次污染，造成疾病的传播，因此必须通过严格的程序，进行单独处理。
18.1.3.6  建筑垃圾由于量大、质地复杂，全市应指定集中统一的地点消纳。
18.1.4  垃圾转运
18.1.4.1  本条款参照《城市垃圾转运站设计规范》（CJJ47－1991）中2.2.5条，增加了垃圾转运站之间的二次转运，避免大量中、小型吨位的环卫车辆远距离运输，以提高垃圾运输效率，节省成本。由于垃圾转运站占地较大，对周边环境影响也较大，一般宜设置在城市建成区以外。本条款中规定垃圾转运站周边设置绿化隔离带最小宽度是考虑到绿化乔木的种植要求及减少异味和噪音对周边环境的影响。垃圾转运站和相邻建筑的最小间距应满足环境、通道及消防要求。
18.1.4.2  垃圾转运站的设置应尽量靠近垃圾产生重心，尽可能避免对城市环境、景观及生活带来负面影响，并和用地周边建筑保持一定的间距。
18.1.5  垃圾处理
18.1.5.1  垃圾处理场的设置应符合城市规划、《深圳市环境卫生设施总体规划（修编）1896－2010》及其它相关规定。
18.1.5.2  垃圾处理场可结合卫生防护带设置环境园，改善周边环境，对防止垃圾处理场的二次污染、提高城市的环境质量具有重要意义。条文中卫生防护带宽度主要依据《城市生活垃圾填埋处理工程项目建设标准》（2001）中有关“距人畜居栖点500米以外”规定制定。
18.1.5.3  应鼓励设置大型垃圾处理场，实现垃圾处理的规模化经营，提高效率，降低成本。垃圾处理场应具有一定的规模，以降低成本，减少污染。
18.1.5.4  城市危险废弃物主要包括医疗卫生垃圾、有毒有害的工业垃圾、含放射性物质或其它危险性较大的垃圾等。城市危险废弃物对城市环境危害大，监视和管理较困难，它的安全处理对城市安全及生态环境保护是必要的。城市危险废弃物应由有关部门单独处理，不得混入城市生活垃圾收集系统。
18.1.6  废物箱的结构应便于使用和管理，设置间距以人流数量为依据，并满足该地区垃圾清运能力的要求。在实行垃圾使用和分类收集的区域，废物箱应满足分类收集的要求。
18.2  公共厕所的设置
18.2.1  公共厕所分为独立式、附建式和活动式三种，为满足公共厕所长期使用的要求，城市建设公共厕所应以独立式或附建式为主。在一些需求量大但无法建造独立式和附建式公共厕所的区域可设置活动式公共厕所。
18.2.2  本条款为城市公共厕所的密度控制指标。根据《城市环境卫生设施设置标准》（CJJ27－1989）要求，公共厕所服务半径应不小于400米，即每平方公里公共厕所数量不得少于2座。随着社会公厕的开放程度越来越高，本次提出的标准略低于部颁标准。
18.2.3  公共厕所设置间距参照了《城市公共厕所规划和设计标准》（CJJ14－1987）的相关要求，考虑到用地及社会公厕开放程度越来越高等因素，本条款适当增大了商业街道的公厕设置间距。
18.2.4  发挥各投资主体的积极性，通过多种渠道提供公共厕所。在大型公共建筑内附设公共厕所，开放商业设施内部底层的公共厕所，可有效地改善公共厕所的短缺的局面。
18.2.5  为解决环卫工人工具房严重缺乏以及长期得不到解决的状况，拟建的独立式公共厕所在设计施工时，应在底层保留7～10平方米的面积作为工具房，用以存放环卫工人的清扫工具。
18.2.7  在人口密集的建成地区可采用可移动式公共厕所。目前深圳市可移动式公共厕所多为单厕位型，舒适性较差，可根据需要适当建设多厕位型的可移动式公共厕所。
18.2.8  独立式公共厕所应和其它建筑物保持一定的间距，并营造较好的周边绿化环境。
18.3  基层环境卫生机构及工作场所
18.3.1  为了便于本标准与准则的实施和应用，结合深圳的实际情况，本条款中的基层环境卫生管理机构即指街道办（镇）环卫所，并未采用部标《城市环境卫生设施设置标准》CJJ27－1989服务人口的概念。此外在制定本条款内容时还删掉了部标《城市环境卫生设施设置标准》CJJ27－1989设置指标中修理工棚面积一栏，以适应管理与作业分离的改革要求。
18.3.2  随着环境卫生工作机械化水平的提高，环境卫生车辆停车场的需求增加，在城市规划中应有充分的考虑。停车场用地参照《城市环境卫生设施设置标准》（CJJ27－1989）和《城市公共交通站、场、厂设计规范》（CJJ15－87）中的用地计算。
18.3.3  环境卫生车辆停车场及修理厂的设置应避免对居住区造成干扰。
18.3.4  在城市规划中应保证环卫工人作息场所，改善环卫工人的工作条件。
18.4  环境卫生专用车辆通道
18.4.1  居住区和城市道路的设计应满足环境卫生专用车辆日益大型化的需求，并满足《城市道路设计规范》（CJJ37－90）有关规定。
18.4.2  小区道路设计要保证环卫重型车辆的使用。
18.4.3  垃圾转运站通道应保证环卫重型车辆的使用。
18.4.4  环境卫生车辆作业场应有足够的用地，并满足《城市环境卫生设施设置标准》（CJJ27－1989）有关规定。
19  城市综合防灾和减灾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明确规定编制城市规划应当符合城市防火、防爆、抗震、防洪和防泥石流等防灾要求，并根据实际情况的需要采取抗震和防洪措施。但实际的规划设计与管理过程中防灾和减灾方面的内容往往考虑不足，因此，在灾难性事故发生时救灾工作延误、低效甚至无能的现象，又反过来加重了灾难的损失。制定和严格执行防灾和减灾标准是保证本《标准与准则》系统性与先进性的重要工作内容。

本章主要以对城市生活影响较大，发生较为频繁或一旦发生会造成重大后果的灾害，如火灾、洪潮、风灾、战争、核辐射及地震等灾害的防治作为内容。
19.1  城市综合防灾和减灾准则
本节中提出综合防灾减灾的技术要求是基于以下几点考虑：
（1）很多重大灾害是其他灾害伴随发生的，有时一种灾害尚未结束，另一种灾害又已降临。

（2）全球变化和人类影响已使自然灾害的发生越来越带有人为的因素，各类自然灾害之间的相互联系也更加明显；人为灾害的比重在逐渐上升，并与自然灾害的交互作用日益明显。

（3）减灾需要动员全社会的力量，单一业务部门难以发挥面向社会的行政组织职能；减灾涉及到许多社会和经济问题，单个专业技术部门是无法解决的。

（4）各类防灾规划一般仅针对各专业的防灾，未必适应防范其它类型的灾害，需要统筹考虑和协调配合。

（5）各类灾害的防治措施与支持条件，有一定的共性，理应作为一个整体统一规划与设计。
19.1.1  城市建设用地应避开自然易灾地段，例如易产生崩塌或滑坡的山坡的坡角、易发生洪水或泥石流的山谷的谷口、易发生地震液化的饱合砂层地区以及易发生震陷的古河道或填土区等，不能避开的则必须采取特殊防护措施。
19.1.2  通过合理的规划避免建城时产生人为的易灾区，例如在规划中使易爆物仓库区远离易燃物仓库区以及人员和建筑物密集区。使易释放有毒有害烟尘或气体的单位选址于下风向等。
19.1.3  建立适于避灾、抗灾、救灾和防灾的城市单元结构布局，以实现较优的系统防灾环境。
19.1.4  城市道路系统规划中，应结合道路的功能和红线宽度，确定其在灾害发生时的地位和作用。防灾疏散干道和支干道是城市抢险救灾和人员疏散的主要通道。
（1）防灾疏散干道的过街设施宜采取地下过街道的形式。过街天桥与地下过街道相比，在地震或空袭过程中，更易于毁坏、塌落，阻断疏散道路系统，从而延误救灾工作及时开展。

（2）防灾疏散干道两侧的建筑高度应进行严格的控制。防灾疏散干道的宽度应符合下列关系式：

W = H1/2 + H2/2 -（S1+S2）+ N
式中：W为道路红线宽度，H1、H2为两侧建筑高度，S1、S2为两侧建筑退红线距离，N为防灾安全通道宽度，疏散干道应大于15米；支干道应大于7米。

（3）城市防灾疏散干道和支干道的宽度应考虑两侧建筑物受灾倒塌后，路面部分受阻，局部仍可保证消防车通行的要求。城市防灾安全通道的宽度确定为15米、7米两级，这是根据灾害发生时的人流车位等因素来确定的：疏散干道基本宽度考虑消防车通行4米宽，双向机动车7米宽，人行2米宽，机动宽度2米。疏散支干道基本为消防车和人行的宽度之和。
19.1.5  防灾公园在灾害发生时将发挥以下功能：防止火灾发生和延缓火势蔓延；减轻或防止因爆炸而产生的损害；成为临时避难场所、最终避难场所、避难通道、急救场所和临时生活场所；作为修复家园和城市复兴的据点；平时可作为学习防灾知识的场所。
（1）面积在50公顷以上的大规模公园作为广区域防灾据点功能的城市公园，在发生灾害时，作为进行急救、重建家园和复兴城市等各种减轻灾害程度活动的场所。作为广区域防灾据点的防灾公园是救援、修复家园、复兴城市的后方支援据点，需要建设救技部队的驻扎营地、卫星通讯设施、紧急车辆基地、大型直升机场、加油站和发电设备等各种设施。

（2）面积在10公顷以上的主要公园可作为广区域避难场所功能的城市公园，发生灾害时，作为收容附近地区居民、使其免受灾害伤害的场所。作为广区域避难场所功能的防灾公园是消防和救援活动的据点，也需要建设直升飞机停机坪、广播通讯设施、粮仓等必要生活物质贮存仓库及抗震性贮水池。

（3）面积在2公顷以上的城市公园作为暂时避难场所功能的城市公园，在发生灾害时，主要作为附近居民的紧急避难场所或到广区域避难场所去的避难中转地点。作为暂时避难场所功能的地区性防灾公园需要建设生活物质贮存仓库及抗震性贮水池。

（4）面积在2000平方米左右的街心公园、学校体育场及露天停车场，平时作为防灾活动的场所。
19.1.6  结合人防规划所设置的专业队伍形成防灾专业队伍。
19.1.7  保证城市生命线工程在灾害发生时不遭到严重破坏，应注重规划阶段采取必要的措施，提高生命线工程的抗灾能力，例如：城市供水采取水源分区环形供水系统，水源及水厂在经济合理的情况下尽量分散布置；供电采用多电源环路供电；通讯采用有线与无线相结合方式，并将机房分开建设。
19.2  城市消防
火灾是城市中发生最为频繁的一种灾害，其预防与防灾显得尤其重要。
19.2.1  防火间距规定是防止火灾在城市建成区内漫延的有效措施。本条款涉及城市消防安全布局的有关内容均引自国家标准《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J16－87）及其它相关标准规范，在城市规划设计和管理工作中均应按照这些规定执行。
19.2.2  本节中有关消防站的规划布局与选址的有关规定，引自《城市消防站建设标准》。关于消防站的用地规模和建设标准的确定，则具体考虑了深圳市的实际情况，适当高于国标的有关指标。
19.2.2.1  依据公安部《城市消防规划建设管理规定》，高层建筑、地下工程、易燃易爆化学物品企业及古建筑比较多的城市，应当建设特种消防站；物资集中、运输量大和火灾危险性大的沿海、内河城市，应当建设水上消防站。
19.2.2.2  为便于消防车的快速出动，消防站应避开人员较密集的公共场所，设在临近城市干道的支路上。
19.2.2.3  应保证消防站不受突发事件的影响，在任何条件下都应具备消防能力。
19.2.3  本节的各款规定，引自《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J16－87）和《高层民用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J45－82）的有关规定。
19.2.3.1～19.2.3.2  当火灾与其它灾害同时发生时，天然水源的可靠性较强，因此，城市消防水源宜由城市给水设施和天然水源共同组成。未经规划部门批准不得破坏天然水源。
19.2.3.3  关于消防给水的规定均引自《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J16－87）。同时，消火栓距路边不应超过2米，距房屋外墙不宜小于5米。
19.2.3.4～19.2.3.8  消防车通道应尽可能利用城市道路和住宅区道路。高层民用建筑周围应设环形消防车道。受现有消防车辆喷水射程的限制，消防通道的间距不宜超过160米。
19.3  城市人民防空
2000年10月，中国政府发表了《2000年中国的国防》白皮书，强调了贯彻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方针。人防建设是国防建设和国家经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增强国力、提高城市整体防护能力的战略性措施。
19.3.1  本条款引自《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是人防建设的总体原则。
19.3.2  深圳是国家一类重点设防城市，目前已编制《深圳市人防发展总体规划》，各类人民防空设施的战术技术指标，均应符合《人民防空工程战术技术要求》的规定。
（1）依据城市的总体规划和人民防空要求，按照城市防空袭预案，规划建设区应划分为若干防空片区，各片区逐步配套完善各类人民防空工程，形成相对独立的防空防护体系。

（2）有关防空片区的具体划分，详见《深圳市人防发展总体规划》。
（3）人防疏散干道、支干道两侧的建筑高度一定要严格控制，保证在空袭发生后疏散通道被倒塌建筑物阻断，具体规定参见本标准与准则19.1.4有关条文。

（4）人民防空疏散道路系统由防空疏散干道和防空疏散支干道组成，疏散干道两侧建筑物的高度应进行一定的控制。重要的人民防空工程或居住区的掩蔽工程应相互连通，且宜与人民防空疏散干道连通。
19.3.3  应防止空袭发生之后的次生灾害对人防重点工程造成破坏和影响。一般情况下，人民防空工程应按其分担的防空片区配置。
19.3.4  本条款的各项规定引自《新建居住区和旧区民用建筑防灾地下室建设规划编制办法》，居住区内防空专业队工程设置的项目和规模由人防部门根据人防建设总体规划的要求和本居住区的情况具体确定。其位置应设在靠近主要车道，便于车辆及人员进出的地段。
19.3.5  本条款引自《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
19.3.6  本条款引自《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
19.4  城市防震减灾
地震灾害目前不可能进行有效预报，虽然破坏性地震发生的次数很少，但一旦发生，其破坏力将是巨大的。城市地震灾害可归纳为三类，由地震直接造成的灾害叫做一次灾害，如建筑物、公路桥梁、生命线工程及港口的破坏和地裂、震隐、砂土液化和塌方等；由一次灾害所引起的叫二次灾害，如火灾的发生、危险物的爆炸、有毒气体的扩散以及由海啸所引起沿海城市的浸水；由一次灾害和二次灾害引起的社会混乱和恐慌，停工停产和疾病流行等，叫做三次灾害。这些灾害具有多样性、多发性，同时性和诱发性等特点。它们的发生和发展，又与城市形态，城市结构的发展变化及人们对于防震抗震的认识程度有着密切关系。
19.4.1  《中国地震参数区划图》是国家地震局最新颁布的国家标准。
19.4.2  本条款引自《中国地震参数区划图》。
19.4.3  具体的区段划分详见《中国地震参数区划图》。
19.4.4  多源供应、网状输配可提高供水、供电及燃气等设施防灾的可靠性。
19.4.5  本条款引自《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
19.4.6  防震专业规划应结合城市总体规划和城市综合防灾规划，划定防灾通道、防灾据点和避震疏散场地。
19.5  城市防洪、潮、防风
19.5.1  城市防洪、潮准则
（1）本条款为城市防洪、潮的基本原则，城市防洪、潮规划工程措施应与下列各项市政工程措施协调配合：

堤防与城市道路的合并或相交；

堤防与城市桥梁的相并；

堤防与码头相互的高程关系；

堤防与城市管线的相交，雨水排出口的位置；

堤防、岸壁及滞洪区的景观与绿化；

非工程防洪、潮措施是防洪、潮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目的是提高市民对所处洪患环境的认识，提高对洪患环境的适应能力。具体措施有：

编制洪泛区的土地利用规划；

建立洪水预警系统；

编制防洪抢险计划；

建立防洪、潮灾害的保险制度。
（2）城市规划部门应与水利部门统一协调，共同加强对河道使用的管理。
（3）加强对防洪设施——堤防的保护，以充分发挥其防洪的作用。
（4）天然海岸线是海浪、海流及海岸地质多年相互作用形成的，一般比较稳定，海堤选线应尽可能按自然海岸线选定。
19.5.2  防洪、潮标准
深圳河的防洪标准主要是考虑其在城市防洪中的地位以及与香港接壤的特殊位置。
19.6  城市防风
19.6.1  城市建筑、户外广告、绿化树种选取时，应考虑深圳实际情况，满足防风要求。
19.7  城市民用核设施环境与安全保障
19.7.1  核电厂外围环境与安全保障标准
19.7.1.2  非居住区指核电厂及周围的一个特定区域，该区内严禁有常住居民，并由核电厂运行单位行使有效控制的管辖权。允许在该区内从事与核电厂无关的活动和有关公路、铁路及水路穿过该区，但均不得妨碍核反应堆的正常运行，并在紧急情况下能够进行适当和有效的控制。本条款中“半径”并非严格的形状规定，可根据厂址的地形及地貌等具体条件确定。本条款主要引自国家环保局《核电厂环境辐射防护规定》（GB6248－86）第2.2款。
19.7.1.3  限制区指以核反应堆为中心，半径不小于5公里的范围。限制区内限制人口数量的机械增长，对新建和扩建项目加以引导和限制。本条款主要引自国家环保局《核电厂环境辐射防护规定》（GB6243－86）第2.2款及深圳市《大亚湾核电厂周围限制区安全保障与环境条例》第二条、第十四条、第十五条。
19.7.1.4  应急计划区是根据国家颁布的《核电厂核事故应急管理条例》、广东省人民政府的有关法规和要求及核电站的建议，经省应急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批准而确定的以核反应堆为中心、半径为10公里的范围。应急计划区的划定是为了制定恰当的应急计划，以保证一旦发生严重核事故时能采取有效的防护措施，最大限度地控制和减少核事故造成的危害。本条款是主要参照核工业部《核电站辐射防护规定》第2.9.3条及深圳市核电站事故应急计划专题报告制定的。
19.7.2  除核电厂以外，城市中其它民用核设施也是潜在的灾害源，应采取适当的环境和安全保障措施。本条款主要依据《广东省民用核设施核事故预防和应急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确定。
附录一

《深圳市城市规划标准与准则》（97版）城市用地分类和代号表

	类别代码
	类别名称
	范      围

	大类
	中类
	小类
	
	

	R
	
	
	居住用地
	居住小区、街坊、居住组团和单位生活区等各种类型的成片或零星的用地

	
	R1
	
	一类居住用地
	市政公用设施齐全、布局完整、环境良好、以低层住宅为主的用地

	
	
	R11
	独栋住宅、别墅用地
	以别墅为主的用地

	
	
	R12
	低层公寓用地
	以低层公寓为主的用地

	
	R2
	
	二类居住用地
	市政公用设施齐全、布局完整、环境较好、以多、中、高层住宅为主的用地

	
	
	R21
	多层住宅用地
	以多层住宅为主的用地

	
	
	R22
	中高层住宅用地
	以中、高层住宅为主的用地

	
	R3
	
	三类居住用地
	市政公用设施比较齐全，住宅与工业、商业等建筑有混合交叉的用地

	
	
	R31
	商住混合用地
	住宅与商业等建筑有混合交叉的用地，且住宅建筑面积大于商业建筑面积

	
	
	R32
	工业住宅混合用地
	住宅与工业等建筑有交叉的用地，且住宅建筑面积大于工业建筑面积

	
	R4
	
	四类居住用地
	布局不完整、临时性居住用地

	
	
	R41
	暂住住宅用地
	暂住区住宅用地

	
	R5
	
	五类居住用地
	在城市规划建成区内乡村居住自留用地、自然村历史居住用地

	
	
	R51
	乡村居住自留用地
	在城市规划区内，在规划期内保留或逐步改造的乡村式居民点用地（仅适用于村民自用的住宅用地）

	
	R6
	
	配套设施用地
	居住小区及小区级以下的公共设施和服务设施用地，如托儿所、幼儿园、小学、肉菜市场、副食店、服务站、储蓄所、居委会等用地

	
	R7
	
	住宅区道路用地
	居住小区及小区级以下的小区路、组团路或小街、小巷、小胡同及停车场等用地

	
	R8
	
	住宅区绿地
	居住小区及小区级以下的小游园等用地

	C
	
	
	商业性公共设施用地
	商业、金融业、服务业、旅馆业、市场（不含居住小区及小区级以下配套设施）及商业性办公、旅游区等开发项目用地

	
	C1
	
	商业用地
	综合百货商店、商场和经营各种食品、服装、纺织品、医药、日用杂货、五金交电、文化体育、工艺美术等专业零售批发商店及其附属的小型工场、车间和仓库等用地

	
	
	C11
	生活用品批发零售业用地
	专业性批发商店、综合百货商店等生活用品批发零售业用地

	
	
	C12
	生产资料批发零售业用地
	建材、机械、汽车及零配件、燃料、农机等生产资料批发零售业用地

	
	
	C13
	市场用地
	独立地段的农贸市场、小商品市场、工业品市场和综合市场等用地


续表

	类别代码
	类别名称
	范      围

	大类
	中类
	小类
	
	

	C
	C2
	
	金融业用地
	银行及分理处、信用社、信托投资公司、证券交易所和保险公司、以及外国驻本市的金融保险机构等用地

	
	
	C21
	国内金融业用地
	本国金融、保险、证券业用地

	
	
	C22
	外国驻本市金融业用地
	其它国家和地区驻本市的金融、保险机构等用地

	
	C3
	
	服务业用地
	各类服务行业用地

	
	
	C31
	饮食业
	酒楼、餐厅、酒吧、排档等饮食业用地

	
	
	C32
	临时性饮食业用地
	临时性食街、排档用地

	
	
	C33
	其它服务业
	摄影业等服务业用地和汽车、家俱、金属制品等修理业用地

	
	C4
	
	旅馆业用地
	宾馆、旅馆、招待所及其附属设施等用地

	
	C5
	
	商业性办公用地
	进入房地产市场的各种办公楼、写字楼和商业性展览设施用地

	
	C6
	
	体育产业用地
	经营性体育、休闲设施，如高尔夫球场、网球中心、健身中心等体育、康乐设施用地

	
	C7
	
	医疗卫生产业用地
	私立医院及商业性医疗设施用地

	
	C8
	
	教育产业用地
	私立学校及商业性教育设施用地

	
	C9
	
	旅游度假及游乐用地
	如特种公园、旅游度假村等开发项目用地及独立地段的游乐场（不包括附设在公园和旅游用地内的）、舞厅、俱乐部等用地

	G/IC
	
	
	政府/团体/社区用地
	提供作政府机构、社会团体使用及主要由市政府投资的居住小区以上（不含居住小区级）的公共服务、公用设施等用地

	
	G/IC1
	
	行政办公用地
	指行政、党派、团体等办公用地

	
	
	G/IC11
	市属办公用地
	指市属机关，如人大、政协、人民政府、各党派和团体等办公用地

	
	
	G/IC12
	公安、司法机关用地
	法院、检察院、公安、派出所、交警、消防用地

	
	
	G/IC13
	非市属办公用地
	指非市属机关驻本市的办公用地

	
	G/IC2
	
	文化娱乐地
	指提供作文化事业和市区级配建娱乐设施的用地

	
	
	G/IC21
	新闻出版用地
	指独立地段的各种通讯社、报社和出版社等用地（不包括印刷厂）

	
	
	G/IC22
	图书展览用地
	指市、区级配建公共图书馆、博物馆、科技馆和纪念馆等用地

	
	
	G/IC23
	文物保护用地
	指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和规划需要保护的历史文化古迹用地，不包括现状或规划改作其他用途的文物保护用地（归入相应用地类别）

	
	
	G/IC24
	文艺团体用地
	指电影制片厂及发行公司、各种文艺团体等用地

	
	
	G/IC25
	广播电视用地
	指各级广播电台、电视台和转播台、差转台等用地

	
	
	G/IC26
	影剧院用地
	市、区级配建电影院、剧场、音乐厅等演出场所用地，包括各单位对外营业的同类用地


续表

	类别代码
	类别名称
	范      围

	大类
	中类
	小类
	
	

	G/IC
	G/IC2
	G/IC27
	娱乐用地
	市、区级配建文化宫、青少年宫、老年活动中心等用地

	
	G/IC3
	
	体育用地
	市、区级配建体育场、馆和体育训练基地等用地，不包括学校等单位内的体育用地

	
	G/IC4
	
	医疗卫生用地
	指医疗、卫生、防疫、保健、康复、休疗养和急救设施等用地

	
	G/IC5
	
	教育科研设计用地
	指中学、大专院校、科研、设计等用地

	
	
	G/IC51
	高等院校用地
	指大学、学院、专科学校和独立地段的研究生院等用地

	
	
	G/IC52
	中等专业学校用地
	指中等专业学校、技工学校等用地

	
	
	G/IC53
	中学用地
	指普通中学用地

	
	
	G/IC54
	职业学校用地
	指职业高中职业学校用地

	
	
	G/IC55
	成人学校用地
	指独立地段的电视大学、教育学院、党校、干校、职业业余学校的培训中心等用地

	
	
	G/IC56
	特殊学校用地
	指聋、哑、盲人学校及工读学校等用地

	
	
	G/IC57
	科研设计用地
	指科研、设计、测试机构用地，不包括附属于其他单位内的研究室和设计室等用地

	
	G/IC6
	
	宗教用地
	指宗教团体及宗教活动场所（包括其附属设施）的用地，不包括改作非宗教用途的宗教场所用地

	
	G/IC7
	
	社会福利用地
	指社会福利院、养老院用地

	
	G/IC8
	
	口岸设施用地
	指海关、边防检查站、卫生检疫站、商检局等边境设施用地

	M
	
	
	工业用地
	工矿企业的生产车间、库房及其附属设施等用地，包括专用的铁路、码头和道路等用地，不包括露天矿用地

	
	M1
	
	一类工业用地
	对居住和公共设施等环境基本无干扰和污染的工业用地，如电子工业、缝纫工业、工艺品制造工业等用地

	
	M2
	
	二类工业用地
	对居住和公共设施等环境有一定干扰和污染的工业用地，如食品工业、医药制造工业、纺织工业等用地

	
	M3
	
	三类工业用地
	对居住和公共设施等环境有严重干扰和污染的工业用地，如采掘工业、冶金工业、大中型机械制造工业、化学工业、造纸工业、制革工业、建材工业等用地

	
	M4
	
	高新技术园区用地
	高新科学技术研究、开发以及高新技术产品生产经营用地

	
	M5
	
	乡村自留工商业用地
	在城市规划区内，由乡村企业建设的以商业、一类工业为主、控制二类工业的工商业用地，不允许建设三类工业

	W
	
	
	仓储用地
	仓储企业的库房、堆场和包装加工车间及其附属设施用地

	
	W1
	
	普通仓库用地
	以库房建筑为主的储存一般货物的普通仓库用地

	
	W2
	
	特种仓库用地
	对交通、设备、用地有特殊要求或对城市安全、卫生有影响的仓库用地


续表

	类别代码
	类别名称
	范      围

	大类
	中类
	小类
	
	

	W
	W2
	W21
	危险品仓库用地
	存放易燃、易爆和剧毒等危险品的专用仓库用地

	
	
	W22
	特殊仓库用地
	对交通、设备、用地有特殊要求的仓库用地，如粮食库、冷库等用地

	
	
	W23
	保税仓库用地
	由海关批准设立的境内、关外保税仓库用地

	
	W3
	
	堆放场地
	集装箱堆场及露天堆放货物为主的储物用地

	T
	
	
	对外交通用地
	铁路、公路、管道运输、港口和机场等城市对外交通运输及其附属设施等用地

	
	T1
	
	铁路用地
	铁路站场和线路等用地

	
	T2
	
	公路用地
	高速公路和一、二、三级公路线路、长途客运站及公路用公厕、休息购物等用地，不包括村镇公路用地，该用地应归入水域和其它用地（E）

	
	
	T21
	高速公路用地
	高速公路用地及为高速公路配套的公厕、电话亭、加油站、休息购物用地

	
	
	T22
	一、二、三级公路用地
	一级、二级和三级公路用地及公路用公厕、休息购物用地

	
	
	T23
	长途客运站用地
	长途客运站、客运枢纽用地

	
	T3
	
	管道运输用地
	运输煤炭、石油和天然气等地面运输管道用地

	
	
	T31
	输水管渠用地
	城市饮用水等输水干管或干渠用地

	
	T4
	
	港口用地
	海港和河港的陆城部分，包括码头作业区、辅助生产区和客运站等用地

	
	
	T41
	海港用地
	海港港口用地

	
	
	T42
	河港用地
	河港港口用地

	
	T5
	
	机场用地
	民用及军民合用的机场用地，包括飞行区、航站区等用地，不包括净空控制范围用地

	S
	S1
	
	道路广场用地
	市级、区级道路、广场和停车场等用地

	
	
	
	道路用地
	快速路、主干路、次干路和支路用地，包括其交叉路口；不包括居住、工业等内部的道路用地

	
	
	S11
	快速路用地
	城市快速路用地

	
	
	S12
	主干路用地
	主干路用地

	
	
	S13
	次干路用地
	次干路用地

	
	
	S14
	支路用地
	主次干路间的联系道路用地

	
	
	S15
	其它道路用地
	除主次干路和支路外的道路用地，如步行街、自行车专用道等用地

	
	S2
	
	广场用地
	公共活动广场用地，不包括单位内的广场用地

	
	
	S21
	交通广场用地
	交通集散为主的广场用地

	
	
	S22
	游憩集会广场用地
	游憩、纪念和集会等为主的广场用地

	
	S3
	
	社会停车场库用地
	公共使用的停车场和停车库用地，不包括其它各类用地配建的停车场库用地


续表

	类别代码
	类别名称
	范      围

	大类
	中类
	小类
	
	

	S
	S3
	S31
	机动车停车库用地
	机动车停车场库专门用地

	U
	
	
	市政共用设施用地
	市级、区级和街道与镇级的市政公用设施用地，包括其建筑物、构筑物及管理维修设施等用地

	
	U1
	
	供应设施用地
	供水、供电、供燃气等设施用地

	
	
	U11
	供水用地
	独立地段的水厂及其附属构筑物用地，包括泵房和调压站等用地

	
	
	U12
	供电用电
	变电站所、高压塔基等用地，不包括电厂用地，该用地应归入工业用地（M），高压走廊下规定的控制范围内的用地，应按其地面实际用途归类

	
	
	U13
	供燃气用地
	储气站、调压站、罐装站和地面输气管廊等用地，不包括煤气厂用地，该用地应归入工业用地

	
	U2
	
	交通设施用地
	公共交通和货运交通等设施用地

	
	
	U21
	公共交通用地
	公共汽车、出租汽车、有轨电车、无轨电车的停车场、保养场、车辆段和首末站等用地以及轮渡（陆上部分）用地

	
	
	U22
	轻轨交通用地
	轻轨交通站、场及线路用地

	
	
	U23
	地下铁道用地
	地下铁道地面部分用地，包括出入口、排气口、地面停车场、保养场、车辆段等用地

	
	
	U24
	货运交通用地
	货运公司车队的站场等用地

	
	
	U25
	加油站用地
	加油站用地

	
	
	U26
	其它交通设施用地
	除以上之外的交通设施用地，如教练场、汽车维修站等用地

	
	U3
	
	邮电设施用地
	邮政、电信和电话等设施用地

	
	
	U31
	邮政设施用地
	邮政系统和非邮政系统的邮政设施用地

	
	
	U32
	电信用地
	传呼业、电话、微波通信等电信设施用地

	
	U4
	
	环境卫生用地
	环境卫生设施用地

	
	
	U41
	雨水、污水处理用地
	雨水、污水泵站、排渍站、处理厂和地面专用排水管廊等用地，不包括排水河渠用地，该用地应归入水域或其它用地（E）

	
	
	U42
	粪便垃圾处理用地
	粪便、垃圾的收集、转运、堆放、处理等设施用地

	
	U5
	
	施工与维修设施用地
	房屋建筑、设备安装、市政工程、绿化和地下构筑物等施工及养护维修设施等用地

	
	U6
	
	殡葬设施用地
	殡仪馆、火葬场、骨灰存放处和墓地等设施用地

	
	U7
	
	其它市政公用设施用地
	除以上之外的市政公用设施用地，如防洪等设施用地

	G
	
	
	绿地
	市级、区级的公共绿地及生产防护绿地，不包括专用绿地、园地和林地

	
	G1
	
	公共绿地
	向公众开放，有一定游憩设施的绿化用地，包括其范围内的水域


续表

	类别代码
	类别名称
	范      围

	大类
	中类
	小类
	
	

	G
	G1
	G11
	公园
	综合性公园、纪念性公园、儿童公园、动物园、植物园、古典园林、风景名胜公园和住宅区小公园等用地

	
	
	G12
	街头绿地
	沿道路、河湖、海岸和城墙等，设有一定游憩设施或起装饰性作用的绿化用地

	
	G2
	
	生产防护绿地
	园林生产绿地和防护绿地

	
	
	G21
	园林生产绿地
	提供苗木、草皮和花卉的圃地

	
	
	G22
	防护绿地、组团绿带
	用于隔离、卫生和安全防护的林带及绿地

	D
	
	
	特殊用地
	特殊性质的用地

	
	D1
	
	军事用地
	直接用于军事目的的军事设施用地，如指挥机关、营区、训练场、军用机场、港口码头、军用洞库、仓库、军用通信、侦察、导航、观测台站等用地，不包括部队家属生活区等用地

	
	D2
	
	保安用地
	监狱、拘留所、劳改场和安全保卫部门等地，不包括公安局和公安分局，该用地应归入政府/团体/社区用地（G/IC）

	
	D3
	
	保税区用地
	国务院批准设立的保税区用

	
	D4
	
	农田保护区用地
	由政府规定、地方划出的永久性农田保护区

	
	D5
	
	风景区用地
	国家级、省级、市级风景区用地

	
	D6
	
	自然保护区用地
	为保护动、植物种群而设置的国家级、省级自然保护区用地

	
	
	
	水域和其它用地
	除以上各大类用地之外的用地

	
	E1
	
	水域
	江、河、湖、海、水库、苇地、滩涂和渠道等水域，不包括公共绿地及单位内的水域

	
	
	E11
	水域
	江、河、湖、海、水库等水域用地

	
	E2
	
	水源保护区
	城市饮用水源保护区用地

	
	
	E21
	一级水源保护区
	政府划定的一级水源保护区用地

	
	
	E22
	二级水源保护区
	政府划定的二级水源保护区用地

	
	E3
	
	耕地
	种植各种农作物的土地

	
	
	E31
	菜地
	种植蔬菜为主的耕地，包括温室、塑料大棚等用地

	
	
	E32
	灌溉水田
	有水源保证和灌溉设施，在一般年景能正常灌溉，用以种植水稻、莲藕、席草等水生作物的耕地

	
	
	E33
	其它耕地
	除以上之外的耕地

	
	E4
	
	园地
	果园、桑园、茶园、橡胶园等园地

	
	E5
	
	林地
	生长乔木、竹类、灌木、沿海红树林等林木的土地

	
	E6
	
	牧草地
	生长各种牧草的土地

	
	E7
	
	村庄建设用地
	集镇、村庄等农村居民点生产和生活的各类建设用地

	
	E8
	
	弃置地
	由于各种原因未使用或尚不能使用的土地，如裸岩、石砾地、陡坡地、塌陷地、盐碱地、沙荒地、沼泽地、废窑坑等

	
	E9
	
	发展备用地
	规划中为城市远期发展确定的用地，及由政府控制的公共设施保留地


图3.5.2-3  开敞型院落式组团绿地示意图





图3.5.2-2  院落式组团绿地面积计算起止界示意图      





























图3.5.2-1  宅旁（宅间）绿地面积计算起止界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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